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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济il社会理事会于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闭幕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六届会议之后举 

行了一般性辩论。这次贸发会议对理事会的辩论有其 

自然的，而且或许是m 得其时的意义。在贝尔格莱德就 

项目 8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特别着重发展进行了长时 

间的谈判，最后由会议发表了一篇声明；从某一方面 

来讲，这个长时间的谈判对理事会的能力添加了很大 

的限制，理事会本来要在日内瓦谈判一套协议的结论 

或一篇宣言，作力我们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产品"。这 

样的结果显然应当是比较可取的，因为一项协议的结 

论所具有的影响，是理事会主席的任何声明所不能比 

拟的。

首先，我要说，我们实际上取得协议的要比我们 

能见诸于文字的多得多。对存在着空前巨大的危机问 

题，有着最明显不过的基本的一致意见，同时，对危 

机的全面后果、特别是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被坏性 

后果，也有着同样的一致意见。虽然对危机的根源尚 

无普遍的一政意见，但是，我认为大家已充分地认识 

到我们目前所处困境的主要根源。

然而，再次明显表现出来，理事会上没有足够的 

政治向心力，可以将我认为现有的概念或理性上的一 

致意见化为行动。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多边经济谈判中 

应坚决遵循的基本的"徐缓"方法，是使慨念或理性的' 

一致意见"徐缓地"成为对我们各国人民都有意义化为 

实际行动的水平。我们的失败已达到令人惊愕的程 

度。我故意采用了"我们的"一词，因为，归根到底， 

不菅由谁主要负责，毕竞是国际社会的集体失败。多 

边的国际经济谈判中不断出现僵局，产生了久已令人 

无法忍受的状态。但是，我们却一再在慨念或理性方 

面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而又几乎毫无希望地完全不 

能将一致意见化为实际的措施，似乎是要以此来惩罚 

自已。

如联合国秘书长在理事会开幕会议上所讲的那样，这 

次会议是一次没有抓住的机会。

一般性辩论的参加者在发言中警告说，他们不想 

要在目前阶段对贸发会议第六届会议作出评价,但是, 

如大家所料，他们确实作了树步评价。根本不作评价 

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现实的。人们检查一下今年 

各种会议的日桓表，可以明显地看出，第六雇会议的 

结果不能不成为我们这雇会议一般性辩论的主要动力 

之一。它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肯定不会是全体 

一政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些方面是非常清楚 

的。不论个人的看法或愿望如何，全体与会者看来都 

同意，从会议的性质、精心的筹备工作和召开的时机 

来看，第六雇会议的成票是不如大家的期望的。与会 

者还一致认为，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的谈判的气氛是现 

实的，非对抗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有几个代表团很称 

颂这一事实，这要归功于77国集团所采取的态度，它 

们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的规定，早在会议正式开 

幕前就向会议提供了建议草案。

由于这些事实，也由于当前经济形势造成的困难 

局面，大多数与会春至少从以下三方面对第六雇会议 

成果微少表示极为失望：（a )在全球一级或相互关联 

的问题方面，会议的最后成果，即那篇经过微妙的谈 

判达成的声明，最后是在有一项正式保留和一些解释 

性发言的情况下通过的；（b )在部门一级方面，通过 

的案文远不能满足最起码的合理期望，而且会议未能 

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达成协议；（C )会议没有产生任 

何采取立即行动的方案。

其他一些人虽然也同意前面提到的两种概括性的 

意见，但对贝尔格莱德的成果却持有较为积极的态 

度。我认为，这种感情是基于两大考虑：一是认力在 

某些部门问题上遗过的决议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不应 

极度低估；一是认为会议的结系不能脱离举行会议的. 

背景，也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

V Ü



他们的印象是，已经采取了虽然别人可能认为是 

微小的步骤，但是这些步骤都是积极的，方向是正确 

的。

对贸发会议第六雇会议分析后揭示的另一个一般 

性质的信息是：国际社会答复"我们往何处去?"这个 

问题时，本身必须要具有目的感和方向感，在理事会 

上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突出。 自1982年第二届常会以 

来，我们经历了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新德里第七次不结 

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五次77国 

集团部长级会议、咸廉斯堡经济问题首脑会议和贝尔 

格莱德贸发会议第六届会议。我们大家集体在这些会 

议上取得了什么成就？每次会议所采取的步骤是否引 

导我们朝向有目的的方向？我们的辛苦是否有所收 

获？

让我表示这样的希望：愿大会的下届会议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的下届年会使我们处 

于或者可以说，将我们放在正确的轨道上。正如几个 

代表团所指出的，我们已等待够久了，需要开始全球 

谈判了。

不论形势的评价如何，事实仍然是—— 而且在一 

般性辩论中也很明确—— 国际经济关系的动力是无法 

停止的，当前全球性危机是其一部分。换句话说，我 

们不断地被推动迈出下一步。

这就使我们要谈到一般性辩论中的另一个主要议 

题——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危机的主要根源、它的 

结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需要，又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的意见。我们回到了概念和理性的方面—— 诊断方面 

了。但是治疗的办法如何呢？

例如，大家都同意，在世界一些最先进的发达国 

家中存在着经济复苏的迹象。我们都认识到这点，而 

且希望它将持续下去。

但若接着问道，这些迹象足够吗？看法就不相同

Te

一些代表团以及几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认为，尽 

管不是所有的迹象或经济指示数都有肯定的趋向，但 

是已有足够几个至少可以证实这样的论点：我们已经

通过了衰退的最底层，现在已有了将目前肯定的复苏 

迹象持续下去的条件，在不大远的将来可以带来国际 

经济比较普遍的缓和。这还要以正确结合对内和对外 

的经济政策为基础，其中包括对通货膨胀保持长期警 

傷，需要实行低利率，正确调配投资政策以及解放生 

产要素以便进就业和贸易自由化，从而停止和击退保 

护主义。

另一方面，大多数代表团包括一些国际组织秘书 

处的意见虽然认识到，如果要克服全球性危机，世界 

发达地区的经济复苏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作了两点 

的主要补充。第一、鉴于世界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复 

苏应与发展同时并进。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过程得不到立即恢复，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过程 

即使持续下去，也是无法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全球性危 

机的。复苏和发展因而是分不开的，是相依共存的。 

第二，对目前复苏迹象的真正含义有一种不安定感， 

担心这些迹象还不够坚挺，不足以保证某种"缓和的 

预感"。同样，在发展中世界进行调整的一些处方，也 

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发展中国家自己认为调整过 

程是不可或缺的，但人们认为这对发展中社会也许是 

太过剧烈而不堪忍受的。根据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 

现实来看，必須记住它们的社会结构只能伸张一定的 

程度。因此，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来减轻经济调整的负 

担。

如果说在货市、金敲和贸易各个领域间题和方案 

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是人们所乐于谈及的，而且一般 

性辩论也反映了这一趋向，那么对于在实际上要做些 

什么来将这种相互关系变为现实，则还并没有什么一 

致意见。可是，根据这次辩论，我可以说，对各种慨 

念的相互作用可能正在形成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那 

么, 在复苏/发展这个轴心问题方面，要做些什么呢？ 

虽然说的话有时是相闻的，但是想法看来显然是不一 

样的。例如在一般性辩论中经常谈到的会议问题，大 

家认为是要使国际经济和金融系统更能适应1980年代 

后期到本世纪末的需要和紧急任务所不可缺少的。但 

是，新德里第七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宣言中所 

提议的会议，是否就是新西兰总理所建议的会议呢？ 

或者是杏就是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威廉斯堡开会时指 

示他们的财政部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讨论其意



义的那个会议呢？或者甚至是否就是发展规划委员会 

报告中建议其初步技术筹备阶段的那个会议呢？

即使这些弁不是指的是一个会议一 至少现在不 

象是一并且即使要由各国政府来明确说明这样重要 

的一项任务的具体形式，但是一般性辩论中再次使人 

深切感到的，把这个问题断然列入国际经济议程这一 

筒单事实,就是我们或许已经开始走在一起,把我们的 

立场拉近，以期可以出现必要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其他的重要问题也明显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粮 

农领域方案的优先地位也受到了重视。粮食和粮食间 

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们如此直接地 

关系到消灭饥饿和菅养不良。

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利益问题也是这种情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常依赖商品出口。我们对最近商 

品价格猛跌趋势对出口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后果不得 

不表示强烈关切。

还有人表示关心目前世界清偿能力的水平及其同 

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的相互关系。多数发言者着重提 

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 

协会资源的增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的增长问 

题。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 目前官方发展接助的 

数量是很不够的，因为这一发展资金渠道对许多发展 

中国家而言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还有人对大量减少非减让性(包括私人的）资金流 

动和在发展中世界投资水乎降低表示关切，这也是主 

要世界金融中心现在普遍实行高利率的某种副产品。

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必然要提到贸易和贸易间题的. 

根本重要性及其同货币和金融的关系。虽然对主要的 

贸易谈判的评价各不相同，但各国代表团都一致指出 

需要停止保护主义的情施，因为这些措施已经发展到 

不能接受的糖度。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资源的数额非 

常低，以致大多数代表固要求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一些代表团再次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如某要使 

国际经济合作发挥其全部潜力，世界关系比较有利的 

气氛是不可缺的。

多数代表团还提出目前用于武器和军备方面的资 

源数量问题，并坚持认为需要至少把部分资源挪到发 

展过程中生产的用途上。

有些代表团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两种特殊情况。第 

- , 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它们需要特 

别援助，以帮助它们应付目前的危机，由于它们的脆 

萌性，受危机的影响十分严重，弁且希望，在贸发会 

议第六展会议通过这现决议之后，执行《1980年代有 

利于景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步伐，应 

该同 1981年 9 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 

会议上所作的承诺相称。第二，非洲的情况，大多数 

最不发达国家都在非洲，这个大陆目前在其经济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正面临着特别困难的局面。

在一般性辩论中涉及的所有各个方面，问题的要 

点是，与会者都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促 

进全球经济合作和发展。我知道，今天的困境没有什 

么魔法可以解决。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増 

进我们未来前景的机会是有的。让我们利用这些机会 

吧！

数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岸

1983年 7 月于日内瓦



第 " - 章  

要求大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 

或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讨论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理事会第1983/61号决议）

新的国际人类秩序：发展的道德方面(理事会第1983/ 

171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 

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讨论的报告（理事 

会第 1983/177号决定）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技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政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理事会 

第 1983/113号决定）

非 政 府 组 织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重新召开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会议（理事会第1983/108 

号决定）

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申请咨商地位和要求重新分类的请 

求(進事会第1983/109号决定） ’

撤销咨商地位(理事会第1983/110号决定）

定于1985年召开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会议的临时议 

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983/111号决定）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理事 

会第 1983/41号决议）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 

期 工 作 组 1984年临时议程（理事会第1983/133 

号决定）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 

期工作组1984年 主 席 团 （理事会1983/134号决 

定）

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的筹备工作 

要求大会來取行助的次议

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理事会第1983/6号决议）

统 计 问 题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二雇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三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983/119号 

决定）

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经济及社会a 事会 1983年 和 1984年基本工作方案  

( S 事会第1983/101号决定，第 2 ( g )段）

危险货物运输问题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

危险货物运输间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理事会第1983/ 

7号决议)

制 困 学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地名标准化(理事会第1983/120号决定〉



第十雇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理事会第 

1983/121号决定）

人 权 问 题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的问题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 

努力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理事会第1983/31号 

决议）

防止歧祝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雇会议的报 

告(理事会第1983/32号决议）

关于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问题的研究报告的增订（理 

事会第1983/33号决议）

个人地位与当代国际法(理事会第1983/34号决议）

赤道几内亚境内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983/35号决 

议）

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理事会第1983/36号决议）

人权与科技发展(理事会第1983/37号决议）

所有遺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 

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理事会第1983/38号决议〉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理事会第1983/39号决议）

改善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境况并确保其人权和尊 

严的措施(理事会第1983/40号决议）

南部非洲境内人权遺受侵犯的情况：特设专家工作组 

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35号决定）

南部非洲境内人权遺受侵犯的情况：转交人权委员会 

第 1983/9号决仪(理事会第1983/136号决定）

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政治、军事、经济 

及其他形式的接助对人权的享受所产生的不利影 

响(理事会第1983/137号决定）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妓视进行战斗的行魂十年方案》的 

执行情况(理事会第1983/138号决定）

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 《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的问题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努 

力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理事会第1983/139号决 

定）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便进人祝(理事会第1983/140号 

决定）

被画迫或非自愿失踪的间题(理事会第1983/141号决 

定）

防止彼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雇会议的报 

告(理事会第1983/142号决定）

《关于劳役问题的报告》的增订( a 事会第1983/143号 

决定）

萨尔冗多境内的人权情况（理 事 会 第 1983/144号决 

定）

波兰境内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983/145号决定）

玻利维亚境内的人权情况（理 事 会 第 1983/146号决 

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理 事 会 第 1983/ 

147号决定）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983/148号决 

定）

智利境内的人权间题(理事会第1983/149号决定）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不容忍和歧视 

宣言》的执行情况(理事会第1983/150号决定）

在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人的权利（理 

事会第1983/151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理事会第1983/ 

152号决定）

关于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工作组负责审查按照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503 (XLVIII)号决议提交委员会 

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所受理的情况的一殷性决定 

(理事会第1983/153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54号决定）

人民的自决权利及其对殖民统治或外来统治或外国占 

领下人民的适用(理事会第1983/155号决定）



关于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理事会第 

1983/156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组关于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遭 

到侵犯的指控的报告（理 事 会 第 1983/157号决 

定）

秘书长关于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 

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仇恨和恐怖 

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采取的 

措施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58号决定）

社 会 发 展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议

世界社会状况(理事会第1983/8号决议）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理事会第1983/ 

9 号决议）

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理事会第1983/10号决议）

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相互关系（理 事 会 第 1983/11 

号决议）

社会政策和国民收入分配(理事会第1983/12号决议）

通过民众参与在社会一体化方面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划 

的统一办法(理事会第1983/13号决议）

当代世界的青年(理事会第1983/14号决议）

各国便进合作社运动的经驗（理事会第1983/15号决 

议）

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福利(理事会第1983/16号决议）

青年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行使其生活、就业和教 

盲的权利(理事会第1983/17号决议）

军备竞赛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不利影响（理事会第 

1983/18号决议）

联合国残废人十年(理事会第1983/19号决议）

社会发展委员会与妇女地位委员会交流关于社会发展 

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活动的资料（理事会第 

1983/20号决议）

老龄问题(理事会第1983/21号决议）

关于发展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区域间协商会议 

(理事会第1983/22号决议）

家庭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理事会第1983/23号决议）

任意处决或即决处决(理事会第1983/24号决议)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职务和长期工作方案（理事 

会第 1983/25号决议）

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理事会第1983/26号决议）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提名（理事会第 

1983/122号决定）

自 1981年以来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第 

1983/123号决定）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九雇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理事会第1983/124号决定）

犯罪顶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七雇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3/125号决定）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雇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3/126号决定）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理事会第1983/ 

127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发展活动的社会方面问题特设工作 

组各项主要建议的可行性和所涉的方案、协调和 

资源问题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28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 

和经济改革的经验的报告（理 事 会 第 1983/129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社会趋势和当前的经济 

情况的影响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30号决定）

提高妇女地位活动；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和平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決定

有关妇女地位的来文(理事会第1983/27号决议）

各非政府组织参加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 

界会议的筹备工作(理事会第1983/28号决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理 事 会 第 1983/29号 

决议）

禁止贩卖人口和取缔意图菅利使人卖淫(理事会第 

1983/30号决议）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 

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内载建议所涉方案预 

算问题(理事会第1983/131号决定）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 

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32 

号决定）

麻 醉 药 品  

要求大会采取行动的决议和决定

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方案的审查和执行情况(理事会 

第 1983/2号决议）

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理事会第1983/117号决定）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医疗和科研用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理事会第1983/3 

号决议）

改进国际合作查禁海上非法贩运毒品的措施(理事会 

第 1983/4号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扩大(理事会第1983/5号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14号决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展会议的临Ht议程和文件 

(理事会第1983/115号决定）

禁止滥用麻醉药品国际年(理 事 会 第 1983/116号决 

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18号决定）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技视公约》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理事会第1983/1号 

决议）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要求大会采取行动的决定

有关大会第二委员会工作安排的建议(理事会第1983/ 

164号决定）

提请大会注意的谈定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理事会第1983/163号决定）

主席关于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口头报告 

(理事会第1983/165号决定）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理事会第1983/181号 

决定）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 

土境内®家资源的永义主权问题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资源的 

永久主权问题(理事会第1983/178号决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 和 1984年基本工作方案 

(理事会第1983/101号决定，第 2 ( g )段）

区 域 合 作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议

庆祝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亚的斯亚贝巴 

宣言(理事会第1983/63号决议）

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理事会 

第 1983/66号决议）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理事会第1983/62 

号决议）

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等方面面临的特 

殊问题(理事会第1983/64号决议）



198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理事 

会第 1983/65号决议）

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理事会第1983/67号决议）

非洲的气侯和阜灾(理事会第1983/68号决议）

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理事会第1983/69号 

决议）

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会议(理事会第1983/180号决 

定）

跨 国 公 司  

要求大会采取行动的决定

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吿（理事会第1983/183 

号决定）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以及这类公司同南 

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勾结(理事会第1983/74 

号决议）

就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组织公听会(理 

事会第19 8 3 / ^号决议）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雇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 

会第 1983/182号决定）

自 然 资 源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议

水资源的开发：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和国际饮 

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的进展和前景(理事会第1983/ 

5 7号决议）

提请大会注食的决议和决定

开发非金属原料的前景(理事会第1983/52号决议）

矿檢资源定义和名词的标淮化(理事会第1983/53号 

决议）

在矿物勘採和开发方面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理事会 

第 1983/54号决议）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理事会第1983/55号 

决议）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理事会第1983/56号决议）

地表下空间的利用(理事会第1983/58号决议）

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领域方案的协调(理事会第 

1983/59号决议）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A 鹿会议的报告和第九雇会仪的临 

时议程草案和文件( a 事会第1983/176号决定〉

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 

要求大会來取行幼的决议 

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理事会第1983/60号决议）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理 事 会 第 1983/ 

1 66号决定）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提请大★注意的决定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理事会第1983/167号决定）

工此发展合作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议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理事会第1983/70号决议）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要求大会采取行幼的决定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理事会第1983/168号决定）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定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理事会第1983/169号决定）



粮 食 问 超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议

1985 - 1986年期间世界粮食方案认捐指标(理事会第 

1983/73号决议）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

粮食问题(理事会第1983/71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成立二十周年(理事会第1983/72号 

决议）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援援助 

要求大会采取行幼的决议

加强联合国系统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作出反应 

的能力（理事会第1983/47号决议）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次定

向加纳提供援助(理事会第1983/44号决议）

向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提供援助(理事会第 

1983/45号决议）

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 

干达遭受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理事会第1983/46 

号决议）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理事会第1983/172 

号决定）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全盘政策审查(理事会第1983/ 

186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有关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问 

题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87号决定）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要求大会采取行幼的决议和决定

海事(理事会第1983/48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盾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3/49号决议）

保护消费者(理事会第1983/174号决定）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发展中国家 

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联席会议(理事会第1983/ 

5 0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理 

事会第1983/173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有关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 

作与协调的间题的报告(理事会第1983/175号决 

定）

提议的1984 -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 

提请大会注意的次议

编制并提交1984 -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的有关情况 

(理事会第1983/51号决议）

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选定 

主要问翅的跨部门审查

提请大会注意的次议

对人口问题的部门审查(理事会第1983/76号决议）

对粮食和农业的跨部门审查(理事会第1983/77号决 

议）

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选定主要部门的跨组 

织审查(理事会第1983/78号决议）

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及联合国 

系统内各机构接助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 

运动(理事会第1983/42号决议）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理事会第1983/43 f 决议）

秘书长关于援助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理事会第1983/170号决定）



会 议 日 历

要求大会末取行动的决定

停止提供筒要记录以及会议日历(理事会第1983/184 

号决定）

1984和 1985年会议日历(理事会第1983/185号决定）

选 举 和 提 名

要求大会來取行动的决定

理事会附属机构及其有关机关的成员：选举和认可 

(理事会第1983/106号决定）

理事会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成员的选举、任命和提名 

(理事会第1983/161号决定）

选举和提名(理事会第1983/179号决定）

组织和其他事项

提请大会注意的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 和 1984年基本工作方案  

(理事会第1983/101号决定）

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雇会议提供会议服务(理事会 

第 1983/102号决定）

任命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彼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 

筹备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理事会第1983/103号决 

定）

筹备关于跨国公司在南非活动公听会特设委员会(理 

事会第1983/104号决定）

关于进行谈判达成联合国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之间 

一项协定的安排(理事会第1983/105号决定）

理事会1§83年第一届常会的临时议程 (理事会第  

1983/107号决定）

援助黎巴嫩重建和发展(理事会第1983/112号决定）

大会第三委员会的文件和工作安排(理事会第1983/ 

159号决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盾会议续会(理事会第 

1983/160号决定）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理 

事会第1983/162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第一和第二雇常会通过的 

决议和决定所涉的方案慨算问题慨览(理事会第 

1983/188号决定）



第 二 章  

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讨论

1 . 理事会就1983年第二雇常会的议程项目3, 

对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可能的前景、国际经济合作在过 

去一年的进展以及加强这种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 

广泛的讨论。

2. 理事会的一般性讨论研讨了世界经济的持续 

危机及其与国际和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关系。一 

般都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所未有的困难期间,影响到所有国家集团，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它们在当前危机中经历特别困难的调整过 

程。但是，一般都同意最近的一些指标显示，一些工 

业化国家的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差不多所有方面也都 

关切这种复苏趋势可能不够强或持久，或可能不会普 

及整个世界，特别是不会普及到发展中国家。对于多 

边合作努力方面的趋势，也给予了很大的注意，特别 

是关于国际贸易和金融，包括国际货市制度、能源、 

粮食生产和粮食保障，以及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3 . 作为一般性讨论的背景材料，理事会已收到 

《1983年世界经济慨览：世界经济当前的趋势和政 

策》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九雇会议的报告2 以及秘书 

梭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的 

作用的报告(A / 38/176-E/1983/50；)。理事会还收到 

•渊经济情况摘要(E/1983/37)、1982年亜洲和太平 

洋錄济和社会情况(E/1983/51)、欧洲经济委员会区 

域的暴近经济发展情况(E/1983/52), 198 2年拉丁美 

洲經济情况(E/1983/73)以及西亚经济委员会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情况(E/1983/78)。此外,理事会收到秘 

书长的商份说明，一份题为"新的園际人类铁序：发 

展的道德方面"(E/1983/68和 Add.l和 2 ) , 另一份 

是关于税务事项方面的国际合作(E/1983/107) , 以及 

1983年 5 月 2 0 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普遗照会(E/1983/89)、1983年 7 月 6 日 

保加利亚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团团长给理事会 

k 席的信(E/1983/108)及具有理事会第二类密商地位 

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储蓄银行协进社提出的说明(E/ 

1983/NGO/4)。

开 幕 词

4 . 主席的开幕词(参 看 E/1983/SR.16)说，当 

前经济危机的警告原已提出，但不是每个人都给予注 

意。结果是多边经济谈判几乎陷于停顿。他的前任以 

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在1982年第二雇常会闭会时的发 

言中指出，由于成员之间的政治彼见，实际上的一致 

意见要较在理事会上反映出来的广泛得多（参 看 E/ 

1982/SR.51)。这种说法仍然是对的。然而，多边经 

济合作正处于低潮,气氛是困惑和疑虑。

5. 对那些辩说现有的国际体制对严重的财政情 

况应付自如的人，主席说可以这样答复：它们也许还 

不过勉强克服只是第一个障碍而已。现在的衰退是联 

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长久和最深入的经济活动的衰退。 

复苏对发达国家而言可能意味着恢复，但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却意味着图谋生存。他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力的 

证据显示有力而持久的恢复即将来到。

6. 对危机必须采取综合的而且主要是结构方面 

的对待办法，一个可以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办法。 

这弁非革命，而是演进。已经有一种受人欢迎的趋 

势，就是以较不过分夸夸而谈的语气提出要求和建 

议。1983年 6 月 6 日至7 月 2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 

贸发会议第六雇会议所显示的集体反应甚至一点也不 

能说是极其响亮的。

7 . 需要重新作出承诺，对联合国在其一切领域



中的活动给予支持。他结论说理事会应阐明它期望联 

合国的是什么，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在何时何地做。

8 . 秘书长在理事会上的发言（参 看 E/1983/ 

SR.16)强调两点。第一，世界经济在经过对发展中国家 

影响特别深重的严重衰退后，IE在经历一个过渡时  

期，这点《世界经济概览》已予证实。第二，世界经济 

的相互依存近年来遂渐加强。然而成为过去数十年来 

进步的柱石的国际经济合作最近在最需要协力行动时 

却显示退化的迹象。

9 . 在贸发会议第六展会议开幕时，联合国秘书 

长强调需要采取行动的四个主要领域：

( a ) 特别是在清偿能力、发展筹资、商品和贸 

易等方面，须立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经济活 

动的严重衰退；

( b ) 应将这些措施视为是全球性经济恢复和加 

速发展的一致努力的一个完整部分；

( C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推行适当的国 

家政策，以补充国际行动；

( d ) 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架构有关的间题也必须 

加以探讨，特别是在贸易、货币和金融系统方面，以 

使它们适应改变中的情况和需要。

10. 秘书长对贝尔格莱德会议结果的第一个印 

象是会议结果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情况或整个世界经 

济的要求不相称，没有对即时需要采取国际协力行动 

作出适当的反响，他说，他很能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失 

望，允其是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纲领》*中表现出的 

热切希望。另一方面，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提及的一 

些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对问题的性质和原因以及因此 

对在一些重要领域所应采取的行动方针，都存在着重 

要的歧见。

1 1 . 然而，已经就许多实质间题进行了认真讨 

论和协商，并已取得有限但具体的成果。在这种困难 

的环境下，各国政府还不断进行对话并且就几乎所有 

的重要仪程项目以一致意见通过决议，这个事实证明 

贸发会议这个机构及整个联合国的实力。如果能下定 

决心继续在联合国系统的会议上进行对话和行动，则 

贝尔格莱德会议的这一步才将会有其重要意义。

1 2 . 关于世界性的恢复，秘书长认为，依靠似 

乎正在呈现的经济复苏来解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严重问题是很有风险的。要想有持久的恢复，需要 

有协力一致的行动，特别使利率下降，限制货币波 

动，弁抑制保护主义措施。然而即使工业国家有较为 

持久和广泛的恢复，其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完全 

达到发展中国家。因此短期内除了对清偿能力和金融 

问题采取行动外别无多大选择。关于特别提款权问 

题、获得国际货市基金组织(货市基金组织）的资源的 

机会、补偿性筹资和国际开发协会第七次资金补充的 

进展等等的积极决定，都是特别迫切的。在商品和贸 

易领域也必须采取类似的行动。

13. 最近的经验清楚显示必须审查国际货币和 

金融制度的作用及管理这种作用的规则。召开国际货 

币会议的可能性在咸廉斯堡高峰经济会议上曾被提出 

来。发展规划委员会认为，召开贸易、货币和金融等 

长期问题的会议需要进行细致的筹备工作，委员会曾 

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一个特设专家组来支持这个 

工作。虽然实行这项建议的程序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讨 

论,秘书长说,这个事项值得理事会给予注意。

14. 对国际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的其他问题中还有粮食情况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理 

事会从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粮农组织)理事会和世界理事会的讨论中受益 

不浅。全球的粮食供应情况还算令人满意，但粮食的 

分配情况却不能使人满意。非洲的情况特别严重。

1 5 . 关于能源问题，可以令人满意的是，联合 

国内现已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问题作出体制安排。 

但长期工作然存在，允其是能源领域需要投资和有 

秩序足顺利的过渡。关于这些事项和其他能源问题， 

生产者和消费著之间可以进行积极对话，联合国对此 

也商作出贡献。

1 6 . 秘书长高兴地注意到，在建立联合国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长期安排方面最近已取得很 

大进展。4现在需要作出集体努力，在即将来临的这一 

雇大会期间调动足够资源，使这些安排生效。

17. 关于联合国拟订可以普遍实行的跨国公司 

行动守则的工作，理事会本雇会议可以发挥作用，帮



助早日完成关于守则的工作。秘书长还说，理事会将 

根据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编写的报告(A/38/ 

258-E/1983/82),全面审查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魂。 

这些活动在目前的困难时期是特别重要的。

1 8 . 关于资源的全盘问题，秘书长说，用于军 

备的资源似乎是没有限度的。在 1983年，给予发展 

中国家的全部官方发展接助大约相当于18天的全球 

军费。这种荒谬情况必须有终止的一夭。这种情况与 

世界经济的健康成长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 

展战路所设想的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都不相称。

1 9 . 最后，要求理事会考虑迄今尚未实现的全球 

性谈判。重要的是，理事会现在应将贝尔格莱德会议 

所带起的主动向前推进，并应充分做好准备使即将来 

临的这雇大会可以作出建设性的决定。理事会应利用 

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资源，决心为达成全人类的共同目 

标前进。

一 般 性 辨 论

2 0 . 理事会的一般性辩论(参 看 E/1983/SR.17- 

30〉完全同意，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一段不寻常的极 

竣困难时期。一些代表团把这次危机说成是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最长久的、最深重的经济衰退，对发展中国 

家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21. 许多发言者谈到这次经济衰退对社会上最 

贫弱的阶层的影响。失业人数达到战后的最高峰。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服务，帮助妇 

女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基 

本保健，现在，这些社会服务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关 

于这个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执行 

主任关切地表示，目前的危机造成的财政紧张，对 

于千千万万被困于一个永远"无声的危机"的儿童来 

说，并不是吉兆。一些代表团并且指出，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这次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村移民和青年， 

他们求职而不得。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 

执行秘书表示，如果危机持续下去，将使政治管理日 

益困难，迪使各国政府采取严明社会纪律的措施，这 

在政治上可能引起创伤。

2 2 . 在国际一级来说，由于经济危机恶化，各

国的政治关系也更为困难。许多代表团认为，军备竞 

赛一方面变得更危险，另一方面吸牧了大量原可以用 

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资源。为了非经济性的理由 

而采取强制性的经济措施，近几年来也成为越来越多 

的国家关切的一个切实问题。

2 3 . 许多发言者引用了《1982年世界经济慨览》 

中对危机的分析及其对危机的数量报道。1981年世界 

产出增长率下降了，到 1982年则为零；世界贸'易额 

实际下降了 1 % 至 2 % 。同样地，根据西亚经济委员 

会(西亚经委会)执行秘书的报告，随着石油出口国家 

的经济活动量下降，在这些国家工作的外国工人的汇 

款额也下降了。

24.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总产出 

都下降了。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保持了发展速度，虽然 

如这些国家的一些代表团所指出，它们也须考虑到国 

际情况所造成的困难。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执行秘书报告，东欧 1982年通过大力调整同欧洲经 

委会区域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减少了总欠的外 

债，因而扭转了为期1 0年的趋势。

25.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已由一些代表团在讨论 

本国的情况时作了介绍，各区域经委会的执行秘书以 

及许多发言者也作了介绍。这一年是异常困难的一 

年，对于经历了一段时期相当缓慢的増长的国家，例 

如最不发达国家及其他低收入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会上并且介绍了岛晦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在 

目前危机中的特殊困难。1982年，发展中国家总的来 

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3 % ; 非洲的人均收入 

据说现已跌至1960年的水平以下。由于商品价格大跌 

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额减少，使许多 

国家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外资筹措问题。发生重订债项 

摊还期限的次数是前所未见的。虽然许多国家通过调 

整，已经大大减少了经常帐户的国际收支赤字，但是 

总的来说赤字仍然很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指 

出，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仍然存在着恶性通货膨胀， 

预期 1983年的消费价格上涨将连续第四年超过30% 。

2 6 . 在这些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注意力是放 

在调整方案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进行这些方案，而 

且经常是同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进行的。因此，有些发



展中国家报告说，需要缩减发展计划来减少政府赤 

字。若干发言者并提到有压力要消除价格补贴，虽然 

这些补贴曾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了国内的重要的社会、 

经济作用，也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挥了作用。例如， 

对商品粮实行双重价格政策，一方面可以鼓励生产者 

生产粮食一 有几个发言者强调指出这种政策在这方 

面特别灵验，另一方面可以以低价提供贫穷人民买得 

起的粮食。IE如粮农组织总干事所指出，如果由于调 

整需要而裁减财政支出，则着眼点或可以放在其他项 

目上，允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上。

27. 加强行政菅理和发展管理也有助于调整工 

作。主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事务副秘书长在介绍秘书 

长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面的作用 

的报告(A/38/176-E/1983/50)时指出，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公共部门迅速地增长。他工作的部门对帮助制 

订和选择公共行政政策及作法和加强行政能力提供了 

技术性接助。同样地，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执 

行主任报告说，训研所进行培训工作，目的之一是要 

通过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办讲习班来提高公菅、半公 

菅企业的效率及公共行政的效率。不过，同其他促进 

发展的业务活动一样，财政上的因难减弱了训研所提 

供这些服务的能力。

28. 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最可能达致有效的调整 

的问题，各方提出了相互抵触的看法》货市基金组织 

总裁指出，该组织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该基金组织 

提倡的谨慎财政政策、面向国外、灵活汇率的政策是 

同近年来经济成长率提高、经常帐户收支情况改善不 

可分的。不过，有一个代表团对这些研究报告所作的 

实质性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说报告所提到的一些国家 

中，有些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又说，侮成里  ̂

些国家比较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它们采 

取了建立自力更生的、稳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国内市 

场的政策。

2 9 . 辩论中，各方还强调了调整努力的成功在国 

际上的重大意义。若千国家说，国际贸易和金融情况 

恶化，俾它们的调整工作受阻。有一些发言者并且指 

出，由于宵方的国际收支能够筹集的资金，特别是货 

市基金组织能够筹集的资金，不足以填补对外资金往 

来的不足，正在进行调整的国家必须保持国外私人贷

款者的信心。因此，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力言有必要在 

面对批评的情况下维持该组织的制约性。另一方面， 

正如发展规划委员会报告员在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时 

指出的，货币基金组织资金不足所造成的局势是对全 

世界不利的。许多代表团认为，强调压缩国内和国外 

需要，已使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深化。主管国际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强调指出，还要发展中国家实行 

紧缩只会减弱现在看来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

3 0 . 多数代表团认为各项经济指示数显示，至少 

在有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开始有某种形式的经济 

复苏。美国说，最近有一项权咸性的文件说，美国的 

经济衰退已于1982年 1 1月达到最低点。不过，几乎 

每个代表团都对复苏能够维持多久，对这次复苏有多 

少能够传到其他仍然处于紧缩阶段的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感到关切。一些发言者引述了《1983年世 

界经济慨览》及其他方面现时的预测，这些预測是，这 

次经济复苏的速度会比战后一般的复苏速度慢。

31. 许多发言者认为可能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的经济复苏停顿的一个主要政策问题，是人们预期特 

别是美国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同预期 

会因结构性而非周期性原因而产生的巨大预算赤字的 

财政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在有关的事项上，许多发言 

者说，虽然利率下降了，但目前的利率和预期的利率仍 

然太高。许多发言者顶期固定投资将继续疲弱，但固 

定投资需要增加，不但为了推动调整和健全经济结 

构，而且也为了维持需求的增长，令人关切的另一个 

问题是，由于例如主要货币克换率大幅度波动，主要 

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立场是否有足够的协调。关于这 

个问题，若干代表团提到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发组织)部长级会议以及戚廉斯堡经济高层会议 

保证加强努力，以协调的方法来实现一个将是世界性 

的持续的、不会引致通货膨胀的经济复苏。若干代表 

团强调实行这些诺言的重要性。

3 2 . 与此同时，多数代表团对发展中国家能够分 

享经济复苏的程度也感到关切。一个代表团指出，由 

于最穷的国家几乎与国际经济不沾边，因此，不应当 

期望它们会是国际经济复苏的主要受益者。此外，一 

些商品价格的上扬，预期不会大为改善商品输出发展 

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许多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数量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的压 

抑，感到关切。此外，许多发言者®见对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流动的净额增长将放慢，这将使这些国家继续 

限制进口。

3 3 . 总的来说，若干代表团指出，发展中国家的 

人均收入在1983年连续第三年没有增长。一些代表团 

从第三♦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来看这些数 

字，认为该战略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7 % 的 

指标，在该发展十年结束前可能不能实现。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继续增长，虽然据联合国人口活动 

基金(人口活动基金）的报告，增长的速度稍微放慢， 

每年约增长2 % 。一些代表团估计，到2000年，大约 

有10亿人仍是生活于贫穷中的。

3 4 . 总而言之，有人认为，国际经济没有对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给予足够的支助。装于国际贸易和金融 

事务上相互依存出现了新的性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缓慢将转而限制全球的经济复苏速度，据贸发会议秘 

书长说，这一点大家已有广泛的认识。换言之，所需 

要的不仅仅是在工业化国家的复苏进程，而且还需要 

有一个重新推动发展的进程，因为这两个进程是相辅 

相成的。关于这一点，一个代表团指出，理事会于 

1982年曾强调需要有一个致力于世界经济复苏的行动 

纲领，其后，1983年 3 月 7 日至1 2 日在新德里举行 

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和1983年 3 月28 

日至4 月 9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 

第五次部长级会议，都曾就复兴世界经济和加快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速度的联合着手办法确定了基本原则。

3 5 . 许多发言者表示关切的是，现在仍没有迹象 

显示1980年以来蜂扼而现的保护主义措施正在撤销。 

不过，有人提到关税总协定和经合发组织的部长级会 

议、威廉斯堡高峰经济会议和最近第六雇贸发会议都 

曾承诺撤减保护主义措施。若干代表团预期，随着经 

济继续复苏，扭转保护主义的努力将取得更多的成 

果；不过，有的发言者指出，一方面，保护主义首先 

会减缓全球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預期失业人数下降 

的缓慢速度可能成为维持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

36. 有人就某一个部门减除保护主义会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的好处举出一个鲜明的例子：如系经合发

组织对粮食及牲畜生产的保护能减少50% , 发展中国 

家每年的出口额将可以增加30亿美元。若干发言者并 

指出，如果要债务国顺利地还本付息，偿还债项，就 

需让它们不受阻碍地扩大出口。

3 7 . 关于贸发会议综合商品方案范围内的贸易， 

若干发言者注意到个别商品协定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 

展。不过，也有较为困难的商品谈判，例如关于谷物 

的谈判， 自1979年以来就一直陷于僵局。贸发会议秘 

书长说，第六雇贸发会议在商品共同基金的筹办工作 

方面取得了进展。截至1983年 7 月 1 日为止，已经有 

108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建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5 其 

中 55个国家已经批准该协定，还有其他国家也表示 

有批准该协定的坚定意向。

3 8 . 许多发言者极感关注的一个间题是,预期流 

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将出现严重不足。一般认 

为，债务危机—— 这个危机于1982年最为显著—— 严 

重地减缓了私菅国际银行贷款的净增长，而私菅国际 

银行贷款以往是资金流动最有力的部门。一些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最近 

的增长已有☆绍，但官方发展接助不能填补目前估计 

的不足。各方强调了多边机构如国际开发协会的特殊 

困难，以及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高度减让 

性设施。在这方面，若干发言者主张更多地依靠外国 

投资的直接流动，认为这样可转移技术和管理技能而 

不会增加债务负担。若干代表团认为，跨国公司行为 

守则的拟订工作完成后，将可在这方面产生作用。

3 9 . 许多发言者认为，极端需要增加通过官方及 

私人渠道取得的贷款资金。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 

显示，20个最大的非石油生产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主 

要反映在这些国家较高的投资率上，也是对这些资源 

的非常适当的使用。《要再出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投 

资，必须要有进一步的贷款资金净额流动。但是，与 

此同时，实际利率也必须下降，而且要能够提供平均 

摊还年期比最近所通行的较长的贷款资金。

40. 多年来世界银行是提供长期发展资金的一 

个主要来源。世界银行的代表介绍了增加资源流动的 

各种方案, 包括结构调整贷款、联合筹资(1983年财 

政年度筹集了 6 0亿美元以上，其中 22% 来自商业来



源)和一个加速支付的新方案。他并指出，由于法律 

上的限制，世界银行作为财务中介的能力仍然没有得 

到充分利用；使他感到鼓舞的是，发展规划委员会和 

贸发会议第六届会议已邀请世界银行就如何扩展借贷 

方案提出建议。关于国际开发协会的第七次补充资金 

间题已经展开谈判。第六次补充资金时曾遭遇到困难 

已是众所周知，但有些代表团表示支持在第七次资金 

补充时应大大地充实资金。

41. 理事会并讨论了调魂捐助国资源供发展的 

财政接助和业务活动之用的问题。就联合国系统内技 

术合作的中央筹资和协调机构，即开发计划署来说， 

由于财政上的限制，1982年的实地方案支出已较1981 

年下降了 1 0 % 。一个代表因认为，现在出现了 "援助 

疲劳"现象，并说如果改善评价和监测制度，或可克服 

此种现象。事实上，联合国的某些计划署和专门机构 

最近已加强努力，寻求创新的办法，以提高经济效益。 

举个例子，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曾报告，该基金会曾 

参照开发计划署，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 

经验，设计了四种帮助儿童生存和发展的成本低廉的 

简易方法：幼童成长监测、口服体液补充治疗、母乳 

育婴和改进断奶办法、全面免疫注射。

42. 虽然有些代表团对现有金融机构处理各种 

国际金融危机，以免大难临头的方式表示满意，但是 

许多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考虑切实进行国际货币改革的 

可能性。只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采取剧烈措 

施，有些提议还会产生反效果。

43. 许多代表团支持召开高级别国际会议以制 

订一个改进的国际货市制度的提议，其中有些提议还' 

述及改革国际货市制度。提出这些提议的是一些国家 

集团，例如，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雇不结盟国家和k  

府首脑会议的国家集团，或是个别国家，例如，新西 

兰和法国。

4 4 . 没有人否认有必要审慎筹备这种会议，例 

如，英联邦秘书处已开始为此进行研究。有些发言人 

重申支持最近威廉àî堡经济高峰会议的决定，即要求 

各国财政部长同世界银行总裁商定採讨高级别国际货 

币会议在改善国际货币制度过程中可能发探的作用。 

许多代表团支持发展规划委员会提出在联合国主持下

设立特设专家组的提议，让该特设专家组审查改革贸 

易、货币和金融方面国际合作制度的一系列提议及商 

谈改革的可能方式。7

45. 许多代表团对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转问题表 

示关心，其中一个方面是兑换率大幅度波动。一个代 

表团表示，不适当的兑换率现已成为比关税还严重的 

贸易障碍。使许多代表团忧虑的还有官方国际支付资 

金不足的问题。例如，在世界贸易价值方面, 有人表 

示，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现在要比当初设立基金时少 

多了。有些代表团还认为，现在已到重新分派特别提 

款权的时候了。而且眼前急需的一个间题是，在有些 

国家还需采取立法行动，最近协商増加的货币基金组 

织资金才可能有着落。货币基金组织既然已因贷款承 

诺而支付能力大为紧缩，该组织总裁希望能尽速批准 

限额的增加。

4 6 . 粮农组织总千事认为,1982年粮食总产量大 

丰收。但他又报道说，1982年，在 6 9个低收入缺粮 

国家中，有 3 3个国家的国民粮食供应量降低了，其 

中 2 4个的产量甚至下降。1983年，估计世界谷物产 

量会下降，有^ 非洲国家的前景暗淡，不得不向国际 

社会发出呼吁。

4 7 . 总的来说，谷粮储量丰富，但只集中在少数 

几个发达出口国家。另一方面，据世界粮食理事会执 

行主任向特别讨论各国粮食战略执行进展的理事会第 

九雇会议作出的报道，《在同意对缺粮的发展中国家的 

粮食保障采取综合办法这一点上也已有所进展。

4 8 . 据报道,粮食援助公约续订为760万吨，但 

1985年估计需要2,000万吨。认 捐 给 1982年 和 1983 

年国际紧急粮食储务的数额已接近500,000吨指标。

49. 粮食自力更生是一些国家的主要发展优先 

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表示，为支持这项目 

糖，粮食计划署已将其1982年发展琐目的承付款项 

实际价值提高1 3 %。就长远来说，需要作出国际研究 

努力以改善旱地谷类和其他主粮，并尽可能广为普及 

技术改良。

5 0 . .在评论近来石油跌价间题时,有些代表团认 

为，对世界能源市场今后的趋向感到自得自满是危险 

的。一个代表团认为，世界石油价格有不能大幅度下



降的原因，是生产石油的成本高，维持保本的价格当 

然也高，如北海石油。此外，石油价格较前稳定是因 

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已根据世界需求的变动调 

整本国的产量。

5 1 . 因此，有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通过节约方 

案力求有效利用能源，并发展其它可以利用的能源；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正如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副秘书长所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变只是在 

初步阶段，仍然必须设立适当的国际筹资机构，包括 

例如世界银行的能源分支机构，以加速勘探和开发发 

展中国家的能源。

52. 许多发言人极为重视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 

经济和技术合作过程。有些代表团认为南南合作可以 

有利地辅助南北对话。一个代表团认为南南合作是促 

进未来经济成长的又一动力，但另一个代表团希望它 

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另一层面。

53. 许多发言人报道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 

一些方面。1981年 5 月 1 3 日至1 9 日举行的发展中国 

家间的经济合作高级会议所通过的《加拉加斯行动计 

划》(A/36/333和 Corr.l,附件)概略地讲述了发展中 

国家的雄厚潜力。据报道，1982年发展中国家间的官 

方发展援助又一次达到大约8 0亿美元。又据报，东 

非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的会员已增至14个，预计 

会增加到2 0个。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执行 

主任表示，11国中非经济共同体谈判已到达可以草拟 

条约的阶段，希望能在1983年年底以前，可以举行一 

次有关国家的高峰会议签署该条约。在这一点上，有 

一个代表团提议更有系统地使用区域和分区域设施， 

以增强发展中国家间的联系。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亚洲经社会)执行秘书提议有共同利益的发展 

中国家领导人应考虑召开一次亚洲经济高峰会议，以 

便采取集体行动井加强它们的影响力。

5 4 . 在讨论正在进行国际谈判的各个讲坛时，有 

人指出，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许多国家注意到最 

近就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及就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作出的体制安徘所达成的原则协议。此 

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执行主任报道， 

到目前为止已有99个会员国批准了工发组织的章程，

并深信，还会有所需数额的国家会加入，这样，章程 

将在年底前生效，从而使工发组织成为一个专门机 

构。

5 5 . 另一方面，虽然有很多代表团缠续支持在联 

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判，但是谈判始终没能展开。 

许多代表团表示，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已采取重要 

主动，以期消除其余的障碍，如在新德里举行第七雇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 

行第五次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有些代表团还指 

责 《1980年代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 

纲领》®的执行进度缓慢。

5 6 . 在裁军谈判方面，许多代表团对在限制武器 

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也表示失望。据报道，最近发表 

的 《华沙公约缔约国政治宣言》 （A/38/67 -S/15556) 

和 1983年 6 月 2 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议所发表的共同声明(参看 A/ 

38/292-S / 1 5 8 6 2 ,附件)都提出了一些提议。

57. 多数代表团都提到最近结束的第六届贸发 

会议。就肯定的方面来说，许多代表团认力会议显示 

出建设性的气氛，维持井加强了南北对话。会上达成 

了很多项协议，虽然许多代表对没能达成更多协议深 

表失望，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方面。贸发会议秘 

书长认为该次会议的主要缺点是，就一个具体而有活 

力的经济复兴和发展方案达成协议的愿望没有实现。 

至于后继行动，他认为会上未解决的问题必须在所有 

其他可以利用的议坛上予以讨论。

5 8 . 由于第六雇贸发会议的结果有好有坏，有的 

代表团质间谈判的方法是否有碍于取得更多的积极成 

果。在这一点上，有人提到关于谈判过程的英联邦专 

家组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布兰特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中 

提到的建议。 午多代表团表示继续关注使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本身恢复活力的过程。有几个代表团还强调， 

联合国的机构和会场必须是进行谈判的讲坛，而不是 

只供辩论的场所。另一个代表团表示关切，认为多边 

主义应为有条件的双边主义所取代。

5 9 . 有些代表团指出，关于国际合作的谈判的目 

标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些代表团还认为有必 

要宣布一个新的国际人类秩序，界定发雇的道德方



面。除此以外，有一个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实事求是， 

顾到经济实力及相互依赖的现实，为此并提议依照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形式，考虑设立一个经济安全理事 

会。

理事会主席在结束关于议程項目5 的 

一般性讨论时的发言

60. 7 月 2 2 日，理事会主席在第3 8次会议上， 

在结束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 

展的一般性讨论时(参看 E/1983/SR.38)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新的国际人类我序：发展的道德方面

6 1 . 在 7 月 2 0 日，第 3 5次会议上，菲律宾观 

察员I2提到他在7 月 1 2 日第2 3次会议上就关于议程 

项目 3 的一般性讨论（参看 E/1983/SR.23) 所作的发 

言，提出了一项题为"新的国际人类秩序：发展的道 

德方面"的决议草案(见 E/1983/L.35)。在提出决议草 

案时，他口头订正了建议大会通过的宣言草案如下：

( a ) 在序言部分第四段末尾，增加"又人人有 

权享有可以充分体现《宣言》所载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和 

国际秩序"等字样；

( b ) 删除执行部分第一节第8 段（e);

( C ) 删除执行部分第二节第1 段中"方案的制 

订不应由国家一级下达人民，而应由人民一级上达有 

关行政和财政实体"等字样；

( d ) 将执行部分第二节第3 段：

"3. 各国在为实现新的国际人类秩序而奋

斗的同时，应努力进一步执行联合国关于和平解

决争端、消除一切放式的殖民主义，不扩散核武

器、全面和彻底裁军、人民自决权利、制止种族

隔离和其他形式的种族彼视、保护自然环境及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宣言

改为:

斗的同时，应努力进一，执行联合国关于国家和 

平解决争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不扩 

散核武器，禁止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国际合 

作促进裁军、制止和惩处种族隔离罪行和消灭一 

切形式的种族妓视、保护人类环境及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宣言"。

经口头订正后的决议草案后来作为 E/1983/L.35/ 

Rev.l号文件印发。

6 2 . 在同次会议上，菲律宾观察员I2以哥斯达黎 

加'2、尼;瓜多尔、印 度 尼 西 亚 马 来 西 亚 、菲律宾 

塞拉利昂、泰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I2的名义提出 

一项题为"新的国际人道秩序：发展的道德方面"的决 

定草案(E/1983/L.36)并作了 口头订正，在"理事会 " 

之前増列"各国政府和"字样。

6 3 . 随后，新加坡也参加为决定草案的提案

国。

6 4 . 理事会在7 月 2 5 日第3 9次会议上通过经 

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E/1983/L.36。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983/171号决定。

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 

经济度展方面的作用

6 5 . 蒙古观察员I2在 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上代 

表阿富汗' \ 古巴I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马达 

加 斯 加 蒙 古 和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提 出 一 项 题  

为"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方面的作用"的决 

议草案(E/1983/L.38/Rev.l)。

6 6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该决议草案。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61号决议。

6 7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了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关于国标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 

区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讨论所审议的各项报告

6 8 . 理事会在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上经主席 

提议，决定注意下列文件：

(a) 1983年世界经济慨览：世界经济的目前趋

势和政策;'



( b )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九雇会议报告》®

( C ) 非洲经济情况摘要(E/1983/37);

(d) 1982年亚洲和太乎洋经济及社会调查摘要 

(E/1983/51)；

( e ) 关于欧洲经委会区域最近经济发展情况的 

报告(E/1983/52〉；

(f) 1982年拉丁美溯经济调查搞要(E/1983/

( g ) 1983年西非经養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调 

查摘要(E/1983/78);

( h ) 秘书长关于税务事项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说 

# E / 1 9 8 3 / 10 7)。

决定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7号决定。



第 三 章

未经提交会期委员会而审议的间题

A .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 

战斗的行动十年

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第一雇常会在议糖 

项目2 下审议了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妓视进行战斗的行 

动十年问题。

2 . 理事会审议这个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妓视进行战斗世 

界会议筹备小组委员会第二雇会议的报吿(E/1983/9 

和 Corr.l);

( b ) 秘书长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 

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说明(E/1983/10)。

3 . 理事会在1983年 5 月 1 8 日、20日、24日和 

26日第8 至 1 1和 1 4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讨论内 

容见有关的筒要记录(E/1983/SR.8-11和 14 )。

4 . 理事会5 月 1 8 日第8 次会议听取了第二次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秘书长的介 

绍性发言(见 E/1983/SR.8)。反对种族瞎离特别委员 

会代理主席在5 月 2 0 日第9 次会议上也发了言(见 

E/1983/SR.9)。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政視进行战+的行动十年

5 . 理事会在5 月 2 4 日第11次会议上决定注意 

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筹备 

小组委员会第二雇会议的报告和在理事会上对这个项 

目的发言，并将该报告连同理事会有关的筒要记录递 

交该会议。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 3 / H 3号决定。

6 . 塞拉利昂代表发了言(参看 E/1983/SR.11)。

B . 非政府组织

7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雇常会议程项目3 下 

审议了非政府组织问题。

8 . 理事会审议这个项目时收到非政府组织委员 

会 1983年 2 月 7 日至1 8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 

的报告(E/1983/11)。

9 . 理事会1983年 5 月 9 日和1 2 日第4 和 5 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讨论的内容见有关的简要记录 

(E/1983/SR.4 和 5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0. 5 月 1 2 日第5 次会议上，法国代表说，法 

国代表团将不介绍E/1983/L.21号文件内的决定草  

案。

重新召开非政府組织委员会会议

1 1 . 同时在第5 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介紹了 

题 力 "重新召开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会议" （E/1983/ 

L.23)的决定草案，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委员 

会未能在1983年 2 月为期两星期的会议上完成其 

工作，并注意到该委员会已请求准予尽早重新召 

开为期一星期的会议决定授权该委员会，在现 

有资源范围内，于 1984年 1 月举行为期一星期 

的特别会议，并请该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年第一雇常会提出报告。"

1 2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发言后，理事会决 

定把决定草案的审议推迟到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 

审议题为"会议日历"的项目的范围内进行 (参看 E/



1983/SR.5)。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8号决定。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采取的行动，请看下文第 

六章 F 节。）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报告 

第一章内的建议

1 3 . 委员会报告第一章A 节载有委员会建议理 

事会通过的三个决定草案。

1 4 . 理事会在5 月 1 2 日第5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 

些决定。

收到非政府组织申请咨商地位 

和要求重新分类的请求

1 5 . 在第 5 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提出对题为 

"收到非政府组织申请咨商地位和要求重新分类的请 

求"的决定草案一的口头订正。订正要求在第一句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字后加入"审议了非政府组织 

委员会的报告"等字。

1 6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经口共订正的决 

定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9号。

撤镇咨商地位

1 7 . 同时在第5 次会议上，理事会遗过题为"撤 

销咨商地位"的决定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10号决定。

lié时议程和 1985年举行的非政府组织 

委员会会议的文件编制

1 8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题为"临时议程和 

1985年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会议的文件编制"的 

决定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11号决定。

C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 9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雇常会议程项目14下 

审议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跋视公约》的问题。

20. 理事会审议这个项目时收到消除对妇女妓 

视委员会的报告。I4

21. 理事会在1983年 5 月 1 2 日和1 7 日第5 次 

和 6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讨论内容见有关的筒要 

记录(E/1983/SR.5 和 6)。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政视公约》

22. 5 月 1 7 日第6 次会议上，挪咸代表以保加 

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 

国、刚果、丹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墨西哥、挪咸 

和葡萄牙的名义介绍了题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的决议草案(E/1983/L.24)。

2 3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号决议。

D.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2 4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在议程项目4 下 

审议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问题。

25. 理事会1983年 7 月 2 2 日、2 5 日和2 9 日举 

行的第3 8次，39次和4 1次会议上审议本项目。讨论 

的经过见有关的筒要记录(E/1983/SR.38, 39和41)。

2 6 . 关于本项目，理事会收到了具有第一类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提出的一 

项声明(E/1983/NGO/7)。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文件管制和眼制

2 7 . 理事会7 月 2 2 日第38次会议通过了理事 

会副主席彼得，迪茨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非 

正式协商提出的题为"文件管制和限制"的决定草案 

(E/1983/L.39)。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63号决 

定。

关于大会第二委员会工作安排的建议

2 8 . 理事会7 月 2 2 日第3 8次会议通过了理事 

会副主席阿道夫，库恩先生(奥地利)根据非正式协商



提出的题为"关于大会第二委员会工作安排的建议"的 

决定草案(E/1983/ CRP.2)。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64号决定。

主岸关于恢复经济及社会理率会 

的活力的口头报告

2 9 . 理事会7 月 2 2 日第3 8次会议决定注意理 

事会主席按照1982年 7 月 2 8 日理事会第1982/50号 

决定提出的关于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口头 

报告。主席口头报告的全文见本报告附件四。决定的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65号决定。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30. 7 月 2 5 日第39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介绍 

了题力"重新安排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年会议"的决 

定草案(E/1983/L.40)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在其1984年组织会 

议期间考虑是否可能每年举行一届为期五至六星 

期的实务会议。"

31. 7 月 2 9 日第4 1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介 

绍了订Œ 决定草案(E/1983/L.40/Rev.l),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铭记主席按照1982年 7 

月 2 8 日理事会第1982/50号决议在理事会1983 

年第二展常会《提出的口头报告，决定请秘书长 

编写关于主席的口头报告第（i )段中所指的理事 

会会议新办法所涉一切实际问题的报告备供理事 

会在 1984年审议。"

3 2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了理事会副主席阿 

道 夫 •屈恩先生(奧地利)根据非正式协商而提议的题 

为"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的 决 定 草 案 (E/ 

1983/L.41)o

3 3 . 也是在同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按照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67条第 2 段的规定，动议不 

对墨西哥提出的订正决定草案(E/1983/L.40/Rev.l) 

作出决定。

3 4 . 理事会进行鳴名表决，以 3 0票对 11票，9 

票弃权，决定不对订正决定草案 E/1983/L.40/Rev.l 

采取行动。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贝宁、保加利亚、布廣迪，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刚果、丹麦、 

吉布提，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圍、希腊、印度,肯  

尼亚、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挪威， 

巴基斯坦、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圣卢西亚、沙特 

阿拉伯、苏丹、斯威士兰、泰国、突尼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尼瓜 

多尔、 日本、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美利坚合 

众国、委内瑞拉。

弃权：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卢森堡、荷兰、秘鲁、罗马尼亚、苏里南，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 5 . 在第 4 1次会议上，阿 尔及利亚，哥伦比 

亚、印度、巴基斯坦、秘鲁、E 西和中国代表发了言 

(参看 E/1983/SR.41)。

3 6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决定草案 E/ 

1983/L.41。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81号决定。

3 7 . 墨西哥代表发了言(参看 E/1983/SR.41)。

E.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 

境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3 8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二展常会议程项目5 下 

审议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 

资源的永久主权问题。

3 9 .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 

伯领土境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报告（A/38/282- 

E/1983/84);

( b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有关国家资源的永久主 

权的决议在国际法上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 

伯领土以及以色列在这些领土境内的行为应负责任的 

影响的报告(A/38/265 - Ë/1983/85)。

40. 理事会在1983年 7 月 22,25和 2 8 日第37、



3 9和 4 0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讨论情况见有关的 

简要记录(E/1983/SR.37、39 和 40)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被占领的巴勒新坦和其他何拉伯想土 

境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4 1 . 理事会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经主席提议， 

通过了决定草案，理事会注意到在议程项目5 下提出 

的各项报告。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8号决定。

F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4 2 . 由于理事会在1983年 2 月 4 日第1983/101 

号决定第2 ( g )段中特别决定不经辩论把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递交大会,1•'理事会没有审议其 

1983年第二届常会的议程项目6 。

G .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4 3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二雇常会议程项目18下 

审议了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问题。

4 4 .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对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全盘政策审查的报告的说明 

(A/38/258 - E/1983/82);载有 1982年暂定统计数据 

以及 1979 - 1981 年数据的 E/1983/CRP.1。关于 1982 

年业务活动的捐款和开支的统计资料将以A/38/258/ 

Add.l - E/1983/82/Add.l 号印发；

( b ) 秘书长对行政协调委员会对驻地协调员执 

行 其 职 责 新 作 安 排 的 审 查 的 说 明 (A/38/276-E/ 

1983/103)5

( C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

( d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三十盾会议的 

报告摘要(E/1983/L.32〉;i«

( e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的报告 

(DP/1983/18 和Add.l 和 2 )，

< f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自然资 

顏勘探循环基金的1982年年度报告(DP/1983/34);

( g ) 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委员会第 

三1 会议的报吿CDP/1983/35)。"

4 5 . 理 事 会 按 照 1983年 2 月 4 日第 1983/101 

号̂决定第2 ( b〉段的规定，决定在全体会议上，对本 

项目进行一般性讨论，重点在于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发 

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全盘政策审查，但有一项了解， 

即关于本项目的提议草案将提交并由第三(方案和协 

调)委员会审议。对于在本项目下通过理事会提交大 

会的各项振告，理事会在同一决定中，决定除其中需 

要理事会采取行魂的建议外，不对它们进行个别辩论 

而把它们递交大会。

4 6 . 理 事 会 1983年 7 月 1 8 日至2 1 日和 2 9 日 

第 3 1至 3 6次和第4 2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讨论 

的情况见有关的筒要记录(E/1983/SR.31 - 3 6和 42)。

4 7 . 在第3 1次会议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 

千事作了介绍性发言。

4 8 . 在第4 2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 

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发了言,弁要求把他的 

发言附在理事会报告的后面。发言全文见本报告附件

五。

理事会采取的行新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盘政策审查

4 9 .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决定 

注意载有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发展方面的 

业务活动的全盘政策审查的报告的秘书长说明(A/ 

38/258 - E/1983/82),并连同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 

常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筒要记录递交大会第三十八 

届会议审议。决定全文见理事会第1983/186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瑰事会封论发展方面的 

业务法动问超时审议的报告

5 0 . 同次会议时，经主席提议，理事会决定注 

意它在讨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问题时所审议的各项 

报告。决定全文见理事会第1983/187号决定Ç



第 四 章

第一 (经济)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A. 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的筹备工作

1 . 理事会在1983第一雇常会议桓项目5 下审 

议了 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的筹备工作间题。

2.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时收到了 1984年国际人 

口会议秘书长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E/1983/24)。

3 . 進事会在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上，将议程项 

目5 分K 给第一(经济)養员会，委 员 会 于 1983年 5 

月16日和18日第6 次和 7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 5 月16日第6 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本项目进 

行了一般性讨论。

年国际人口会议

5. 5 月 1 8 日第7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主廣 

提出的题为"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 的决议草案（E/ 

1983/C.1/L.5)。

6 . 同次会议上，主席口头订正了决议草案，在 

执行部分第6 段之后加了一句"以及四个专家小组会 

议的结果"弁増添一个新段为执行部分第7 段,其全文 

如下：

"7. 建议大会第三十八雇会议应批准在理 

事会第1982/42号决议第5 段中已获协议的会议所需 

经常预算资源，并请会议秘书长继续努力为会议筹备 

预算外资源"。

7. 接着委员会获悉有关决议草案所涉的方案颈 

算间题(见 E/1983/C.1/L.6)。

8 . 苏丹、突尼斯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在决议革案通过之前发了言。

9 . 接着类员会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弁 

把它提交理事会(E/1983/57,第 9 段，决议阜案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1 0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0. 1983年 5 月 2 6 日第14次会议上，理事会 

通过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吿 (E/1983/57,第 9 

段)中建议的题为"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的决议草案。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6 号决议。

B. 统计问题

1 1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雇常会议程项目6 下 

审议了统计间题。

12.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收到了统计委员会第二 

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1 3 . 理事会在1983年 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上把 

议程项目6 分K 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1983 

年 5 月 4 日和5 日的第2 次和3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 

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 4 . 委员会在第2 和 3 次会议上对本项目进行 

了 一般性讨论。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二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 

第二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5. 5 月 5 日第3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主席 

提出的题为"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报告和委 

员会第二十三展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 

(E/1983/C.1/L.1)。



1 6 . 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口头提出对决定草案的订正，他提议把分段（a) 

中的"核可"一词改为"注意到"。

1 7 . 接着委员会通过口头订正决议草案，并把它 

提交理事会(E/1983/56,第 7 段，决定草案)。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18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8. 1983年 5 月 2 6 日第14次会议上,理事会通 

过委员会报告(E/1983/56,第 7 段）中建议的题为"统 

计委员会第二十二雇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三雇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关于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19号决定。

C. 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方法

1 9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届常会议程项目7 下 

审议了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方法问题。

2 0 . 理事会审议本项自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方 

法的报告(A/38/62);21

(b) 

四章。22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第

2 1 . 理事会在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上，把议程 

项目 7 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 员 会 在 1983年 

5 月 1 0 日和1 1 日第4 次和5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2. 5 月 1 0 日第4 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本项目 

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2 3 . 在委员会5月11日第5次会议上,主席说，委 

ft会了解1983年2月4 日，理事会第1983/101号决定已 

後决定不经辩论，把秘书长关于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划 

的统一方法的报告(A/38/62)转交大会，关于这份报 

告，秘书处收到的任何补充答案以及将来可能收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答复，都应该提请大会第三十八

展会议注意；主席又说，各国代表团可在理事会1983 

年第二展常会审议理事会参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 

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审查和评价的方式时，再讨论这 

个间题。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4. 1983年 5 月 2 6 日第1 4次会议上，理事会 

注意到委员会报告第4 段中反映的委员会的了解(E/ 

1983/58)。

D. 危险货物的运输

2 5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展常会议程项目8 下 

审议了危险货物的运输问题。

26.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时收到了秘书长关于危 

险货物的运输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E/1983/25)。

27. 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上理事会把本现目分 

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1983年 5 月 1 0 日 

和 1 6 日第4 次和 6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8. 5 月10日第4 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本项目进 

行了 一般性讨论。

危险■货物运翰问越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29. 5 月 1 6 日第6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主 

席提出的题为"危险货物运输间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的决议草案(E/1983/C.1/L.4)。

3 0 . 同次会议上，主席口头订正了决议草案，把 

执行部分第6 段的"便请"改为"请"。

3 1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口头获悉该决议草案 

(见E/1983/C.1/L.7)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3 2 . 同时在第6 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口头提 

议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正，要求在执行部分第3 ( b )段 

中"专家委员会"等字和"尽早" 等字之间加入"以联合 

国所有正式语文"等字。

3 3 . 同次会议上，荷兰代表口头提议时对决议



草案作了修正，要求在执行部分第4 段末尾把"在1985 

年第一雇常会"等字删除。

3 4 . 通过决议草案之前,苏丹、中国，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挪威和巴西代表发了言。

3 5 . 接着委员会通过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并把 

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59,第 1 1段，决议草案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3 6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6. 1983年 5 月 2 6 日第14次会议上,理事会通 

过委员会在报告(E/1983/59,第 11段)中建议的题为 

"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的决议草案。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7号决议。

E. 制图学

3 7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届常会议程项自9 下 

审议了制图学间题。

3 8 .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第四次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 

成第的报告(E/1983/26和Add.l);

( b ) 秘书长关于第十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制图会议成果的报告(E/1983/27和 Add.l)。

3 9 . 理事会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把议程项目9 

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于1983年 5 月 1 0 日 

和 1 1 日第4 和 5 次会议审议了本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 0 . 委员会在5 月 1 0 日第4 次会议上，对本项 

目进行了 一般性讨论。

4 3 . 接着委员会通过该决定草案，并把它提交 

理事会(E/1983/60,第 1 1段，决定草案一)。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49段。

第十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

4 4 . 委员会第5 次会议也收到了主席提出的题 

为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的决定草案 

(E/1983/C.1/L.3)。

4 5 . 委员会获悉委员会收到的文件E/1983/27/ 

Add. 1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也适用于决定草案E/1983/ 

C.1/L.3。

4 6 . 同次会议上，印度代表口头提议时该决定 

草案的订正，要求在决定草案（b )分段内"秘书长"等 

字之后加入"和各有关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 等字，并 

把"他"改为"他们"。

4 7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口头订正的决定 

草案，并把它提交理事会(E/1983/60,第 1 1段，决 

定草案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5 0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48. 理事会1983年 5 月 2 6 日第1 4次会议审议 

了委员会报告(E/1983/60,第 1 1段）中提议的决定草 

案一和二。

4 9 . 题为"地名标准化"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20号决定。

5 0 . 题为"第十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 

会议" 的决定草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21号决定。

地 名 标 准 化

4 1 . 委员会在5 月 1 1 日第5 次会议上收到了主 

席提出的题为"地名标准化"的决定草案(E/1983/C.1/ 

L. 2)。

4 2 . 委 员 会 获 悉 委 员 会 收 到 的 E/1983/26/ 

Add.l号文件所涉方案预算问题也适用于决定草案E/ 

1983/C.1/L.2。

F. 区域合作

5 1 .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议程项目7 下 

审议了区域合作间题。

5 2 . 为审议本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进展报 

告（A/.38/259-E/1983/79);



. ( b ) 秘书长关于拟订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二 

阶段（1984 - 1988)的行动计划的说明(A/38/263 - E/ 

1983/80)Î

( C ) 秘书长关于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 

国市场等力•面所面临的特殊问感的报告(A/38/264 - 

E/1983/90);

( d ) 秘书长关于1980年代非洲社会和经济发 

展特别措施的报告(A/38/275 - E/1983/88);

( e ) 秘书长关于区域委员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区 

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方案的报告(E/1983/70);

( f ) 秘书长关于区域性合作的报告(E/1983/

86)5

( g ) 秘书长关于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会议的报 

告（E/1983/86/Add.l 和 Corr.l);

( h ) 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和欧洲经济委员 

会执行秘书就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提出 

的报告(E/1983/87 和 Add. 1 和 2 )。

5 3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上将本项目 

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83年 7 月 15,

18、19、21、22、25 至 27 日第 13、15 至 17、20 和 

2 2至 2 5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5 4 . 委员会在第13、1 5和 1 7次会议上就本项 

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穿越直布罗陀海决的欧非永久通道

5 5 . 在第 2 0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以埃塞俄比 

亚、I2 加蓬、 马达加斯加、I2 马里、摩洛哥、 葡萄 

牙、塞内加尔、I2 西班牙、I2 苏丹和突尼斯的名义提 

出了一份题为"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的 

决议草案 (E/1983/C.1/L.13和 Corr.l)。随后，布隆 

迪、法国和象牙海岸I2加入为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0 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77年 7 月 2 9 日

第 2097 (LXIII)号 决 议 以 及 大 会 1977年 1 2月

1 9 日宣布1978至 1988年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 

年的第32/160号决议，

"注意到第三展非洲运输、通讯和计划部长 

级会议1983年 3 月在开罗针对穿越直布罗陀海 

狹的永久遗道和丹吉尔- 拉各斯公路所通过的决 

定，

"同时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1982年 4 月 2 

日的 G ( X X X VI I)号 决 定 23以 及 1983年 4 月 22 

日的I(XXXVIII)号决定,24其中要求执行秘书同 

非洲经挤委员会和西亚经济委员会的秘书处在有 

关地中海国家的项目方面进行合作，

"考虑到1983年 2 月在利伯维尔举行的第五 

次非洲公路会议针对穿越直布罗陀海狹的欧非永 

久通道和丹吉尔- 拉各斯公路的建议，

"又考虑到1983年 6 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地 

中海地区运输状况讨论会的结果，

"满意地注意到摩洛哥、西班牙联合委员会 

就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研究项目所 

取得的进展，

"深信穿越直布罗陀的欧非永久通道对地中 

海地区和非欧两大陆的友好区域间关系的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2年 7 月 3 0日 

第 1982/57号决议曾要求欧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 

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评估关于此通道的现有研 

究，以此为根据，指出修建此通道所涉及的各方 

面的问题,

"满意地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经济 

委员会所提出的临时报告

"同意临时报告的结论,

"1. * 议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政府在针对

实现此通道的可能性进行技术经济和法律研究时 

考虑到上述临时报告的结论，特别要同有关分区 

域的所有国家进行咨商；

" 2 . 请各有关国家政府，国际组织 lit及研 

究机构同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政府合作进行研



究，实现临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但要适当地考 

虑到此项目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

"3. 请欧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经济委员会 

的执行秘书：

" ( a ) 按照临时报告的建议共同进行工作， 

特别是要注意报告关于技术工程的选择、经济评 

估工作，技术选择所牵涉的国际法问题以及欧非 

运输基层设施的吻合等各点的建议；

" ( b ) 就工作的进展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年第二展常会提出报告；

" 4 . 请秘书长在现有的资源范围内，继续 

努力帮助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完成 

其任务。"

5 6 . 在第 2 3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委员会副主 

席阿尔维托，迪蒙先生(阿根廷）根 据 对 E/1983/C.1/ 

L.13号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一份决议 

草案(E/1983/C.1/L.24)。

5 7 . 阿尔及利亚和阿根廷的代表发了言，西班 

牙和摩洛哥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5 8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了言， 

他建议在 E/1983/C.1/L.24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3 

段（b )中在"就工作的进展"和"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之间加入"通过欧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经济委员会"等 

字祥。

5 9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 

的 E/1983/C.1/L.24号决议草案，弁把它送交理事会 

(E/1983/123,第 4 1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 

的行动见下文第9 3段。

6 0 . 由于 E/1983/C.1/L.24号决议草案已获通 

过，提案国撤回E/1983/C.1/L.13号决议草案。

庆祝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 

的亚的斯贝巴宣言

6 1 . 在第 2 0次会议上，马里代表以联合国会员 

国中非洲集团成员国的名义，握出了题为"庆祝非洲 

经济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宣言"的 

决议草案(E/1983/C.1/L.16)。

6 2 . 在第 2 3次会议上，委员会获悉，经非正式 

碰商后，执行部分第2 段中"还» 赏地注意到"等字样 

改为"注意到"。

6 3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过口头 

修正的第 E/1983/C.1/L.16号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 

理事会(E/1983/123,第 4 1段，决议草案二)。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9 5段。

扎伊尔在运翰，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 

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趙

6 4 . 在第 2 2次会议上，布隆迪代表以联合国会 

员国中非洲集团成员国的名义(后来法国加入为提案 

国），提出了题为"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 

场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题"的决议草案(E/1983/C.1/ 

L.15),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参 照 大 会 19 7 7年 1 2 月 1 9 日第32/160号 

决议，其中大会回顾理事会 1 9 7 7年 7 月 2 9 日第 

2 0 9 7 (L X m )号决议，并 宣 布 1978 -1988年为非 

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又參照大会关于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 

外国市场等方面面临的特珠问题的1979年 1 2月 

1 9 日第34/193号决议、1980年 1 2月 5 日第35/ 

5 9号 决 议 和 1981年 1 2月 1 6 日第 36/139号决 

议，

"认识到在为扎伊尔运输和过境方面面临的 

特殊问题找到长期解决办法之前，扎伊尔的外贸 

和经济将会继续藏痰，

" 0 願 理 事 会 1982年 7 月 3 0 日第 1982/61 

号决议，其中批准举行一个圆桌会议，

"1. 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就为 

资助扎伊尔运输项目举行的圓桌会议的结果提出 

的口头报告；

"2. 赞赏某些捐助国和筹资机构作出的贡 

献，使圆桌会议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3. 呼吁各捐助国和筹资机构尽快落实它 

们对资助某些项目所表示的兴趣；



"4. 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协助扎伊 

尔采取圆桌会议的后继行动；

" 5 . 批淮于1985年召开第二次圆桌会议， 

以便审查在为了打破扎伊尔的闭塞状态而资助和 

执行的运输项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6 .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必 

要措施，协助非洲经济委员会完成这项任务。"

6 5 . 在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委员会割 

主席阿尔维托•迪蒙先生(阿根廷)根据就第 e/1983/ 

C.1/L.15号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碰商提出的决议草 

案（E/1983/C.1/L.27)。

6 6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第 e /1983/

C.1/L.27号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23,

第41段，决议草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96段。

6 7 . 由于通过了 E/1983/C.1/L.27号决议草案， 

E/1983/C.1/L.15号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撤回该提案。

JS5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

6 8 . 在第 2 2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 

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1980年 

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决议草案 

(E/1983/C.1/L.19),全文如下：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0 親大会1974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 第 3201 (S- 

VI)号和 3202(S-VI)号决议、1974年 1 2月 12日 

载 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 第 3281 

(XXIX)号决议和1975年 9 月 1 6 日关于发展和 

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S-VII)号决议，

"还 0 顾大会1980年 1 2月 5 日附件内载有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 第 35/ 

5 6号決议，

"弁 0 顾大会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1981 

年 1 2月 1 7 日第36/182号决议第二节和1982年 

1 2月 2 0 日第37/212号决议第二节、1982年 12 

月 1 7 日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第37/140号

决议和1982年 1 2月 2 1 日关于非洲粮食和农业 

情况的第37/245号决议，

"还 園 顾 大 会 1982年 1 2月 1 7 日第 37/139 

号决议，其中特别促请各捐助国大量和持续不断 

地提供资源以促进非洲国家的加速发展和有效地 

执行《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 

行动计划〉>,27并向联合国非洲发展信托基金懷慨 

捐款，

"对非洲经济活动的水平一直很低和当前世 

界经济危机对非洲国家极其脆弱的经济所产生的 

破坏作用深为关切，非洲区域国家目前已有二十 

六个被列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

"充分认识到《拉各斯行动计划》和《拉各斯最 

后文件》28提出了迅速实现非洲全面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所要采取的优先行动的纲领，非洲经济委员 

会部长会议1983年 4 月 2 9 日通过的庆祝该委员 

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宣言中对此 

作了重申，

"确认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负有发展非洲经 

济、不断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重任，

"深信有必要增加并提供持续不断的外来资 

源，以期实现《拉各斯行动计划》和《拉各斯最后 

文件》的各项目的和目标，

"忆及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的中期审查和评价阶段，有必要深入评价促 

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执行情况，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198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第三份报告其中审查 

了 1980年代国际社会为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 

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

" 1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1980年代促进非洲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第三份报告；

"2. 对尚无明显迹象表明国际社会在过去 

三年来曾作出任何特别努力，直接响应大会的呼 

吁，提供资源以利采取必要的特别措施，促进和 

支持非洲国家本身的发展努力，来示遗憾；

" 3 . 遗憾地注意到1983年 5 月 2 日在亚的



斯亚贝巴召开的联合国非洲发展信托基金第四次 

两年期认捐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

" 4 . 再度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 

机构审查如何增加资源，以便执行非洲工业发展 

十年和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各项方案，并全 

面、协调地落实各项特别措施；

" 5 . 再次(S请各捐助国大量和持续不断地 

提供资源以促进非洲国家的加速发展和有效地执 

行《拉各斯行动计划》以及《拉各斯最后文件》，并 

向联合国非洲发展信托基金懷慨捐款；

" 6 . 促请損助国和所有国际金融组织，特 

别是国除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继续积极考虑大量增加財非洲的发 

展援助，并应对作出特别努力支持非洲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问题，给予应有的优先考虑；

"7. 强调对非洲粮食的严重情况和粮食自 

给自足率的持续下隊极其关注，迫切吁请各接助 

国和国际机构增加它们的援助，以利执行《拉各 

斯行动计划》所载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各项措施；

" 8 . 请秘书长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是联 

合国系统内主管非洲区域事务的主要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心，按照大会1977年 1 2月 2 0 日第32/197 

号决议和1979年 1 月 2 9 日第33/202号决议的 

规定，继续向它调拨必要的资源；

" 9 . 还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年第二展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九雇会议提出 

一份关于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的报吿。" '

6 9 . 委员会在第2 5次会议上收到委员会翻主席 

阿尔维托，迪蒙先生(阿根廷)根据就题为"1980年代 

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E/1983/C.1/ 

L.19号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碰商所提交的一份决 

议草案(E/1983/C.1/L.30)。

7 0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团 

成员的名义发了言。

71.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 E/1983/C.1/ 

L.30号决议草案，弁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23,

第 4 1段，决议草案四)。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见下 

文 第 9 7段。

7 2 . 集于 E/1983/C.1/L.30号决议草案已经通 

过，E/1983/C.1/L.19号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撤圓 

该提案。

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

7 3 . 在第22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 

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提出题为"促进发展中国 

家间的区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决议草案(E/1983/

C.1/L.20),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0 親其 1982年 7 月 3 0 日关于区域间合作 

的第1982/174号决定，其中要求各区域委员会的 

执行秘书向理事会毎年组织会议提交其共同建 

议，以确定一个各区域都感兴趣的区域间合作方 

面的议题，

"还圓願理事会在其1976年 8 月 5 日关于加 

强各区域委员会的第2043(LXI)号决议中确认， 

各区域委员会是联合国内部发挥拟订、协调和执 

行旨在促进区域间合作方案中心的作用的适当机 

构，

"进一步園願大会在其1977年 1 2月 2 0 日关 

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第32/197号 

决议附件有关区域合作结构的第四节中所规定的 

各区域委员会的任务，其中规定，应使各区域委 

员会能够充分发挥其在联合国系统内作为各自区 

域主要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的作用，弁旦， 

因为该任务的缘故,特别促请各委员会加紫努力， 

增强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 

各级的经济合作，

"造当摩及1981年 5 月 1 3 日至1 9 日在加拉 

加斯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高级别会议通 

过的《加拉加斯行动纲领》 其中规定了发展中国 

家间经济合作活动的目标、优先事项和范围，

"意识到由于各区域委员会所处的地理位置 

及采用的多科性方法，它们a 被邀请开展并实施



各种各样范围迅速增加的琐目和方案，这些项目 

和方案需要各区域中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

"注意到秘书长在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 

协调委员会于1983年 7 月 4 日至5 日举行的联席 

会议上指出，各区域委员会在促进区域和区域间 

各级的国家间合作方面负有重任，并重申有关的 

联合国机构和计划署支助发展中国家努力加强和 

执行其经济和技术合作方案的承诺

"赞货地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理事会第 1982/ 

174号决定编制的关于各区域委员会促进发展中 

国家区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方案的报告

" 1 . 重申各区域委员会在促进分区域、区域 

和区域间各级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 

重悪作用，包括确定实际的合作领域，视需要开 

展、协调和执行合作性方案和项目；

"2. 促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有效的支 

助，使各区域委员会能立即采取措施，履行上述 

职责；

" 3 . 进一步促请各区域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如大会第32/197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根据区 

域委员会在区域一级发挥领导作用的职责，定期 

召开本区域委员会与在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税极参 

与活动的联合国组织、实休和专门机构之间的建 

商会议，以便确保在所涉机构的赞助下力便进发 

展中国家在分区城和区域间各级的合作而执行的 

现目和方案得到有效的协调；

" 4 . 赞同秘书长关于各区域委员会便进发 

展中国家区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方案的报告中的 

结论：应立即采取行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迫 

切关注的各个领域；

"5. 请秘书长在各秘书处间作出适当的安 

排，以确保各区域委员会之间在制定和执行发展 

中国家区域间合作的有关方案和活动方面的协调 

与合作，其中包括组织一次各区域委员会与联合 

国系统中其他有关机构和计划署秘书处之间的会 

议；

" ( a ) 提供适当的资源，使各区域委员会 

能调动并确保其现有的能力，以便有效地履行其 

在拟订，执行和协调有关发展中国家在分区域、 

区域和区域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方案方面的职 

责！

" ( b ) 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 

常不断地将联合国组织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分区 

域、区域和区域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向大会提出报告。"

7 4 . 委员会在第2 5次会议上，收到委员会副主 

席阿尔维托，迪蒙先生(阿根廷〉根据就 E/1983/C.1/ 

L.20号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碰商所提交的决议草案 

(E/1983/C.1/L.31)。

75.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 E/1983/C.1/ 

L.31号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23, 第 

4 1段，决议草案五)。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见下文 

第 9 8段。

7 6 . 盤于 E/1983/C.1/L.31号决议草案已经通 

过，E/1983/C.1/L.20号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撤0  

该提案。

非洲运翰和通机十年

7 7 . 在 第 16次会议上，孟加拉国的代表以联合 

国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提出了题为"非洲运 

输和通讯十年"的决议草案(E/1983/C.1/L.12)。

78.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议事规W 第 3 1条提出的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方案 

预算问题的说明(E/1983/C.1/L.26)。

7 9 . 在 第 25次会议上，委员会得知，根据委员 

会副主席阿尔维托，迪蒙先生(阿根廷）主持下进行的 

非正式碰商，已就该决议草案达成了协议，但有下列 

修改：

( a ) 在执行部分第3 段中，在"非洲内陆发展中 

国家运输和通ÎR"等字后面加上"以及有特别重要性的 

项目"；

( b ) 在执行部分第5 段，"足够" 二字改为"充 

分的"，并在"请秘书长"之后加上"通过重新安排联合 

国正常资源"；



( c ) 在第 5 ( c )分段中，将"国际劳工组织"改 

为"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

(d ) 在第 5 ( d ) 分段中，"重点方案" 改为"紧 

迫方案" , 并在 "非洲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前后分别加 

上"对于"与"特别重要的"。

8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得知，由于该决议 

草案作了以上修改，方案预算问题说明（E/1983/C.1/ 

L.26)所述的活动必须尽可能地在大会1984 - 1985年 

方案预算的拨款内予以实行。

8 1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了言。

8 2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遗过了经口头修 

正的 E/1983/C.1/L.12号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 

会(E/1983/123,第41段，决议草案六)。理事会所采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00段。

非洲的气候和旱突

8 3 . 在第 2 0次会议上，贝宁代表以联合国会员 

国中非洲集团成员的名义提出了题为"非洲的气候和 

旱灾"的决议草案(E/1983/C.1/L.14)。

84.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议事规则第3 1条就该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颈算问题 

提出的说明（E/1983/C.1/L.25)。

8 5 . 在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得知，根据委员 

会副主席阿尔维托•迪蒙特先生(阿根廷)主持下进行 

的非正式碰商，已就该决议草案达成协议，但有下列 

修改： .

( a ) 在执行部分第4 段中，在"请秘书长"之后 

加上 "通过重新安徘联合国正常资源"，并将"提供额 

外资金"改为"提供充分资金"；

( b ) 在执行部分第6 段中，删去"和双边及多 

边捐助机抱"，并将"增加提供资金"改为"提供充分资 

金"。

8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得知，由于该决 

议草案作了以上修改，有关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E/ 

1983/C.1/L.25)所述的活动必须尽可能在大会1984- 

1985年方案颈算的拨款内予以实行。

8 Y . 在同一次会议上，養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 

正 的 E/1983/C.1/L.14号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 

(E/1983/123,第41段，决议草案七)。理事会所采取 

的行动，见下文第101段。

亚洲和太平洋运翰和通机十年

8 8 . 在第 2 2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 

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提出了题为"亚洲和太 

平 洋 运 输 和 通 讯 十 年 "的 决 议 草 案 (E/1983/C.1/ 

L.18),并口头予以修改,将执行部分第1 段的"亚洲太 

乎洋地区"改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8 9 . 在第 ^ 次会议上，委员会得知，根据委员 

会副主席阿尔维托•迪蒙先生(阿根廷)主持下进行的 

非正式嗟商，已就该决议草案达成协议，但有下列修 

改：

( a ) 在执行部分第2 段中，"同意"改为"注意

到，

( b ) 将执行部分第3 段整句改为同意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有关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运输 

和通讯十年拟订分阶段行动纲领的第234(XXXIX)号 

决议"。

9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 

正的 E/1983/C.1/L.18号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 

(E/1983/123,第 4 1段，决议草案八)。理事会所采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03段。

各区域经委会执行秘书会议

9 1 . 在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 

会议的报告(E/1983/86/Add.l和Corr.l)并将该建议 

送交理事会(E/1983/123,第42段)。理事会所采取  

的行动，见下文第105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9 2 . 在 7 月 2 9 日第4 1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 

了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告内建议的决议草案一至 

八和一项决定草案(E/1983/123,第 4 1和 42段)。

9 3 . 题 为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



的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62号决议。

94.

SR.41)。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发 了 言 (参 看 e/1983/

9 5 . 题为"庆祝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 

的亚的斯亚贝巴宣言"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63号决议。

9 6 . 题为"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 

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题" 的决议草案三获得通过。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64号决议。

9 7 . 题为" 198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特别措施" 的决议草案四获得通过。最后集文见理 

事会第1983/65号决议。

9 8 . 题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区域间经济和技术 

合作" 的决议草案五获得通过。最盾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66号决议。

9 9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团 

成员的名义发了言(参 看 E/1983/SR.41)。

1 0 0 . 题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决议草案六 

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67号决议。

1 0 1 . 题为"非洲的气候和旱灾"的决议草案七获 

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68号决议。

102. 贝宁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非洲集团成员的 

名义发了言(参 看 E/1983/SR.41)。

1 0 3 . 题为"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的决 

议草案八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69号 

决议。

1 0 4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就决议草案 

一至八发了言(参 看 E/1983/SR.41)。

1 0 5 . 题为"各区域经委会执行秘书会议"的决定 

草案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80号决 

定。

G . 跨国公司

1 0 6 .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议程项目8 

下审议了跨国公司的问题。

1 0 7 . 为审议此项目，理事会收到了跨国公司委 

员会关于其特别会议的报吿（E/1983/17 - E/C. 10/ 

1983/8/5)®^及其第九届会议的报告(E/1983/18)o35

1 0 8 . 理事会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将该项目分 

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在1983年 7 月

20、21、25 和 27 日第 19、20, 21、 23 和 25 次会议 

审议了这一项目。

第一(经济)要员会采取的行动

1 0 9 . 委员会在第19至 2 1次会议上对该项目进 

行了 一般性讨论。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九肩会议投告 

第一章所戴的建议

110.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九雇会议报告第一章载 

有两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建议理事会通  

过。

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及这类公司 

同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勾结

1 1 1 . 委员会第2 5次会议审议了题为"跨国公司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及其同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 

政权的勾结"的决议草案一。

11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请求对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4段单独进行表决。该 段 以 31 

票对 4 票， 9 票弃权获得保留。

1 1 3 . 接着委员会以3 2票 对 3 票， 11票弃权， 

通过决议草案一全文，并提交给理事会。（e/1983/ 

1 2 5 ,第 1 3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见下 

面第 120和 121段。



就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 

的活幼组织公听会

1 1 4 . 委员会同次会议以3 2票对零票， 1 4票弃 

权通过了题为"就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 

组织公听会"的决议草案二，并提交给理事会(E/1983/ 

1 2 5 ,第 1 3段决议草案二)。理事会的行动见下面第 

122 段。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 1 5 . 委员会同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跨国公司委 

员会第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的决定草案，并 

提交给理事会（E/1983/125,第 14段)。理事会所采 

取的行动，见下面第123段。

7 7 国 集 因 的 提 案

1 1 6 . 在第 2 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属于 

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题为"跨国公司" 

的決议草案（E/1983/C.1/L.21),并口头作了订正， 

用"业已完成工作的领域" 来替代执行部分第5 段中 

"业已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领域"。修改后的决议草案 

全文如下：

"径济及社会理事会，

" 0 顾理事会1982年 1 0月 2 7 日关于完成跨 

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的拟定工作的各项安排的第 

1982/68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召开跨国公司委员 

会特别会议以便继续进行弁完成拟定行为守则的 

工作，

"注意到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

"注意到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所进行的 

工作，以及已经达成协议的守则条款，

"还注意到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主席向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所作的发言，

"深感关切的是特别会议未能按照理事会第 

1982/68号决议的要求完成其工作，

"深信应继续把迅速制定一个全面完整的跨 

国公司行为守则的工作作为最化先的工作，

" 1 . 决定在1984年初重新举行一次为期三 

星期的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任由所有国家 

参加；目的是完成拟定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工 

作；

" 2 . 重申理事会第1982/68号决议所规定 

的特别会议的任务；

"3. 请秘书长确保对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 

会议提供一切必要会议设施及其它支持性设施；

"4. 决定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应向理 

事会 1984年第二雇常会提交行为守则草案完整 

的最后定稿，供理事会审议，并转交联合国大会 

禁三十九届会仪审仪和采取适当行动；

"5. 强调应该保持迄今为止在拟定守则的 

工作中取得的进展，以便使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 

会议得以完成其工作，无须再重新讨论业已完成 

工作的领域；

"6. 重申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首要目标是 

阐明适用于跨国公司的规则和准则，任何条款均 

不应被理解力可接受东道国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 

公司行为；

"7. 教促有关各方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 

和决心，毫不延迟地在特别会议上制定守则。"

117.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议事规则第3 1条规定提出的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 

算问题的说明（E/1983/C.1/L.28)。

1 1 8 . 在 第 25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委员会 

副主席阿尔维托，杜蒙先生(阿根廷）> 孟加拉国代表 

(代表属于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希腊代表(代表 

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以及美利坚合 

众国代表的发言后，决定将订正后的决议草案e/1983/

C.1/C.21提交理事会进一步审议(E/1983/125,第 15 

段)。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124和 125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1 9 . 理事会7 月 2 9 日第41次会议审议了第一 

(经济）委员会在其报告（E/1983/125,第 1 3和 14 

段）内建议的决议草案一、二及一项决定草案。



1 2 0 . 理事会对题为"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 

亚的活动及其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勾结"的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4段进行了单独表决。该段以 

3 5票 对 4 票，1 0票弃权获得保留。

1 2 1 . 接着理事会以3 6票对 3 票， 11票弃权通 

过了决议草案全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74号 

决议。

1 2 2 . 理事会以36票对零票， 1 4票弃权通过了 

题为"就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组织公听 

会" 的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75号 

决议。

1 2 3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983/182号决定。

1 2 4 . 理事会还在第4 1次会议收到第一(经济〉 

委员会提交供其审议的题为"跨国公司"的决议草案 

( E/1983/125, 第 15 段)。

1 2 5 . 在同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属于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发了言，弁撤回了该决 

议草案(参 看 E/1983/SR.41)。

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

1 2 6 .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决定 

将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E/1983/17-E/ 

C-10/1983/S/5)3*转交大会第三千A g 会议审议，请大 

会采取行动。决定全文见理事会第1983/183号决定。

1 2 7 .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美利坚合众国、希 

腊 (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挪戚 

(还代表丹麦以及芬兰和瑞典的观察员）、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还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孟加拉国（代表属于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瑞士 

观察员也发了言(参看E/1983/SR.41)。

H . 自然资源

1 2 8 .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议糖项目9 

下审议了自然资源问题。

1 2 9 . 为审议此项目，理事会收到自然资源委员 

会第八雇会议的报告。

1 3 0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将该项目 

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3年 7 月

14、15、18、19 和 26 日第 12、14、16、17 和 24 次 

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 3 1 . 養员会第12、1 4和 1 6次会议一般性地讨 

论了这一项目。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入届会议的 

报告第一章所载的建议

132.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八雇会议的报告第一章 

载有九个决议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建议理事会予以 

通过。

1 3 3 . 第一(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决议 

草案一、二和四至九及决定草案,并将它们提交给理事 

会 (E/1983/122,第 9 段，决 议 草 案 一 至 八 和 第 10 

段)。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136和 139至142 

段。

1 3 4 . 孟加拉国代表在第2 4次会议上代表属于 

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提议，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议事规则第6 7条，不应就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八届 

会议报告内题为"能源发展"的决议草案三作出决定。 

委员会以24票对 11票， 4 票弃权通过了提案。

1 3 5 .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希腊(代表属于欧 

洲经济共同休的联合国会员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孟加拉国（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美利 

坚合众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日本。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3 6 . 理事会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审议了第 

(经济)姜员会在其报告(E/1983/122,第 9 和 1 0段） 

内建议的决议草案一至八以及一项决定草案。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如下：



( a ) 通过了题为"开发非金属原材料的前景"的 

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2号决议；

( b ) 通过了题为"矿物资源定义和名词的标准 

化"的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3号 

决议；

( C ) 通过了题为"在勘探和开发矿物中应用电 

子计算机按术"的决议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54号决议Î

( d ) 通过了题为"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 

金"的决议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5号 

决议；

( e ) 通过了题为"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决议 

草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6号决议；

( f ) 遗过了题为"水资源的发展：执行《马德普 

拉塔行动计划》和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的进展和 

前景"的决议草案六。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7 

号决议；

( g ) 通过了题为"地表下空间的利用"的决议草 

案七。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8号决议；

( h ) 通过了题为"联合国系统肉自然资源领域 

各方案的协调"的决议草案八，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59号决议。

1 3 7 . 在第 4 0次会议上，希腊(代表属于欧洲经 

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日本和加拿大代表就题为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八雇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九雇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发了言(参 看 E/ 

1983/SR.40)。

1 3 8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也发了言(参 

看E/1983/SR.40)。

1 3 9 . 孟加拉国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 

会员国的名义提议载于决定草案的临时议程项目4 的 

措词应改为" 4 、能源：趋势和主要问题"，并从该项 

目的文件中删去秘书长关于世界能源肩势的前景及主 

要问题的报告一条。

140. 希腊代表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 

会员国的名义请求就孟加拉国代表提议的修正案进行

唱 名 表 决 。奥 地 利 代 表 也 发 了 言 （参 看 e/1983/ 

SR.40)。

1 4 1 . 理事会接着进行唱名表决，以 32票 对 11 

票， 7 票弃权通过了孟加拉国提出的修正案。表决结 

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奧地利、孟加拉 

国、贝宁、博茨瓦纳、巴西、布隆迪、中国，哥伦比 

亚、刚果、吉布提、厄瓜多尔、印度、肯尼亚、黎巴 

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巴基斯 

坦、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圣卢西亚、沙特阿拉 

伯、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泰国、突尼斯，委内 

瑞拉。

皮对：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咸、葡菊牙、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赛权：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西兰、波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4 2 . 接着委员会通过了修IE后的决定草案。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6号决定。

1 4 3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 

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发了言(参看 

E/1983/SR.40)。

I. 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

1 4 4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展常会在议程项目10 

下审议了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间题。

1 4 5 . 为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秘书长关于发 

展中国家能源发展的说明(E/1983/91)。

1 4 6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将该项目分 

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 员 会 于 1983年 7 月 18、

22、25和 2 6 日举行的第16, 22, 2 3和 2 4次会议审 

议了该项目。



1 4 7 . 委员会在第1 6和 2 2次会议对该须目进行 

了一般性讨论。

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

1 4 8 . 在第 2 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 

会员中的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题为"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E/1983/C.1/L.22),并 

作了口头订正和修正，将执行部分第1 段中"按照大 

会的请求"一语改为"按照大会賦予的任务"。

1 4 9 . 在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获悉，由于对该 

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建商的结果，序言部分第一段在 

"大会 1982年 1 2月 2 1 日第37/251号决议"之后加入 

"通过的"三字。

1 5 0 . 下列各国代表作了发言:希腊（以联合国会 

员国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名义）、加拿大、突尼 

斯、美利坚合众国和孟加拉国（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7 

国集团成员的名义)。

1 5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 

正和修正的决议草案E/1983/C.1/L.22, 并将其提交 

给理事会(E/1983/121,第 8 段)。关于理事会采取 

的行动，见下文第152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5 2 . 理事会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通过了第  

一(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所建议的决议草案（e/1983/ 

1 2 1 ,第 8 段)，题目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60号决议。

1 5 3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 

团成员国的名义发了言(参看E/1983/SR.40)。

154. 主管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事务部助理秘书 

长发了言(参看 E/1983/SR.40〉。

J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1 5 5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在议程项目11 

下审议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问题。

1 5 6 . 为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发展和利用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第一雇会议的报告。87

1 5 7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将该项目 

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于1983年 7 月14、

15、1 8和 1 9 日举行的12、14、1 6和 1 7次会议审议 

了该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 5 8 . 委员会在第12、1 4和 1 6次会议对该项目 

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1 5 9 . 在第 17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 

议，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委员会第一展会议的报告，并将其提交给大会第 

三十八雇会议审议。委员会接着将该项建议提交理事 

会 (E/1983/113,第 5 段)。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162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6 0 . 理事会7 月 2 5 日第3 9次会议审议了第一 

(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所建议的决议草案（e/1983/ 

113, 第 5 段)。

1 6 1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 国集 

团成员国的名义发了言(参看 E/1983/SR.39)。

1 6 2 . 理事会接着通过了题为"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983/166号决定。

K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1 6 3 .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议程项目12 

下审议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问题。

1 6 4 . 为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科学和技  

术便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A/38/37 

(PART  I)和Corr.l)88及其第五届会议的报告(A/38/37 

(PART II))。明

1 6 5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将该项目



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于1983年 7 月 21 

和 2 2 日举行的第2 0至 2 2次会议审议了该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 6 6 . 委员会在第2 0和 2 1次会议对该项目进行 

了 一般性讨论。

科学和技米促进发展

1 6 7 . 在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 

议，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 

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A/38/37(PART I)和Corr.l) 

及其第五展会议的报告（A/38/37(PART II)),并将 

它们递交大会第三十八展会议审议。

16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 

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发了言。

1 6 9 . 委 员 会 接 着 将 其 建 议 提 交 理 事 会 （E/ 

1983/115,第 5 段)。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文第 170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7 0 . 理事会7 月 2 5 日第3 9次会议通过了第一 

(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所 建 议 的 决 定 草 案 （e/1983/ 

1 1 5 ,第 5 段)，题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167号决定。

1 7 1 . 理事会副主席兼第一(经济)委员会主席阿 

道 夫 ，屈 思 先 生 （奥地利）发 了 言 （参 看 e/1983/ 

SR.39)。

1 7 2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发了言（参看 

E/1983/SR.39)o

1 7 3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 

团成员的名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以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也 

发了言(参看 E/1983/SR.39)。

L . 工业发展合作

1 7 4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展常会在议程项目13 

下审议了工业发展合作问题。

1 7 5 . 为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工业发展理事 

会第十七雇会议的工作报告(ID/B/308)3»和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情况的说 

明 (E/1983/104)。

176.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将该项目 

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于1983年 7 月13、

14、1 8和 2 7 日举行的第11、12, 1 6和 2 5次会议审 

议了该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 7 7 . 委员会在第1 1和 1 2次会议对该项目进行 

了一般性讨论。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1 7 8 . 在第 1 6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 

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提出了一项题为"非洲 

工业发展十年"的决议草案(E/1983/C.1/L.11)。

179. 委员会收到秘书长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议事规则第31条就该决议草案所涉的方案预算问题提 

出的说明(E/1983/C.1/L.29)。

1 8 0 . 委员会在第2 5次会议上获悉，在委员会 

副主席哈比卜，卡阿巴希先生(突尼斯)主持下进行非 

正式协商后，对该决议草案作出以下修正：

( a ) 序言部分第一段第1 行：在"1982年 1 2月 

20日"之后加上"通过的"三字；

( b ) 执行部分第3 段第 4 行:在"以期确保…… 

中所占份额达到"和 "1.4%的指标" 之间加上"非洲各 

国政府定下的"等字；

( C ) 执行部分第 4 段第 2 行：删除"优先项目" 

之前的"重要"两字；最后一句：改为"并为协调和监 

测该 '十年'提供充分资源，但须经大会批准"；

( d ) 执行部分第5 段：把 "各捐助国" 改为"所 

有国家"；并以"同时考虑到用以执行十年方案的项目 

的资金需要"取代"特别为用以执行十年方案的项目提 

供特别捐款"；

( e ) 执行部分第6 段：以"促请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理事会考虑增加其拨款"取代"侶请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增加……的拨款"；弁在该段未尾加上"同时考虑 

到非洲国家的优先事项"等字；

( f ) 执行部分第7 段：以 "《仪大会第三十八 

雇会议从联合国技术援助经常方案中拨款，继续向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所需的充分资金，以协助非洲 

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充分执行十年方案"取代"请秘书长 

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从联合国技术援助经常方案中 

每年至少调拨3 00万美元作为经常性拨款以接助非洲 

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执行十年方案"。

181.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要求对经口头修正的决 

议草案进行表决。

18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以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要求对经口 

头修正的执行部分第4 段单独进行表决。

1 8 3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 

团成员的名义要求对经口头修正的执行部分第4 段进 

行唱名表决。

1 8 4 . 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E/1983/C. 1/L.11 

执行部分第4 段经唱名表决，以 29票 对 7 票， 2 票 

弃权获得保留。表决结票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博茨瓦纳、中国、哥伦比亚、剛果、丹麦、法 

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 日本、卢森堡、 

墨西哥、荷兰、挪咸、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圣卢西 

亚、沙特阿拉伯、苏丹、斯咸士兰、泰国、突尼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波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新西兰。

1 8 5 . 委员会接着以32票对 1 票， 5 票弃权通 

过了经口头修订的整项决议草案E/1983/C. 1/L. 11, 

并将决议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126,第 12段)。 

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88和 189段。

1 8 6 . 理事会7 月 2 9 日第4 1次会议审仪了第一 

(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所建议的题为"非洲工业发展十 

年"的决议草案(E/1983/126,第 1 2段)。

1 8 7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 

团成员国的名义发了言(参看 E/1983/SR.41)。

1 8 8 . 理事会接着对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 段 

进行唱名表决，以 42票对 6 票， 2 票弃权决定保留 

该段。表决结系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巴西、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剛果、丹麦， 

吉布提，尼瓜多尔，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印度、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堡， 

马来西亜、马里、墨西哥、荷兰、尼加拉瓜、挪咸、 

巴基斯坦、秘鲁、葡萄牙、 塔尔、罗马尼亚、圣卢 

西亚、沙特阿拉伯、苏丹，苏里南> 斯咸士兰、泰国、 

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赛权：加拿大、新西兰。

189. 理事会接着对整项决议草案进行唱名表 

决，以 44票对 1 票， 5 票弃权予以通过。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70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巴西、布隆迪、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刚 

果、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希腊、印度、 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利比里 

亚、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荷兰、新西 

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秘鲁，葡萄牙、卡 

塔尔、罗马尼亚，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苏丹、苏 

里南、斯威士兰，泰国、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赛权：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1 9 0 .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美利坚合众国、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的 名 义 ）和 加 拿 大 （参 看 e/1983/ 

SR.41)。

M.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1 9 1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展常会在议程项目14 

下审议了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间题。

1 9 2 . 为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以下文件：

( a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的 

报告(E/1983/L.34);4®

( b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关于在苏丹 - 

萨赫勒地区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情况报告 

(UNEP/GC.ll/10/Add.l)。

1 9 3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将该项目 

分K 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 员 会 1983年 7 月 12、 

1 3和 1 5 日举行的第10, 1 1和 1 4次会议上审议了该 

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 9 4 . 委员会在第1 0和 1 1次会议对该项目进行 

了一般性讨论。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1 9 5 . 委员会第14次会议收到委员会主席提交 

的 题 为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的决定草案(e/1983/

C.1/L. 9)o

1 9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定草案 

E / 1 9 8 3 / C . 1 / L . 9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 

1983/111,第 7 段)。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文第 198段。

1 9 7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1 9 8 . 理事会7 月 2 5 日第3 9次会议通过了第一 

(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所建议的决定草案(E/1983/111, 

第 7 段)，题目是"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983/168号决定。

19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 

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发了言（参看 

E/1983/SR.39)。

N.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2 0 0 . 理事会1983年第二盾常会在议程项目15 

下审议了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

2 0 1 . 为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工作报

告;

( b ) 秘书长关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 

方 案 执 行 情 况 的 报 告 （A/38/233 - E/1983/74和 

Corr. 1 )j

( c ) 秘书长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内生活状况的报告 (A/38/278/ -  E/1983/77)o

2 0 2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将该项目 

分配拾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1983年 7 月 7,

8 、1 4和 1 5 日举行的第8 、 9 、1 2和 1 4次会议审 

议了该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0 3 . 委员会在第9 、1 2和 14次会议对该项目进 

行了 一般性讨论。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2 0 4 . 委员会第14次会议收到委员会主席提交 

的题为"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的 决 定 草 案 （E/ 

1983/C. 1 /L.10)。

2 0 5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定享案 

E/1983/C.1/L.10,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



1983/112,第 6 段)。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 

第 2 0 8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0 6 . 理事会7 月 2 5 日第3 9 次会议通过了第一 

(经济）委员会报告中所建议的决定草案(E/1983/112, 

第 6 段)，题目是"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2 0 7 . 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 

困成员国的名义发了言(参看 E/1983/SR.39)。

2 0 8 . 理事会接着通过了该决定草案。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169号决定a

20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 

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发了言（参看 

E/1983/SR.39)。

0 . 粮食问题

2 1 0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在议程项目16 

下审议了粮食间题。

211. 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供审议此项目时使

用:

( a ) 世界粮食理事会关于其第九届会议工作的 

报告(WFC/1983/19);42

( b ) 秘书长关于非洲粮食和农业技术状况的报 

告（A/38/280 - E/1983/93);

( C )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粮农组织理事会和世界粮食理事会提交的第 

八次年度报告( W FP/ CFA: 15/19)。48

2 1 2 . 理事会在7 月 1 6 日第16次会议上将这个 

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83年 

7 月 19、20、22、25 和 27 日的第 18、19、22、23 

和 2 5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1 3 . 委员会在其第18次和 1 9次会议上对此项 

目进行了 一般性讨论。

根 食 问 題

2 1 4 . 在第 2 2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属于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粮食问题" 

的一项决议草案(E/1983/C. 1/L.17),全文如下：

"錢济及社会理事会，

"園願 大 会 1974年 5 月 1 日第 3201(S-VI) 

号和第3202 (S-VI)号决议所载的《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1974年 1 2月12日 

第3281 (XXIX)号决议所载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1975年 9 月 1 6 日有关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3362(S-VII)号决议以及1980年 1 2月5 

日第35/56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联合国第三个发 

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園願世界粮食会议所通过的《世界消灭饥饿 

和菅养不良宣言》"以及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重申大会1982年 1 2月 2 1 日有关非洲粮食 

和农业状况的第37/245号决议、有关为非洲粮 

食和农业调动资金和技术资源国际年的第37/246 

号决议以及有关粮食问题的第37/247号决议，

"认识到需将精食和农业间题列为全球议程 

的中心间题，

"感到忧虑的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和政治环境 

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和农业方面的目 

标，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商品市场价格下跌，需 

求疲弱，进入市场和获取技术受到限制，优惠资 

金流动下降，保护主义政策日増，再加上偿还大 

笔国际债息的义务以及货市市场动荡不定，

"强调应在国家粮食战略、计划和方案的范 

畴内争取实现粮食自标，粮食领域的自力更生是 

国家主权和政治社会政策的重要因素，粮食安全 

应在最大可行的范围内建立在活跃的国内粮食部 

门基础之上，因此应认识到发展粮食部门是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

"强调必须根据粮食领域所确定的优先事項 

采取综合性的国家和国际措施，以便实现《联合



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在便进发展中 

国家粮食和农业发展方面的宗旨和目标，

"认识到大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对 

于为其全面的经济发展一 •甚至包括其进口粮食 

和农业投入—— 筹措足够的资金是必不可少的，

"认识到有必要为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入国 

际市场提供方便，而发达国家有必要制订政策， 

以期取消进口限制并避免国际农产品市场遺到破 

坏，

"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依然存在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情况，

"对越来越多地出现粮食短缺和由此而造成 

发展中国家千百万人民挨饿的情况表示关切，同 

时还对某些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粮 

食问题公开宣布打算削减今后的粮食生产表示关 

切，

"还对由此而造成的世界粮食经济失衡及国 

际谷物市场中供应和价格不稳定状况等风险来示 

关切，

"要求发展中国家遂步增加谷物生产，以便在 

全球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方面取得更好的平衡，

" 1 . 政迎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九雇部长级会 

议的结论和建议，《特别是其中有关非洲、亚洲和 

拉丁美洲的各条；

" 2 . 政迎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A  

次年度报告;

" 3 . 强调有必要从技术、经济、商业、金 

融和人道等方面全面地审议粮食问题；

" 4 . 重申获取粮食的权利是一项普遍的人 

权，不应把粮食作为施加政洽压力的手段；

" 5 . 再次重申最近在世界粮食a 事会展会 

上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借施所表 

示的忧虑，并促请尽快取消这些措施而且今后不 

再这祥做；

" 6 . 确认和平与裁军有助于改善经济情况 

和增进粮食安全；

" 7 . 满意地注意到综合性的国家粮食政策、 

方案和战略(后者系由 1 9 7 9年世界粮食理事会第 

五雇部长级会议倡议)大多为各国和各开发机构 

所接受；

" 8 . 核可世界粮食理事会的决定，即欢逆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采纳扩 

大了的世界粮食安全综合慨念，集中关注粮食供 

应和生产是否充足、粮食供应和市场是否糖定， 

以及获取供应是否有保障等问题并要求国际社 

会尽可能广泛地予以执行；

" 9 . 重申国家粮食战略、计划和方案应在确 

定优先事项的过程中、在协调国家和国际资金供 

应及技术应用、促进粮食生产和增进发展中国家 

各国的粮食自力更生等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 1 0 . 号召发达国家紧急提供必要的技术和 

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为消灭饥饿和菅养不良而 

实现其自行制定的粮食目标的努力；

" 1 1 . 重申増加粮食生产是满足发展中国家 

粮食需要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 1 2 . 对发展中国家，龙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对进口粮食的需要日益扩大表示关切，这一现象 

突出说明间题的严重性以及粮食援助作为临时救 

援和农业发展资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1 3 . 促请在实施粮食接助政策和方案中酌 

情从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购取更多的粮食和农 

产品，包括通过三角贸易购取；

" 1 4 . 吁请持读而充分地补充世界银行、各 

区域开发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资金，因为 

这些机构在粮食和农业发展方面进行着重要而有 

效的工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补充的发展援助，使之推行更有效的鼓励办 

法和计划以便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菅养水准；

" 1 5 . 强调必须及时大量地补充国际开发协 

会的资金，使之能够在发展粮食和农业方面增加 

对所有受援国的援助；

" 1 6 . 号 S 联合国系统各有关实体对发展中



国家间在粮食和农业方面的经济及技术合作给予 

优先支助；

" 1 7 . 强调科研及交换科研和技术进展方面 

的情报对发展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号召国际 

社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农业研究领域的财 

政和技术援助，弁采取适当措施便进改进耕作方 

法方面的技术转让，担括支持这一领域中与发展 

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有关的活动；

" 1 8 . 号a 国际社会对改进全球粮食保障和 

消灭饥饿和菅养不良的工作给予持续而扩大的支 

持；

" 1 9 . 确认扩大从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是 

粮食保障的重要环节弁号召发达国家采取进一步 

措施放宽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

" 2 0 . 号g 出口谷物国家和进口谷物的国家 

在其粮食贸易、生产和储存政策方面改进国际合 

作，以避免国际谷物市场动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 

有害影响；

"21. 促请国际小麦理事会成员国不失时宜 

地认真审议谈判一项新的国.际小麦协定的问题， 

该新协定应包含经济条款，以便在国际谷物市场 

中建立更大程度的秩序和可靠性；

" 2 2 . 号 a 国际社会调动必要资金支持那些 

表示需要建立粮食储备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加 

强其储存计划；

" 2 3 . 表示迫切需要为农产品的贸易问题、 

进入市场机会、竞争和供应等问题寻求多边解决 

办法，弁号召有关机构寻求适当解决办法，允应 

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的差别待遇；

" 2 4 . 赞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核准 

的1985 -  1986两年期世界粮食规划署的经常预算 

资源为 1 3 .5亿美元这一新指标,《并号召原有认 

捐国家和新认捐国家保证该指标如期完成；

" 2 5 . 支持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发出的支 

援受粮食短缺咸胁的非洲国家的呼吁，促请国际 

社会懷慨响应，紧il行动，增加粮食援助和农业 

投入方面的援助；

* 2 6 . 注意到执行由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期 

待1984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关于土地改革 

和农村发展的进展情况的综合报告；

"27. 支持力克服粮食不稳定和菅养不良狀 

况而成立的区域性机构，为此对最近成立的区域 

粮食安全行动委员会表示欢迎；

" 2 8 . 强调发展渔业对扩大食物来源和提高 

菅养水准有重要作用，并赞同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组织关于在1984年召开世界渔业管理和发展会议 

的倡议；

" 2 9 . 强调发展畜牧业和憧业对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计划、方案和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并号召 

国际社会向有关国际机构提供必要资金供其编写 

这些领域的未来研究报告，以便扩大其对发展粮 

食和农业部门的贡献；

"30. 促请世界粮食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内 

动员弁保持更大努力争取战胜饥饿，继续就重大 

间题和政策问题作出审查和报吿；继绩充当联合 

国系统内在粮食及其他有关政策事项领域中的协 

调祝构。"

2 1 5 . 委员会在其第25次会议上了解到在委员会 

副主席哈毕布，卡巴奇先生(突尼斯)主持下进行的非 

正式鍾商中就这一决议草案所达成的一政意见。

2 1 6 . 然后，委员会通过了在非正式协商中订正 

的这个决议草案(决议全文其后在E/1983/C.1/L.32号 

文件中印发)并将其提交经社理事会(E/1983/124, 第 

11段，决议草案一)。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面第222段。

世界根食计划署成立二十周年

2 1 7 . 委员会在第2 5次会议上审议了由委员会 

主席提出的题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成立二十周年"的决 

议草案(E/1983/C.1/L. 23/Rev. 1), 委员会主席对此 

决议草案进行了口头修订，删去了执行部分第3 段中 

"所有"两字。

2 1 8 . 在这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对此决议草



案进行了口头修订，在执行部分第3 段中"可行"二字 

前加上"可能和"三个字。

2 1 9 . 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口头修订后 

的决议草案E/1983/C.i/L.23/Rev.l, 并将其提交经 

社理事会(e/1983/1 2 4 ,第 1 1段，决议草案二〉。关 

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224段。

年两年世界根食方案 

认招指标

2 2 0 . 委员会在其第2 5次会议上通过了粮食接 

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八次年度报告附件二中的题为 

"1985 - 1986年两年世界粮食方案认捐指标"的决议草 

案，并将其提交经社理事会(E/1983/124,第 1 1段， 

决议草案三)。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225 

段。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21. 7 月 2 9 日，理事会在其第4 1次会议上审

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告(E/1983/124,第 11 

段）中建议的决议草案一至三。

2 2 2 . 理事会遗过了题为"粮食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71号决议。

2 2 3 . 该决议草案通过之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 

言：阿根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代表保加利亚、白 

俄梦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利、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和孟加拉国（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参看 E/1983/SR.41)。

2 2 4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成立 

二十周年"的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7 2号决议。

225.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1985- 1986年两年世 

界粮食方案认捐指标"的决议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1983/73号决议。



第 五 章

第二 (社会)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A . 人权问题

1 . 理事会1983年第一盾常会在议程项目1 0下 

审议了人权问题。

2 . 为审议该项目，委员会收到以下文件：

( a )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雇会议的报告;

( b ) 秘书长关于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 

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仇恨 

和恐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采取 

的措施的报告(A/38/166 - E/1983/34);

( C ) 秘书处关于转交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 

组就有关工会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提出的报告的说明 

(E/1983/28))

( d ) 秘书长就有关工会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的 

说明(E/1983/49)。

3 . 理事会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将这个项目分配 

给第二(社会）委员会，委员会分别在1983年 5 月 13 

日至1 8 日和5 月 1 9 日至2 3 日的第11至 第 14次和 

第 16至第 19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第二 (社会)要员会采取的行动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 

第一章所载的各项建议

4 . 人权委员会报告第一章载有9 项决议草案和 

20项决定草案，人权委员会建议经社理事会通过这些 

草案。这些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所涉方案经费间题见 

报告附件三，并于第 E/1983/55、E/1983/L.25和 E/ 

1983/L.26号文件内订正。

5 . 委员会5 月 2 3 日第1 8次及 1 9次会议审议 

了人权委员会报告所载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教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的问题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努

力中面临的特珠问超

6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以3 8票对 1 票通过了题 

为"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 

问题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努力中面 

临的特妹问题"的决议草案一，并将该决议草案提交 

理事会(E/1983/61,第 53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的 

行动见下文第6 3段。

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在该决议 

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防止政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8 . 委员会第1 8次会议以3 2票 对 6 票，7 票弃 

权通过了题为"防止政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 

十五雇会议的报告" 的决议草案二，并将该决议草案 

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5 3段，决议草案二)。理 

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6 5段。

9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保加利 

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代表在该 

决议草案通过前发了言。

关于禁止和想冶种族灭绝靠行

问題的研究的修订 '

1 0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防止妓视和



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雇会议的报告—— 关于 

禁止和想治种族灭绝罪行问题的研究的修订"的决议 

草案三，并将该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3 

段，决议草案三)。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6 7段。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间题"的 

决议草案A , 弁将该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3段，决议草案八）。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 文 第 72 

段。

个人地位和当代国际法

1 1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力"防止政视 

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雇会议的报告—— 个 

人地位和当代国际法"的决议草案四，并将该草案提 

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3段，决议草案四）。理事 

会的行动，见下文第6 8段。

赤道儿内亚的人权情况

1 2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在世界任 

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 

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赤道几内亚的人权情 

况"的决议草案五，并将该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 

6 1 , 第 5 3段，决议草案五)。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 

第 6 9段。

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问趙

1 3 . 委员会第1 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在世界任 

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 

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六，并将该草案提交理事会(E/ 

1983/61,第 5 3段，决议草案六)。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文第 7 0段。

人权与科技发展

1 4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力"人权与科 

技发展"的决议草案七，弁将该草案提交给理事会(E/ 

1983/61,第 5 3段，决议草案七)。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文第 7 1段。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竖禁的人的人权问趙，特别

是磁开)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问越

1 5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所有遺受 

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是酷刑和

16. 

发了言。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通过决议草案之后

儿童权利公约问題

1 7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儿童权利 

公约间题"的决议草案九，并将该草案提交理事会(E/ 

1983/61,第 5 3段，决议草案九)。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文第73段。

18.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通过决议草案之后 

发了言。

南部非洲人权遭受使犯的情况：

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1 9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南部非洲 

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的决 

定草案1 ,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4段，决定草案1)。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76 

段。

南部非洲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特交 

人权委员会第 198319号决议

2 0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速过了题为"南部非洲 

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的决 

定草案2 ,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4段，决定草案2)。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77 

段。

給予南部非洲跋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政治、军事，经济 

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度生的不利影

2 1 . 委员会第1 8次会议以3 3票 对 4 票，1 0票 

弃权，通过了题为"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政 

权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 

所发生的不利影响"的决定草案3 , 并将该决定草案



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案3 〉。理 

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7 8段。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政视进行战斗的 

行幼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2 2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向种族主 

义和种族妓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的决定草案4 ,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 

6 1 , 第 5 4段，决定草案4 )。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 

第 7 9段。

23.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通过决定草案之后 

发了言。

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控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的问趙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努

力中面临的特珠问趙

2 4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在所有国 

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所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以及研 

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人权的努力中面临的特殊问 

题"的决定草案5 ,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 

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案5 )。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文第8 1段。

新的国际经济佚序与促进人权

2 5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以45票 对 1 票，遗过 

了题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促进人权"的决定草案 

6 , 弁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4 

段，决定草案6 )。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 文 第 82段。

26.

发了言。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通过决定草案以前

被强这或非自愿失餘的问题

2 7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所有遭受 

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是:被强迫 

或非自愿失踪的问题"的决定草案7 ,并将该决定草案 

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案7 )。理 

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84段。

2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在通过决定草案以前发了言。

防止政视和保护少数小組委员会 

第三十五会议的报告

2 9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防止彼视 

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雇会议的报告"的决 

定草案8 ,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4段，决定草案8 )。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86 

段)。

关于奴役问題的报告的修订

3 0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以45票 对 1 票，通过 

了题为:"防止妓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的报告：关于奴役问题的报告的修订"的决定草 

案 9 ,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4段，决定草案9 〉。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 文 第 87 

段。

31.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通过决定草案以前 

发了言。

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兄

3 2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经记录表决以2 8票对 

3 票，1 5票弃权，通过了题力"在世界任何地区，特 

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 

本自由遭受侵犯的向题：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10,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 

6 1 , 第 5 4段，决定草案10)。理事会的行动，见下 

文第 8 9段。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奧地利、博茨冗纳、保加利 

亚、布廣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 

大、刚果、丹麦、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 日本、肯尼亚、卢森堡、 

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咸、波兰、葡萄牙、苏里 

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嘻麦隆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

反对：阿根廷，巴西、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孟加拉国、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尼



瓜多尔、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巴基斯坦、秘 

鲁、 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突尼斯。

33. 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代表在通过决定 

草案以前发了言。

波兰境内的人权情况

3 4 . 委员会第1 8次会议经记录表决以1 8票对 

10票,18票弃权，通过了题为"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 

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 

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波兰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 

草 案 1 1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4段，决定草案11)。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91 

段。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奥地利、博茨冗纳、加拿大、哥伦比亚、 

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日本、卢森 

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咸、葡萄牙、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保加利亚、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印度、波兰、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弃权：孟加拉国、巴西、布隆迪、刚系、吉布 

提、尼瓜多尔、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巴基斯 

坦、秘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苏里南，泰 

国、突尼斯、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言。

35. 波兰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以前和之后发了

玻利维亚境内的人权情况

3 6 . 委员会第1 8次会议以3 3票对 1 票，7 票弃 

权通过了题为"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 

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道受侵犯 

的问题：玻利维亚境内的人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12, 

弁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 

决定草案12)。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9 3段。

37.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决定草案遗过以前 

发了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

3 8 . 養员会第18次会议经记录表决以17票对 

1 票，2 6票弃权，通过了题为"在世界任何地区，特 

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 

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 

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13, 弁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 

(E/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案13)。理事会的行 

动见下文第9 5段。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奥地利、博茨冗纳、加拿大，丹麦、法 

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日本、卢森堡、荷 

兰、新西兰、挪戚、葡萄牙、苏里南、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巴基斯坦。

弃权：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 

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 

哥伦比亚、剛果、厄瓜多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 

度、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秘鲁，波 

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突尼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瞎麦隆联合共和国。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

3 9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审议了题为"在世界任 

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 

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危地马拉境内 

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草案14。

4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为了重新修订决定草案 

的案文，荷兰代表口头提议一项修IE案，按照这项修 

正案，第 二 行 "核可委员会的决定，即再次请主席经 

同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后，尽快指派一名委员会的特别 

报告员"等字改为"欢迎委员会主席指派一名委员会的 

特别报告员"；第四和第五行"并请特别报告员……" 

等字改为"并核可委员会的决定,请专题报吿员……"。

4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 员 会 以 2 5票 对 1 票， 

19票弃权，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弁将该草 

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 决定草案14)。 

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96段。

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

4 2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经记录表决以3 2票对



4 票，10票弃权通过了题为"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的 

决定草案1 5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 

6 1 , 第 5 4段，决定草案15)。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 

第 9 8段。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博茨冗纳、保加利 

亚、布It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 

大、刚果、丹麦、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 日本、肯尼亚、卢森堡、 

马里、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咸、波兰、葡萄 

牙，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美利坚合众

国C

弃权：孟加拉国、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利比里亚、马来西亚、秘鲁、苏里南、泰国、格麦隆 

联合共和国。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 

不容忍和政视宣言》的执行情况

4 3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以42票对零票， 4 票弃 

权通过了题为"《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 

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的执行情况"的决定草案16, 弁将 

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定 

草 案 16)。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100段。

在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 

属于少数人的权利

4 4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在民族、种 

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决定草案17, 

弁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 

定草案17) „ 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101段。

4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之后发

了言。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4 6 . 委员会第18次 会 议 以 39票对零票， 7 票 

弃权通过了题为"会议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18, 并

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 

定草案18)。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102段。

47. 波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 

在投票以前发了言，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投票之后发 

了言。

关于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工作組负责审查按照经济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号 决 议 提 交 委 员 会

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所受理的情况的一般性决定

4 8 . 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设立一个 

人权委员会工作组负责审查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03(XL VIII)号决议提交委员会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 

所受理的情况的一般性块定"的决定草案19, 并将该 

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 

案 19)。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103段。

49.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通过决定草案之后 

发了言。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5 0 . 委员会第1 8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人权委员 

会的报告" 的决定草案20, 并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 

会(E/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案20)。理事会的 

行动，见下文第105段。

5 1 . 罗马尼亚代表在遗过决定草案之后发了言。

5 2 . 智利和古巴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其 他 建 议

改善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境况 

并确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

5 3 . 在 5 月 2 0 日第17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以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哥伦比亚、约旦、I2墨西 

哥、尼加拉瓜，巴基斯担和南斯拉夫I2等国的名义，提 

出了题为"改善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境况并确保 

其人权和尊严的猎施"的一项决议草案(E/1983/C.2/ 

L.12)。其后，马里和菲律宾I2加入成为该决议草案的 

提案国。

5 4 . 委员会在5 月 2 3 日第19次会议上通过了



该决议草案,并将该决议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 

第 5 3段，决议草案十）。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74 

段。

人民的自决权利及其对跋民统治或

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

5 5 . 泰国代表在5 月 2 0 日的第17次会议上，以 

泰加拉国、比利时、I2加拿大、哥斯达黎加、I2斐济、 比 

亚、I2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I2日本，马来西亚、 

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I2菲律 

宾、I2圣卢西亚、萨摩亚、I2新加坡、I2所 罗 门 群 岛 、I2苏 

丹、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I2等 

国的名义，提出了一项题为"人民的自决权利及其对 

殖民统治或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的决 

定草案(E/1983/C.2/L.13)。

5 6 . 委员会5 月 2 3 日的第1 9次会议采取记录 

表决，以 3 4票对 8 票， 4 票弃权，通过了决定草案， 

弁将该决定草案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 

定草案21)。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107段。表决情 

况如下：

赞成：阿根廷、奧地利、孟加拉国，巴西、布隆 

迪、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丹麦、吉布提、厄瓜 

多尔、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日本、肯尼 

亚，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 

挪戚、巴基斯坦、秘鲁、葡萄牙、卡塔尔、圣卢西亚、 

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刚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加拉瓜、波 

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奔权：阿尔及利亚、马里、墨西哥、苏里南。

5 7 . 波兰代表(并以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在通过决定草案以前发了言。

5 8 . 越南和民主柬浦寨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关于南非工会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

5 9 . 委员会在第1 9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建议，

通过了题为"关于南非工会权利遺到侵犯的指控"的决 

定草案(见 E / 1983/49),并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 

1983/61,第 5 4段，决定草案22)。理事会的行动，见 

下文第1 0 9段。

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組关于南非工会 

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的报告

6 0 . 委员会第19次会议根据主席的建议，决定 

建议理事会应注意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组关于南 

非工会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的报告(E/1983/28,附件-) 

并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5 4段，决定 

草案 23)。理事会的行魂，见下文第110段。

秘书长关于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

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仇根和恐怖

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來取的

措施的报告

6 1 . 委员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在其第19次会议 

上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对付纳粹主义，法 

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原因的不 

容忍，仇恨和恐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 

法所应采取的措施的报告(A/38/166-E/1983/34) ,并 

将该报告转交大会供其在第三十八雇会议上审议。委 

员会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1983/61,第 5 4段，决定 

草案 24)。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111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 2 . 理事会5 月 2 7 日第1 5次会议审议了委员 

会报告(E/1983/61,第 5 3和 5 4段)建议的各项决议草 

案和决定草案。

6 3 . 题 为 "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载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 

人权的努力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的决议草案一，以 

4 9票赞成，1 票反对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31号决议。

6 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吉布提的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 

(见 E/1983/SR.15)。



6 5 . 理事会主席对题力"防止歧视及探护少数小 

组委员会第三十五雇会议的报告"的决议草案二作了 

口头修订，在第（C ) 分段以"按上文（a)分段……候 

补成员"代替 "同他"一词。理事会以3 6票赞成，6 票 

反对，9 票弃权通过了口头修订的决议草案。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32号决议。

6 6 . 肯尼亚代表在表决前发了言。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吉 

布提的代表在表决后发了言（见 E/1983/SR.15)。

6 7 . 题为"关于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间题的研 

究报告的增订" 的决议草案三获得遗过。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983/33号决议。

6 8 . 题为 "个人地位与当代国际法"的决议草案 

四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34号决议。

6 9 . 题为 "赤道几内亚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议 

草案五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35号决 

议。

7 0 . 题力 "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决议草案六 

获得通过。最盾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36号决议。

7 1 . 题为 "人权与科技发展"的决议草案七获得 

遗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37号决议。

7 2 . 题力"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 

人权问题，特别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 的决议草案八获得通过。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38号决议。

7 3 . 题为"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的决议草案九获 

得通过。最盾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3,9号决议。

7 4 . 题力"改善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境况并 

确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的决议草案十获得通过。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40号决议。

7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决议草案遗过后 

发了言(见 E/1983/SR.15)。

7 6 . 题 为 "南部非洲境内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 

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的决定草案1 获得通过。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5号决定。

7 7 . 题为"南部非洲境内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

转交人权委员会第1983/9号决议"的决定草案2 获得 

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6号决定。

7 8 . 题为"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政 

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产 

生的不利影响" 的决定草案3 以 3 9票赞成，4 票反对 

和 1 0票弃权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137号决定。

7 9 . 题 为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跋视进行战斗的 

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的决定草案4 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8号决定。

80.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 

言（见 E/1983/SR.15)。

8 1 . 题 为 "在所有国家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载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 

人权的努力中所面临的特殊间题" 的决定草案5 获得 

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1983/139号决定。

8 2 . 题为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促进人权"的决 

定草案6 以 5 0票赞成，1票反对和 1 票弃权获得通  

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0号决定。

83. 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决定草案通 

过后发了言(见 E/1983/SR.15)。

8 4 . 题为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间题"的决定 

草案 7 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1号 

决定。

8 5 . 希腊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见 E/ 

1983/SR.15)。

8 6 . 题为"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的决定草案8 获得通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142号决定。

8 7 . 题为 "关于奴役问题的报告的增订"的决定 

草案9 , 以 5 0票赞成， 1 票反对，获得通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143号决定。

8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 

言(见 E/1983/SR.15)。

8 9 . 题为"萨尔冗多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草



案 1 0采取记录表决，以 2 9票对 3 票，19票弃权，获 

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4号决定。表决 

情况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贝宁、保加利亚、 

布蔭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刚 

果、丹麦、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希腊、印度、日本、肯尼亚、卢森堡、墨西齊、 

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咸，波兰、葡萄牙、苏 

里南、斯威士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阿根廷、巴西、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孟加拉国、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厄 

瓜多尔、裴济、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 

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塞 

拉利昂、苏丹、泰国、突尼斯。

9 0 . 委内瑞拉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前发了言。中 

国代表在通过后发了言(见 E/1983/SR.15)。

9 1 . 题为"波兰境内的人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11 

采取记录表决，以 2 2票对 12票，18票弃权获得通 

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5号决定。表决情 

况如下：

赞成：奥地利、博茨瓦纳、加拿大、哥伦比亚、丹 

麦、裴济、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日本、 

黎巴嫩，卢森堡、墨西寄、荷兰、新西兰、挪咸，葡 

萄牙、圣卢西亚、斯咸士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印度、尼加拉瓜、波兰、罗马尼亚、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孟加拉国、S 西、布隆迪、刚果，厄瓜多 

尔，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巴基斯坦、秘鲁、专 

塔尔、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苏丹、苏里南、泰国， 

突尼斯、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9 2 . 波兰，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的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见 E/ 

1983/SR.15)。

9 3 . 题为 "玻利维亚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草 

案 1 2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6 号决 

定。

9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 

言（见 E/1983/SR.15)。

9 5 . 题 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13采取记录表决，以 1 9票对 3 票，2 8票 

弃权，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7号 

决定。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斐济、法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日本、肯尼亚、卢森堡、荷 

兰、新西兰、挪咸、葡萄牙、苏里南，斯威士兰、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纖 

拉。

反对：阿尔及利亚、贝宁和巴基斯坦。

容权：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保加利亚、布 

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 

比亚、刚果、厄瓜多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 

利比里亜、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尼加拉瓜、秘 

鲁、波兰、卡塔尔、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 

昂，苏丹、奉国、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咕麦隆联合共和国。

9 6 . 题为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草 

案 14采取记录表决，以 3 1票 对 1 票，20 票弃权，获 

得通过。53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8号决定。

97. 危地马拉观察员在决定草案通过前发了言 

(见 E/1983/SR.15)。

9 8 . 题为"智利境内的人权问题" 的决定草案15 

采取记录表决，以 38票对 4 票，1 1票弃权，获得通 

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9号决定。表决情 

况如下：

« 成：阿尔及利亚、奥地利、贝宁、傅茨冗纳、 

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剛果、丹麦、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日本、肯尼亚、利比 

里亚、卢森堡、马里、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 

拉瓜、挪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圣



卢西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苏丹、斯咸士兰、 

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美利坚合众

国。

弃权：孟加拉国、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斐济，黎巴嫩、马来西亚、秘鲁、苏里南、泰国、咕 

麦隆联合共和国。

9 9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丹麦、法国、 

美利坚合众国和墨西哥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 

言。智利观察员也发了言(见 E/1983/SR.15)。

1 0 0 . 题为"《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 

式不容忍和坡视宣言》的执行情况"的决定草案1 6 以 

48票对零票，4 票弃权，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983/150号决定。

1 0 1 . 题为"在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 

数人的权利"的决定草案U 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1983/151号决定。

1 0 2 . 题为"人权委员会第因十雇会议的工作安 

排"的决定草案1 8以 4 6票对零票， 7 票弃权,获得通 

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52号决定。

1 0 3 . 题为"关于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工作组负 

责审查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XLVIII)号决 

议提交委员会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所受理的情况的一 

般性决定"的决定草案19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983/153号决定。

10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 

言（见E/1983/SR.15)。 •
1 0 5 . 题为"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20获 

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54号决定。

1 0 6 . 以色列观察员在决定草案通过前发了言。 

希腊和罗马尼亚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言(见E/ 

1983/SR.15)。

1 0 7 . 题为"人民的自决权利及其对殖民统治或 

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的决定草案21采 

取记录表决，以 41票对 9 票， 3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55号决定。表决情况如 

下：

赞成：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博茨瓦纳、 

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 

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斐济、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希腊、牙买加、肯尼亚、黎巴嫩、利比里亚、 

卢森堡、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挪戚、巴基斯坦、 

秘鲁、葡萄牙、卡塔尔、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塞 

拉利昂、苏丹、苏里南、斯咸士兰、奉国、突尼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略麦蔭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贝宁、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刚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加拉 

瓜、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阿尔及利亚、马里、墨西哥。

1 0 8 . 奉国代表和波兰代表(弁代表保加利亚、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决定草案通过前发了 

言。老扭人民民主共和国观察员也在遗过前发了言。 

民主柬浦寨和越南观察员在草案通过后发了言(见E/ 

1983/SR.15)。

1 0 9 . 题为"关于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遺到侵犯的 

指控"的决定草案2 2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56号决定。

1 1 0 . 题为"人权委员会特设专家工作组关于南 

非境内工会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的报告"的决定草案 

23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57号决定。

1 1 1 . 题为"秘书长关于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 

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 

仇恨和恐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 

采取的措施的报告"的决定草案2 4获得通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158号决定。

B. 社会发展

1 1 2 . 理事会1983年第一雇常会在议程项目11 

下审议了社会发展问题。



1 1 3 . 为审议这一项目，理事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各国促进合作社运动的经验的 

报告(A/38/63);

( b ) 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响 

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经验的报告(A/38/64和 

Add.l);

( C )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雇会议的报告;

( d ) 秘书长关于1980年代青年状况的报告(E/ 

1983/3),

( e ) 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内的一些社会趙势 

和目前经济条件的影响的报告(E/1983/4);

( f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发展活动的社会方面问 

题特设工作组各项主要建议的可行性、所涉方案、协 

调和资源问题的报告(E/1983/23);

( g ) 秘书长关于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所取得 

的进展情况的报告(E/1983/29);

( h ) 秘书长关于《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 

划》的执行情况的说明（E/1983/35);

( i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七雇会议的报告 

(E/CN.5/1983/2)；

( j ) 1982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 k ) 联合国发展活动的社会方面问题特设工作 

组的报告(E/1981/3);

( 1 ) 具有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合 

作社联盟提出的声明（E/1983/NGO/1)。

1 1 4 . 理事会在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上将该项目 

分配给第二(社会）委员会，后者在1983年 5 月 5 日至 

11日第4 至第 9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第二 (社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入届会议的 

很告第一章内所载的各项建议

115. 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吿第一章载有编号一至

十六的16项决议草案，由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Î以 

及编号一、三和七的3 项决定，要求理事会采取行  

动。

1 1 6 . 委员会在5 月10日第8 次会议上审议了社 

会发展委员会报告所载的决议草案和决定。

世界社会状况

1 1 7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世 

界社会状况"的决议草案一，并提交理事会(e/1983/ 

6 2 , 第 2 4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劫见下 

文第 151段。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

1 1 8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草案二,并 

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24段，决议草案二)。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52段。

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題

1 1 9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农 

村发展的社会问题"的决议草案三，并提交理事会(E/ 

1983/62,第24段，决议草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153段。

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相至关系

1 2 0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社 

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相S 关系"的决议草案四，并提 

交理事会(E/1983/62,第 24段，决议草案四）。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55段。

社会政策和国民收入分配

1 2 1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社 

会政策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决议草案五，并提交理事 

会(E/1983/62,第24段，决议草案五)。理事会采取的 

行动见下文第156段。

在通过人民的参与而达致社会融合方面 

对发展进行分析和规划的统一方法

1 2 2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在



通过人民的参与而达致社会融合方面对发展进行分析 

和规划的统一方法"的决议草案六，并提交理事会(E/ 

1983/62,第24段，决议草案六)。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157段。

当代世界的青年

1 2 3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当 

代世界的青年"的决议草案七,并提交理事会(e/1983/ 

6 2 , 第 2 4段，决议草案七〉。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文 第 158段。

促进合作社运动的国家经验

1 2 4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促 

进合作社运动的国家经验" 的决议草案八，并提交理 

事会(E/1983/62,第 24段，决议草案八)。理事会采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0段。

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福利

1 2 5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 

民工人及其家属的福利"的决议草案九。

'移

1 2 6 . 在同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对决议草案提 

出口头修正，将序言部分第五段改为执行部分第5 

段，而执行部分的下一段依次重新编号。

1 2 7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IE 

的该决议草案，并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24段， 

决议草案九)。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1段。

青年参加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享受 

生活、就业和教育的权利

1 2 8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青 

年参加社会和经济发展及其享受生活，就业和教育的 

权利"的决议草案十，弁提交理事会(E/1983/62, 第 

3 4段，决议草案十)。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2 

找。

军备竞赛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不利影响

1 2 9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军 

备竞# 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不利影响"的决议草案十

联合国残废人十年

1 3 0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残 

废人十年"的决议草案十二，并提交理事会(e/1983/ 

6 2 , 第 2 4段，决议草案十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 

下文第164段。

在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之间交流关 

于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卒务中心的活动的资料

1 3 1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力"在 

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之间交流关于社会 

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活动的资料"的决仪草案 

十三，弁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2 4段，决议草 

案十三）。理事会采取的行魂见下文第165段。

老 翁 问 趙

1 3 2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老 

龄间题"的决议草案十四，并提交理事会(E/1983/62, 

第 2 4段，决议草案十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 

第 166段。

关于发展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区域间协商会议

1 3 3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关 

于发展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区域间协商会议"的决 

议草案十五，并 提 交 理 事 会 (E/1983/62,第 2 4段， 

决议草案十五)。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7段。

在发展过程中家庭的作用

1 3 4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题为"在发 

展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的决议草案十六,井提交理事会 

(E/1983/62,第 2 4段，决议草案十六 )。理事会采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8段。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提名

1 3 5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决定建议理事会 

认可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决定I 中为填补联合国社会 

发展研究所理事会六名空缺而提名的侯选人。委員会



自JS52年以来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1 3 6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决定建议理事会 

通过委员会决定三中所载的题为"自1981年以来在社 

会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的决定草案，弁将其建议提 

交理事会(E/1983/62,第 2 5段，决定草案二)。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4段。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 九居会议 

悠时议程和文件

1 3 7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决定建议理事会 

批准委员会决定七提出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九雇 

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并 将 其 建 议 提 交 理 事 会 (E/ 

1983/62,第 2 5段，决定草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 

动见下文第175段。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的报告第一章所我的建&

1 3 8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期间审议了犯罪预 

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七雇会议的报告第一章所载的两项 

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M

任意处决或即决处决

1 3 9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任 

意处决或即决处决"的决议草案一，弁提交理事会(E/ 

1983/62,第 2 4段，决议草案十七)。理事会采取的 

行动见下文第169段。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职务和长期工作方案

1 4 0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犯 

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职务和长期工作方案"的决议 

草案二。在同次会议上，主席根据非正式协商，建议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增加新的一段如下：

" 2 . 还决定犯罪顶防和控制委员会将其报

告达交社会发展委员会并酌情送交联合国其他有

关机关。"

1 4 1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主 

的该决议草案，弁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2 4段， 

决议草案十八)。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0段。

犯罪預防和控制委员会的报告

1 4 2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决定建议理事会 

注意犯罪预防和控制養员会第七鹿会议的报告弁批准 

其中所载的委员会第八展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委 

员会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2 5段，决 

定草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6段。

其 他 建 议

社会发展妻员会第二十入屈会议的报告

1 4 3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根据主席提议， 

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雇会议 

的报告，并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25 

段，决定草案五)。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7 

段。

《老龄问題国际行幼计划》的执行情况

1 4 4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根据主席提议通 

过了有关秘书长关于《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E/1983/35)的决定，并将其建议提交 

理事会(E/1983/62,第 2 5段，决定草案六)。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8段。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社会发展活动特设工作组各项主要

建议的可行性和所涉的方業、协调和资源问题的

报告

1 4 5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期间根据主席提议 

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社会发展活动 

特设工作组各项主要建议的可行性和所涉的方案、协 

调和资源问题的报告(E/1983/23) , 并将其建议提交 

理事会(E/1983/62,第 2 5段，决定草案七)。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9段。

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响深远 

的社会和教济改革的经验的报告

1 4 6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根据主席提议决



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 

行影喃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经验的报告(A/38/ 

6 4和Add.l),并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 段，决定草案八)。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80 

段。

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趋势 

和当前的经济情况的报告

1 4 7 . 委员会在其第8 次会议上根据主席提议决 

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趋势 

和当前的经济情况的报告(E/1983M) , 弁将其建议提 

交理事会(E/1983/62,第 2 5段，决定草案九)。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81段。

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伟

1 4 8 . 罗马尼亚代表在第8 次会议上以阿尔及利 

亚，阿根廷、孟加拉国、中国、哥斯达黎加、I2古巴、I2 

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I2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I2马里、墨西哥、摩洛哥、I2' 

尼日利亚、I2巴基斯坦、秘鲁、罗马尼亚、卢旺达、圣 

卢西亚、苏丹、突尼斯、委内瑞拉、南斯拉夫I2和扎 

伊尔I2等国的名义提出一项题为"青年领域的协调和 

宣传"的决议草案(E/1983/C.2/L.4), 后来多米尼加 

共和国、U肯尼亚和菲律宾I2加入成为共同提案国。

1 4 9 . 委员会在5 月 1 1 日第9 次会议上通过了 

该项决议草案，并提交理事会(E/1983/62,第 2 4段， 

决议草案十九)。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72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5 0 . 理事会在1983年 5 月 2 6 日第 14次会议 

上审议了委员会报告(E/1983/62,第 2 4和第 2 5段） 

所建议的各项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1 5 1 . 题为"世界社会状况"的决议草案一已予通 

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8 号决议。

1 5 2 . 题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的决议草案二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 9 号决议。

1 5 3 . 题为"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的决议草案三 

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号决议。

154. 理事会秘书在该决议草案通过之前发了言 

(见 E/1983/SR.14)。

1 5 5 . 题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相互关系"的 

决议草案四已予遗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1 1号决议。

1 5 6 . 题为"社会政策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决议草 

案五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2号决 

议。

1 5 7 . 题为"在通过人民的参与而达致社会融合 

方面对发展进行分析和规划的统一方法"的决议草案 

六已予速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号决 

议。

1 5 8 . 题为"当代世界的青年"的决议草案七已予 

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4号决议。

159. 泰国代表在该决议草案通过之前发了言 

(见 E/1983/SR.14)。

1 6 0 . 题为"促进合作社运动的国家经验"的决议 

草案八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5号 

决议。

1 6 1 . 题为"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福利"的决议草 

案九已予速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6号决 

议。

1 6 2 . 题为"青年参加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享受生 

活、就业和教育的权利"的决议草案十已予通过。其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号决议。

1 6 3 . 题为"军备竞赛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不利 

影响"的决议草案十一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983/18号决议。

1 6 4 . 题为"联合国残废人十年"的决议草案十二 

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9号决议。

1 6 5 . 题为"在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 

会之间交流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活动 

的资料"的决议草案十三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1983/20号决议。

1 6 6 . 题为"老龄问题"的决议草案十四已予通 

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1号决议。



1 6 7 . 题为"关于发展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区 

域间协商会议"的决议草案十五已予通过。其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3/22号决议。

1 6 8 . 题为"在发展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的决议草 

案十六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3号 

决议。

1 6 9 . 题为"任意处决或即决处决"的决议草案十 

七已予遗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4号决 

议。

1 7 0 . 题为"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职务和长 

期工作方案"的决议草案十八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25号决议。

171. 奥地利代表在该决议草案通过之前发了 

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该决议草案通 

过之后发了言(见E/1983/SR.14)。

1 7 2 . 题为"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的决议草案 

十九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6号决 

议。

1 7 3 . 题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 

的提名"的决定草案一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983/122号决定。

1 7 4 . 题为"自 1981年以来在社会方面取得的进 

展"的决定草案二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23号决定。

1 7 5 . 题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九雇会议临 

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三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124号决定。

1 7 6 . 题为"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七雇会议 

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四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983/125号决定。

1 7 7 . 题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雇会议的 

报告"的决定草案五已予通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983/126号决定。

1 7 8 . 题为"《老龄间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 

况"的决定草案六已予遗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27号决定。

1 7 9 . 题为"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社会发展活动特 

设工作组各项主要建议的可行性和所涉的方案、协调 

和资源问题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七已予通过。其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28号决定。

1 8 0 . 题为"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 

行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经驗的报告"的决定 

草案八已予遗过。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29号 

决定。

1 8 1 . 题为"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趋势 

和当前的经济情况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九已予通过。其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0号决定。

1 8 2 . 巴西、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见 

E/1983/SR.14),

C . 提高妇女地位的活魂：联合国 

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1 8 3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展常会上审议了议 

程项目1 2下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活动的向题。

1 8 4 . 理事会为审议这个项目，收到了下列文

件：

( a )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 

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第一展会议的报告 

(A/CONF.116/PC/9 和 Corr.l);

( b ) 秘书长关于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 

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内 

载建议二、三 和 五 所 涉 方 案 预 算 问 题 的 说 明 (A/ 

CONF.116/PC/9/Add.l)i

( C )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雇会议的报告;

( d )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九雇会议的报告;57

( e ) 特别报告员让•费尔南-洛朗先生关于禁 

止贩卖人口以及取缔意图菅利使人卖淫的报吿(E/ 

1983/7 和 Corr.1-2);

( f )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第三 

雇会议的报告(E/1983/31)。



. 1 8 5 . 理事会在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上将这个项 

目分配给第二(社会)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在 1983年 

5 月 9 日至1 2 日和1 7 日至1 9 日第7 至第 1 0次及第 

1 3至第 1 6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关于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和平成就世界会议的辱备机关的报

告第一章所建议的决定

1 8 6 .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  

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 (A/ 

C0NF.116/PC/ 9 和 Corr.l)第一章载有六项建议要理 

事会通过。建议二、建议三和建议五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载于秘书长的一项说明(A/CONF.ll6/PC/9/Add.l)。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

世界会议的辱备机关的报告第一章内各項建议所

涉方案預算问題

1 8 7 . 在 5 月 1 8 日第14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提 

出了题为"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 

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内载建议所涉 

方案顶算问题"的决定草案(E/1983/C.2/L.11)。

1 8 8 . 在 5 月 1 9 日第1 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 

了该项决定草案，并将它提交给理事会(E/1983/63, 

第 2 9段，决定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220 段。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宋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和平成就世界会议的辱备机关的报告

1 8 9 . 在 5 月 1 9 日第1 5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 

载于委员会的报告第一章内的六个建议。

1 9 0 . 在同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巴基斯坦、奥地利、肯尼亚、法国、 

丹麦、美利坚合众国和突尼斯等国代表发了言。菲律 

宾观察员也发了言。

1 9 1 . 委员会于是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向理事 

会建议：它应注意这个报吿，赞同其中所载的建议，

并将这个报告递交大会第三十八雇会议审议。委员会 

向理事会提交了它的建议（E/1983/63,第 2 9段，决 

定草案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22段。

其 他 建 议

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

1 9 2 . 按照理事会 1982年 5 月 4 日第1982/122 

号决定，委员会收到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建议的题为"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的决议草案十 

(其案文载于E/1983/C.2/L.6号文件）以及人权委 

员会的意见(见 E/1983/C, 2 /L. 1 )。

1 9 3 . 第 14次会议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代表并以保加利亚的名义提出了题为"关于 

妇女地位的来文" 的决定草案（E/1983/C.2/L.7), 

其内參如下：

" 経济及社会理事会，

"園親载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九雇会议 

报告的决议草案十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1983/39号决议,59

"认识到对于妇女地位的来文的处理程序问 

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又认识到消除对妇女彼视委员会在这个问 

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

"深植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的处理程序问题 

对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很重要。

" 1 . 请秘书长向会员国转达妇女地位委员 

会和人权委员会对于有关妇女地位的来文的处理 

程序的意见，供它们审议及提出可能的意见和建 

议；

" 2 . 决定在其1984年第一届常会上，根据 

收到的资料讨论这个问题。"

1 9 4 . 在 5 月 1 9 日 其 第 1 5次 和 16次会议上， 

委员会审议了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十以及 

决定草案 E/1983/C.2/L.7。

1 9 5 . 在第 15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根据理事会



议事规则第6 7条，提 议 委 员 会 先 对 决 定 草 案 E/ 

1983/C.2/L.7 作出决定。

1 9 6 . 在其第16次会议上，委员会就肯尼亚代 

表在第15次会议上提出的提议进行表决，这项提议 

以 2 0票对 16票，1 3票弃权，遭到否决。

1 9 7 . 同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根据第6 7条提 

议不要对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十以及决定 

草案 E/1983/C. 2 IL. 7 作出决定。

1 9 8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肯尼亚代表提出的 

提议进行表决。提议以记录表决2 0票对 14票，14票 

弃权，遭到否决。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印度、肯尼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波 

兰、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奧地利、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加拿大、 

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日本、卢森 

堡、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挪戚、葡萄牙，圣卢 

西亚、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弃权：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利比里亚、

马里、墨西哥、秘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拉利 

昂、苏丹、苏里南、突尼斯和咕麦隆联合共和国。

199. 委员会于是开始对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的 

决议草案十进行表决。决议草案十以记录表决34票 

对 5 票，1 0票弃权获得通过，弁 提 交 给 理 事 会 (E/ 

1983/63,第 2 8段，决议草案一)。关于理事会采取 

的行动，见下面第213段。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奥地利、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加 

拿大、哥伦比亚、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日本、利比里亚、卢森 

堡、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 

咸、秘鲁、葡萄牙、卡塔尔、圣卢西亚、沙特阿拉 

伯、塞拉利昂、苏丹、苏里南、泰国、突尼斯、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 

拉。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弃权：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中国、剛 

果，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嘻麦隆联 

合共和国。

2 0 0 . 在表决进行前，肯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和波兰三国的代表作了发言，表决后罗马 

尼亚代表作了发言。

2 0 1 . 在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后，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和保加利亚代表就第 e/1983/ 

(：.2/1^.7号决定发了言，他们表示他们不坚持将它 

付诸表决。

各非政府组织参与f*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 

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

2 0 2 . 在 第 14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以下列各 

国名义提出了题为"各非政府组织参与审查和评价联 

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的决议草案 

(E/1983/C.2/L.8 ),日本、肯尼亚、莱索托、"马  

里、新西兰、尼日利亚、卢旺达、I2奉国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同次会议上，她口头订正了该 

决议草案如下：

( a ) 将序言部分第二段的"具有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咨商地位的"等字删除;

( b ) 在执行部分第3 段敦促各国政府邀请在其 

国内的适当的非政府组织后面加插"也提出它们对国 

家一级所取得进展，还存在的障碍和待达到的目标的 

意 见 等 字 ；

( C ) 将执行部分第4 段中的"具有咨商地位的" 

等字删除。

2 0 3 . 在其第1 6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订正 

决议草案(E/1983/L.8/Rev. 1 ),肯尼亚代表再加以口 

头订正如下：

( a ) 在执行部分第1 段中"请秘书长邀请"等字 

后面增添"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字；

( b ) 在执行部分第4 段 中 "请各E 域委员会保



证"等字后面増添"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 

的"等字。

2 0 4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 

的订正决议草案，并将它提交给理事会(E/1983/63, 

第 2 8段，决议草案二)。有关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 

下面第215和 216段。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2 0 5 . 在第 1 4次会议上，阿根廷代表以下列各 

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的决议草案(E/1983/C.2/L. 9 ) : 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I2 阿根廷、孟加拉国、玻利维亚、I2 哥伦比亚、刚 

果、哥斯达黎加、I2 古巴、I2 丹麦、多米尼加共和 

国、U 厄瓜多尔、埃及、I2 法国. 希腊、几内亚、I2 印 

度、 日本、约旦、 马里、墨西哥、摩洛哥、I2 尼加 

拉瓜、挪戚、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I2和扎 

伊尔U。后来肯尼亚、圣卢西亚和苏里南也加入为该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同时，他口头订正了该决议草案 

如下：

( a ) 在序言部分增添新的第二段：

"铭记着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

平的各项目标,"；

( b ) 在执行部分第2 段中将"赞同"改为"注意

到"。

206. 5 月 1 9 日，在其第16次会议上，委员会 

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并将它提交给理事会 

(E/1983/63,第 2 8段，决议草案三)。有关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217段。

禁止贩卖人口和取歸意困營利使人卖淫

2 0 7 . 在 5 月 9 日第7 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 

让 ，费尔南-洛觸先生介绍了他关于禁止贩卖人口以 

及取缔意图菅利使人卖淫的报告(e/1983/ 7 和 Corr.l 

和 2 )。

2 0 8 . 在第 1 4次会议上，法国代表提出了题为 

"禁止贩卖人口和取缔意图菅利使人卖淫"的订正决议 

草案(E/1983/C. 2 /L.lO/Rev. 1 )。

2 0 9 . 在第 16次会议上，预算司代表就该决议 

草案所涉方案顶算问题发了言。

2 1 0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并将它提交给理事会(E/1983/63,第 2 8段，决议草 

案四)。有关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218段。

2 1 1 . 在通过该à 议草案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1 2 . 理事会5 月 2 6 日第1 4次会议审议了第二 

(社会)委员会报告所建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E/ 

1983/63, 第 28 和 29 段)。

2 1 3 . 题 为 "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的决议草案 

一，经记录表决，以 3 4票对 5 票， 9 票弃权，获得 

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7号决议。表决情 

况如下:》<̂

赞成：奥flk利、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加 

拿大、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美济、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日本、黎巴嫩、利比里亚、卢 

森堡、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 

咸、葡萄牙、卡塔尔、圣卢西亚、塞拉利昂、苏丹、 

苏里西、斯咸士兰、泰国、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奔权：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中国、刚果、肯尼 

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略麦隆联合共 

和国。

2 1 4 . 在通过该决议草案后，罗马尼亚、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的代表发了言（见 E/1983/SR. 14)。

21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口头建 

议，将题为"各非政府组织参与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 

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的决议草案二执行 

部分第1 、2、3和 4 段中的"适当的非政府组织"等字 

改为"有关的非政府组织"。



2 1 6 . 理事会在所取了墨西哥代表的发言(见 E/ 

1983/SR.14)后,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二。最 

盾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8号决议。

2 1 7 . 题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决 

议草案三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29号 

决议。

2 1 8 . 题为"禁止贩卖人口和取缔意图菅利使人 

卖淫"的决议草案四获得遗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30号决议。

2 1 9 . 在通过该决议草案后，巴西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 14)。

2 2 0 . 题为"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 

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内载建 

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过。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1号决定。

2 2 1 . 在进行表决前，巴基斯坦代表发了言；表 

决后丹麦、奧地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肯 

尼亚的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 14)。

2 2 2 . 题为"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和评价联 

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的报告"的决 

定草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2号 

决定。

2 2 3 . 就决定草案进行表决前，阿尔及利亚代表 

发了言(见 E/1983/SR.14)。

2 2 4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项目12下通过的各 

项决议和决定发了言(见E/1983/SR.14)。

D . 麻醉药品

2 2 5 . 理事会在1983年第一届常会议程项目13 

下审议了麻醉药品问题。

2 2 6 . 为了审议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

件：

( a )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雇会议的报告;

( C  )

1983/6)。

( b ) 麻醉苗品委员会第七雇特别会议的报

告 ；m

2 2 7 . 理事会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将这个壤目分 

K 给第二 (社会)委员会，委 员 会 于 1983年 5 月 3 日 

至 5 日和1 9 日第1 次至第3 次会议和第15次会议审 

议了此项目。

第二 (社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报告 

第一章所载的建议

228.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雇会议报告第一章 

载有四项决议草案和六项决定草案，建议理事会予以 

通过。

2 2 9 . 第二委员会5 月 5 日第3 次会议审议了麻 

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雇会议报告所载的第一至三号决 

议草案和第一，二和第四至六号决定草案。《8

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方案的 

审查和执行情况

2 3 0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药品管制 

战略和政策方案的审查和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一,并 

将其提交理事会（E/1983/64,第 1 4段，决议草案 

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45段。

医疗和科研用鸦片剂的 

需求和供应

2 3 1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遗过了题为"医疗和科 

研用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的决议草案二，并提交给 

理事会(E/1983/64,第 14段，决议草案二)。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46段。

改进国际合作查禁海上 

非法贩运毒品的播施

2 3 2 . 姜员会第3 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改进国际 

合作查禁海上非法贩运毒品的措施"的决议草案三，并 

提交给理事会(E/1983/64,第1 4段，决议草案三)。理 

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47段。



2 3 3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遗过了题为"国际麻醉 

药品管制局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一，弁提交给理事会 

(E/1983/64,第 1 5段，决定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 

行动见下文第25 0段。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属会议的 

临时议程和文件

2 3 4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遗过了题为"麻醉药品 

委员会第三十一雇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 

案二，并提交理事会(E/19S3/64, 第 I5 段，决定草 

案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51段。

禁止激用麻醉品国际年

2 3 5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通过了题为"禁止滥用 

麻醉药品国际年"的决定草案四，并 提 交 理 事 会 (E/ 

1983/64,第15段，决定草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252段。

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

2 3 6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药品管制 

战略和政策"的决定草案五，并提交理事会 (e /1983/ 

6 4 ,第 15段，决定草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 

下文第253段。

言。

2 3 7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了

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

2 3 8 . 委员会第3 次会议通过了题为"麻醉药品 

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六,并提交理事会(e /1983/ 

6 4 ,第 15段，决定草案五)。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 

，下文第 255段。

其 他 建 议

麻醉药品妻员会的扩大

2 3 9 . 在第 3 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以阿根廷、玻 

利维亚、 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n 厄瓜 

多尔、埃及、I2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罗马尼亚、

苏里南和委内瑞拉的名义提出了题为"麻醉药品委员 

会的扩大"的决议草案(E/1983/C. 2/L. 2)。

240. 秘书长关于这项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 

题的说明，以 E/1983/C. 2/L. 3号文件分发给委员会。

2 4 1 . 在 5 月 1 9 日第15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以 

提案国的名义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订正案文(e/1983/ 

C.2/L. 2/Rev. 1 ) , 后来圣卢西亚也加入为提案国。 

这项订正案文要求把执行部分最后的"和公平地理分 

配原则"改为"并保持现有的百分比"。

2 4 2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订正决议草案 

(E/1983/C. 2/L. 2/Rev. 1)并提交给理事会(E/1983/ 

6 4 , 第 14段，决议草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 

下文第248段。

2 4 3 . 在这项决议草案通过后，下列各国代表发 

了言：荷兰、墨西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巴基斯坦。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4 4 . 理事会5 月 2 4 日第1 1次会议审议了第二 

(社会)委员会报告建议的各项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E/1983/64, 第 14 和 15 段)。

2 4 5 . 题为"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方案的审查和 

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 第 1983/2号决议。

2 4 6 . 题为"医疗和科研用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 

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3 号决议。

2 4 7 . 题为"改进国际合作查禁海上非法贩运毒 

品的措施"的决议草案三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 第 1983/4号决议。

2 4 8 . 题为"麻醉苗品委员会的扩大"的决议草案 

四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号决议。

24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和理事会 

主席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见E/1983/SR. 11)。

2 5 0 . 题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的决定草 

案一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14号决 

定。



2 5 1 . 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雇会议的 

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983/115号决定。

2 5 2 . 题为"禁止滥用麻醉药品国际年"的决定草 

案三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 理 事 会 第 1983/116号 

决定。

2 5 3 . 题为"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的决定草案四 

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17号决定。

25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决定草 

案通过后发了言(见E/1983/SR. 11)。

2 5 5 . 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 

五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18号决定。



第 六 章  

第三 (方案和协调)養员会审议的问题

A .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1 . 蓮事会1983年第二展常会在议程项目1 7下 

审议了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问题。

2 . 为审议此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 

工作的报告(A/38/201-E/1983/69和 Corr.l);

( b )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对自然灾害和 

其他灾害情况作出反应的fe力 的 报 告 （A/38/202-E/ 

1983/94)0

3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上将这个项 

目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分别 

在 1983年 7 月 1 1 日至1 3 日、1 4 日和1 5 日 至 2 2 日 

举行的第4 至 7 次，第 9 次和第11至 1 6次会议上审 

议了这个项目。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贾会采取的行动

4 . 在委员会第4 次会议上，联合国救女协调专 

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主管特别政治问题 

助理秘书长兼特别经济援助方案联合协调员作了介绍 

性发言。

5 . 在同次会议上，依照理事会1982年 2 月 5 日 

第 1982/101号决定和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委员会获 

知下列各国提供经济援助的特别方案的现况：贝宁 

(大会第37/151号决议)，博 茨 瓦 纳 （第 37/148号决 

议)、佛得角(第37/152号决议)、中非共和国(第 37/ 

145号决议)、乍得(第 37/155号决议)、科摩罗(第37/ 

154号决议)、吉 布 提 （第 37/153号决议)，因比亚 

(第 37/159号决议)、几内亚比绍(第 37/156号决议)、 

莱索托(第 37/160号决议)、利比里亚(第 37/149号决

议)、莫桑比克(第37/161号决议)、塞拉利昂(第 37/ 

158号决议)，多哥(第37/164号决议)和乌干达(第37/ 

162号决仪)。

6 . 依照大会第37/147号决议，委员会也获知 

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 

干达遭受旱灾地区提供接助的当前状况。

7. 依照大会第 37/174、37/175、37/176 和 37/ 

177号决议，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口头 

报告。

8 . 依照理事会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通过的决 

定，委员会也听取了关于向加纳提供特别援助的口头 

报告。

向加纳提供援助

9 . 在第 9 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以布隆迪、刚 

果、肯尼亚、马里、圣卢西3E、塞拉利昂、苏丹和突 

尼斯的名义提出了一项题为"向加纳提供援助"的决议 

草案(E/1983/C.3/L.4)。其后，孟加拉国和印度也加 

入作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1 0 . 在金绍该决议草案时，突尼斯代表口头订 

正了执行部分第6 ( d ) 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 

出报告"的惜词改为"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1 . 在第 1 1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又以各提案 

国的名义口头提出下列订正：

( a ) 执行部分第1 段原文是：

"1. 脉赞加纳政府和人民为实现经济复兴

和为安置回返者而作出的努力"，将上文改为：

"1. 注意到加纳政府和人民为安置回返者

所做的努力"；



( b ) 在执行部分第6 ( c )段开头加添"按照多 

机构特派团的建议"，等字。

1 2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 

决议草案，并 将 其 提 交 理 事 会 （E/1983/116,第 27 

段，决议草案一)。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 

第 3 4段。

1 3 . 希腊代表发了言。加纳观察员也发了言。

向波利維业、底瓜多尔和秘鲁提供援助

1 4 . 在 第 1 2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以阿尔及利 

亚、阿根廷、孟加拉国、贝宁、玻利维亚、I2 巴西、智 

利、I2 中国、哥伦比亚、古巴、I2 厄瓜多尔、萨尔瓦 

多、I2印度、黎巴嫩、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葡 

萄牙、圣 卢 西 亚 塞 拉 利 昂 、西班牙、苏丹、苏里 

南、突尼斯、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的名义，提出 

了一项题为"向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提供援助" 

的决议草案(E/1983/C.3/L.6)。其后，加拿大、刚果、 

日本和墨西哥加入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1 5 . 同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以各提案国的名义 

对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3  ( C ) 段作了口头订正，将 

其改为：

" ( c ) 通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和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1984年第二雇常会执行本决议的进

展情况"。

1 6 . 在 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 

正的决议草案，并将其提交理事会(E/1983/116, 第 

27段，决议草案二)。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 

第 3 6段。

1 7 . 秘鲁代表和厄瓜多尔代表发了言。玻利维 

亚观察员也发了言。

援助吉布提、埃盡俄比亚、肯尼並、索马里、

苏丹和乌千达道受旱灾:地区

1 8 . 在 第 1 2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以孟加拉 

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索 马 里 苏 丹  

和乌干达I2 的名义提出了一项题为"援助吉布提、埃塞 

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遭受旱灾地 

区"的决议草案(E/1983/C.3/L.7)。

1 9 . 在 第 1 4次会议上，肯尼亚代表以各提案国 

的名义对该决议草案作了如下口头订正：

( a ) 在序言部分第6 段中的"……有关国家"之 

后加入"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亜"几字；

( b ) 删去执行部分第3 段；该段全文如下：

" 3 . 雄议大会应t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建 

制下设立体制机构，负责经常审查该分区填的旱 

灾情况"；

( C ) 执行部分第4 段第一部分原文如下：

"4.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密 

切合作"，将这一段改为：

" 4 - 请秘书长与有关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联合国累统有关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组 

织密切协调"；

( d ) 将执行部分各段相应重新编号。

2 0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 

决议草案，并 将其提 交 理 事 会 (E/1983/116,第 27 

段，决议草案三)。关于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 

38和 3 9段。

2 1 . 肯尼亚代表发了言。

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_害 

和其他灾:害情况的能力

2 2 . 在第 1 2次会议上，苏丹代表以澳大利亚、n 

奧地利、加纳、I2 黎巴嫩, 马里、巴基斯坦、卡塔尔， 

索马里、I2 苏丹和突尼斯的名义，提出一项题为"加强 

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的能力"的 

决议草案(E/1983/C.3/L.8)。后来，贝宁和刚果也加 

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2 3 . 在 第 1 4次会议上，苏丹代表提议将决议草 

案执行部分第8 段改为：

"8. 请秘书长採讨可否允许联合国救灾专 

员办事处在其现有的资源范围内对任何一年内总 

额不超过6 0万美元的紧急救灾援助的请求给予 

响应;"

该提议遭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的拒绝。



. 2 4 . 在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丹、奥地利，哥伦比亚、黎巴嫩和秘鲁代表以及澳大 

利亚、加纳和索马里的观察员就该决议草案可能涉及 

的方案预算问题发了言。联合国秘书处财务厅预算司 

的代表回答了上述发言中提出的间题。

2 5 . 在 第 1 5次会议上，苏丹代表以各提案国名 

义，口头订正了执行部分第8 段，将"应授权秘书长" 

改为"大会应授权秘书长"。

2 6 . 在 第 1 6次会议上，应两国代表团在第15次 

会议上的要求，向委员会各成员散发了有关决议草案 

执行部分第8 段的订正案文是否涉及财务问题的秘书 

长说明(E/1983/C.3/L.15)。

2 7 . 在同次会议上,预算司的代表回答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问题时说，决议草案订正后 

的执行部分第8 段不涉及联合国经常预算的财务问 

题。

2 8 . 委员会后来通过了经口头订IE的决议草案， 

并将其提交给理事会(E/1983/116,第 2 7段，决议草 

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4 0段。

2 9 . 苏丹代表说，委员会各成员的一致支持表明 

了对世界各部分灾害情况需要进行紧急援助的承认。 

由于许多灾害不能预测，他希望秘书长能接受如下建 

议，即允许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使用联合国经常颜算 

的全部节余响应援助的请求，应付紫急情况。

3 0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发了言。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交援助

3 1 . 在第 1 6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 

会决定建议理事会，除别的以外，注意有关此问题的 

口头报告和发言。委员会将此建议提交给理事会（E/ 

1983/116,第 2 8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42段。

3 3 .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发 了 言 （见 e/1983/ 

SR. 40)。

3 4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向加纳提供援助"的决 

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44号决议。

3 5 . 该决议草案通过后，力n 纳观察员发了言 

(见 E/1983/SR.40)。

3 6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向玻利维亚、尼瓜多尔 

和秘鲁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983/45号决议。

3 7 . 决议草案通过后，秘鲁代表还以玻利维亚和 

尼瓜多尔的名义发了言(见 E/1983/SR.40)。

3 8 . 关于题为"接助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遭受旱灾地区"的决议草 

案三，理事会同意理事会秘书提出的如下建议：

( a ) 在执行部分第4 段并就此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应改为"并将此问题的情况每年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通报"；

( b ) 执行部分第5 段，"提出报告"应改为"通

报

3 9 . 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改的决议草案三。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46号决议。

4 0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对自然 

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的决议草案四。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47号决议。

4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并以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E/ 

1983/SR.40)。

4 2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 

救灾援助"的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2 

号决定。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 2 . 在 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 

了，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建议的决议 

草案一至四及决定草案(E/1983/116,第 2 7和 2 8段

B.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4 3 .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议程项目19 

项下，审议了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问题。



4 4 . 为审议此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海 事

( a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关于其第二十三展第一 

期会议工作的报告;

( b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 

之间的合作的报告(A/38/236 - E/1983/75);

( C ) 秘书长关于宣布动员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利 

非洲粮食和农业国际年所涉问题的报告(A/38/277- 

E/1983/96)；

( d ) 行政协调委员会1982/83年的年度报告  

(E/1983/39);

( e ) 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内资 

料系统的协调的报告(E/1983/48)}

71);

( g ) 秘书长关于海事领域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发 

展的说明（E/1983/97);

( h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和行政协调養员会 

主席关于两个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报告(E/1983/98);

( i ) 一个列入名册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药品制造 

业协会联合会的声明(E/1983/NGO/3);

( j ) 具有第一类咨商地位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国 

际消费者联合会组织的声明(E/1983/NGO/5)。

4 5 . 在 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上，理事会将此项 

目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在1983年 

7 月 13、1 4至 20、22、2 5和 2 7 日的第 8 次，1 0次 

至 1 4次、1 6次、17次和 1 9次会议上审议了此项目。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 6 . 在委员会第8 次会议上，主管方案规划和协 

调厅助理秘书长、资料系统协调咨询委员会主席和联 

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海洋经济和技术组 

主任做了介绍性发言。

4 7 . 在 第 1 0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副主 

席作了介绍性发言。

4 8 . 在第 1 2次会议上，哥伦比亚代表并以墨西 

哥的名义提出题为"海事 "的决议草案 (E/1983/C. 3/ 
L.5)。

4 9 . 在第 1 4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廣高须幸雄 

先生（日本)根据非正式协商的结果提出了决议草案的 

订正案文 (E/1983/C.3/L.5/Rev.l),其中对下列各点 

作了如下订正：

( a ) 执行部分第1 段：

" 1 . 教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其各自的职 

权范围内，使其活动方案充分满足会员国在海事 

领域日益增加的需要，允其是盤于《海洋法公约》 

及有关决议的通过;"

( f ) 秘书长关于保护消费者的报告(e/1983/ 改为:

"1. 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其各自的职权 

范围内，适当考虑到在全系统范围的基确上有效 

地协调活动、继续使其各自的活动方案充分满足 

会员国在海事领域日益增加的需要；尤其是握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有关决议的通过;"

( b ) 执行部分第3 段第 1 句：

"3. 请秘书长执行并于资源许可时扩大关 

于下列的活动方案

改为:

" 3 . 请秘书长在现有的预算资源范围内，同 

时考虑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三雇续会 

上就 1984-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的有关章节所 

提出的建议，执行下列方案活动，其中包括收集， 

分析和传播资料和数据;"

( C ) 删去执行部分第4 段；

" 4 . 请秘书长加强其收集、分析和根据需要 

传播关于上述领域资源的资料和数据，以便旣能 

够支援方案活动又能够直接满足各国政府对这些 

资料和数据的需要;"

( d ) 执行部分第5 和 6 段相应重新编号。

5 0 . 在同次会议上，由于委员会无法就经订正的



决议草案取得一致意见，副主席撤®  了他的修改案文。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代表团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 

规则第55条,担任该修订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再度提出 

该决议草案。

5 1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31票对零票， 5 

票弃权通过了订正决议草案弁将其提交理事会(E/ 

1983/120,第 1 7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 

动，见下文第6 7段。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5 2 . 在 第 1 6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高须幸雄 

先生（日本)根据非正式协商的结果提出了题为"方案 

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雇会议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E/1983/C.3/L.14)o

5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第二节 

执行部分第5 段提出口头修正，在"报告"二字前加入 

"综合"二字。

54. 委员会通过了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并将其 

提交理事会(E/1983/120,第17段，决议草案二)。理事 

会的行动见下文第6 9段。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 

的联岸会议

5 5 . 在第 16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一项题为"方 

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的决 

定草案(E/1983/C.3/L.13),该决定草案是理事会副主 

席彼得，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非正式协 

商结果提交的。

56. 委员会通过了上述决定草案并将其提交给 

理事会(E/10S3/12O,第 1 S段，决定草案一〉。理事 

会的行动见下文第7 0段。

保 户 消 資 者

5 7 . 在 第 17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康斯坦 

廷 ，科列夫先生(保加利亚)根据非正式协商结果提交 

了一项题为"保护消费者"的 决 定 草 案 (E/1983/C.3/ 

L.17)。

5 8 . 日本、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

59. 委员会通过了上述决定草案并将其提交理 

事会(E/1983/120,第1 8段，决定草案二)。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n 段。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 

关于发展中国家r»]经济和技米合作的联岸会议

6 0 . 在第 16次会议上，孟加拉国的代表以联合 

国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方 

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联席会议"决 议 草 案 (E/1983/C.3/ 

L.11)。

6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孟加拉国的代表根据主席 

的建议，接受了对该决议草案的下列口头修正：

( a ) 在执行部分第2 段,"1984年"改正为"1985

年，，；

( b ) 执行部分第3 段，即：

"3. * 议跨机构性方案分析的结果，应通 

过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九雇会议提出 

报告"，

改为：

"3. * 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要求编写的跨 

机构性方案分析的初步报告，应通过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九雇会议"。

6 2 . 在第 19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高须幸雄 

先生（日本)根据非正式协商的结果，提出了一份修订 

的决议草案案文(E/1983/C.3/L.ll/Rev.l), 其中作 

了下列修订：

( a ) 在序言部分第三段后，增列了新的一段，

即：

"又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83年 7 

月 2 日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 

作的第139(VI)号决议"；

( b ) 执行部分第1 段，即：

" 1 . 欢遇行政协调委员会在方案和协调委 

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第十八雇谷议上 

所作的承诺，即:加强其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



努力，并在联席会议第十九届会议以后就这些努 

力所取得的成果向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提出报告"，

代之以：

"1. 注意到行政协调委员会在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第十A 雇联席会议上同 

意对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领域的工作进 

行审查，以便更好地协调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领域 

中的活动，使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第 

十九雇联席会议后将审查结果向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作出报告"；

( C ) 执行部分第2 段，即：

" 2 . 请秘书长确保在定于1984年由方案和 

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进行审查的联合国 

系统经济和技术合作活动跨机构性分析，必须适 

当考虑联合国系统能够为实施《加拉加斯行动纲 

领》65提供的支助"，

改为：

" 2 . 请秘书长确保在进行将于1985年由方 

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审查的联合国 

系统经济和技术合作活动跨机构性方案分析时， 

必须适当考虑到联合国系统按照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通过的任务为实施《加拉加斯行动纲领》提供支 

助"；

( d ) 执行部分第3 段改为：

"3. 雄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要求编写的跨 

机构性方案分析的初次报告，应通过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九雇会议"，

会仪注意到主席在第1 6次会议上提议的口头修正-案 

(见上面第6 1段（b )小段)；

( e ) 执行部分第5 和第 6 段，即：

"5. 邀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组织特别注 

意评估它们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中 

的能力和潜力，并提出在各自的组织中加强经济 

和按木合作活动的方法和途径；

"6. 请秘书长在促进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 

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活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合并为：

" 5 . 请秘书长、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各组 

织根据各自的职责，特别注意到它们在促进发展 

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能力和潜力，酌 

情提出在各自的组织中加强这一领域活动的方法 

和途径，并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执行它们之 

间的经济合作方案，为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 

年国际发展战略目标作出贡献"；

( f ) 执行部分第7 段，即：

"7. 汪请秘书长加强其现有的活动并在国 

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开展有关经济和技术合作的 

新活动；特别应使《世界经济慨览》今后能经常性 

地登载有关经济合作活动的评论文章,"

重新编号并改为：

" 6 . 还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规划 

有关部门、包括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促进发展 

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领域的活动，同时要避 

免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机构和组织开展的活 

动重叠；《世界经济慨览》今后应经常刊载对发展 

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活动所作的深入分析"。

6 3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决 

议草案，并将其提交给理事会(E/1983/120/Add.l, 

第 8 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7 2段。

6 4 . 孟加拉国的代表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集 

团成员国的名义发了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同联合国系统内 

国际合作与协调问題有关的报告

6 5 . 在第 1 9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建议，委员 

会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它所审议的同该问题有关的报 

告，并将其建议提交理事会(E/1983/120/Acld.l, 第 

9 段)。理事会的行动见下文第7 4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 6 . 理事会在7 月 2 8 日第4 0次会议上审议了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



和决定草案(e/1983/120,第 1 7和 1 8段，和 E/1983/ 

120/Add.l, 第 8 和 9 段)。

6 7 . 理事会以34票对零票， 7 票弃权通过了题 

为"海事"的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48号决议。

6 8 . 巴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40)。

6 9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 

十三雇会议和报告"的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决议第1983/49号。

7 0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 

政协调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的决定草案一。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173号决定。

7 1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保护消费者"的决定草 

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4号决定。

7 2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 

政协调養员会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联 

席会议"的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50 

号决议。

7 3 . 决议草案通过后，下列国家代表发了言:孟 

加拉国（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7国集团成员国的名义〉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以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的名义）（见E/1983/SR.40)。

7 4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 

的同联合国系统内国际合作与协调问题有关的报告" 

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75号决定。

C. 1984 -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

7 5 . 進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审议了议糖项目 

2 0下的 1984 -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

7 6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6次会议上将本项目 

分K 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在1983 

年 7 月 12, 13、19, 20 和 22 日第 6 至 8 , 第 13、14 

和 1 6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7 7 . 在委员会第6 和第 8 次会议上，助理秘书 

长兼联合国秘书处财务厅财务主任发了言。

编制并提交1984 - 1985两年期 

方素概算的有关情况

7 8 . 委员会主席于第1 3次会议上，介绍了根据 

非ÎE式协商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题为"编制并提交 

1984 -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的有关情况"(e/1983/ 

C.3/L.9)。

7 9 . 在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对决议草案 

中执行部分第3 段提出了口头修正如下：

( a ) 在执行部分第3 ( b 〉段末尾增添"并为此 

目的"几个字；

( b ) 增加（e )分段，案文如下：

" ( c ) 向大会第三十八雇会议提交一份分

析性图表，说明编制1984-1985两年期方案慨

算每一节的时限和个别阶段以及每一编制阶段所

费的时间。"

8 0 . 委员会在第14次会议上收到一份经修正的 

决议草案案文(E/1983/C.3/L.9 /Rev.l), 该案文已将 

B 基斯坦代表提出的口头修正考虑在内。

8 1 . 主席于7 月 2 2 日第1 6次会议上对执行部 

分第 3  ( C ) 段作出口头修正，经 修 正 的 （C )分段如 

下：

" ( c ) 通过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雇

会议续会，向大会第三十八思会议提交一份在编

制方案预算时需要遵循的方法、程序和时间表的

分析性报告，以便找出缺陷和不足之处。"

8 2 . 奧地利代表发了言。

8 3 . 在同次会议上,養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 

订正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17, 第 

10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86段。

8 4 . 日本代表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8 5 . 理事会在7 月 28日第4 0次会议上审议了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报告内建议的决仪草案 

(E/1983/117, 第 10 段)。

8 6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编制并提交1984- 1985 

两年期方案慨算的有关情况"的决议草案。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51号决议。

D . 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 

选定主要问题的跨部门审查

8 7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在议程项目21 

下审议了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选定主要问 

题的跨部门审查的问题。

8 8 . 为审议这个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 a ) 题为"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选 

定主要问题的审查:粮食与农业"的秘书长的报告(E/ 

1983/99);

( b ) 题为"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肉选 

定主要问题的审查:人口"的秘书长的报告 (e/1983/ 

1 0 1 )0

8 9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上将本项目 

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在1983 

年 7 月12、14、15, 20、22、25、27和28 日第 6 、第 

9 至11、第14、16、17、19和20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 

目。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90. 主菅方案规划和协调的助理秘书长在委员 

会第 6 次会议上作了介绍性发言。

对人口问題的跨部门审查

9 1 . 孟加拉代表在第1 4次会议上，以孟加拉国， 

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名义提出一份题为"对人口 

问题的跨部门审查"的决议草案（E/1983/C.3/L.10)。

9 2 . 孟加拉代表在第1 6次会议上，以各提案国 

的名义介紹了经修订的决仪草案案文（E/1983/C.3/ 

L.lO/Rev.l),案文修订如下：

( a ) 在序言部分末尾增列如下新段：

"重申该会议的重要性"；

( b ) 在执行部分第2 段"在它们各自工作计划 

中"之后，加入"本着协调的精神"等字；

( C ) 将执行部分第 3 段：

" 3 . 满意地注意到在人口领域，联合国的各 

组织机构和联合国;le家庭的成员之间已进行了有 

效的分工；

改为：

"3. 满意地注意雜在人口领域的联合国组 

织单位和联合国大家庭的成员正政力于实现有效 

的分工，并敦促它们在彼此之间确保合作与协 

调"。

9 3 . 在同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各提案国的 

名义对经修订的决议草案进一步作了口头订正如下：

( a ) 在序言部分第一段，将"决定每六年"等字 

之后的"在跨部门基础上"等字删除"；

( b ) 在执行部分第3 段的"确保"与"合作"之间 

加入"加强"两字。

9 4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决 

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28,第 15段，决 

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03段。

对根食和农业问題的跨部门审查

9 5 . 在第 1 7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以阿尔及 

利亚、孟加拉国、贝宁、刚果、印度、黎巴嫩、马里、 

巴基斯坦、塞内加尔、 苏丹、突尼斯和南斯拉夫I2的 

名义提出了一份题为"对粮食和农业问题的跨部门审 

查"的决议草案(E/1983/C.3/L.16)。其后，卡塔尔也 

加入为共同提案国。该决议草案的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園願其1982年 7 月 2 8 日关于恢复其活力 

的第1982/50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决定 

毎隔六年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草案内选 

定的主要问题进行一次审查，

"还 0 画其1983年 2 月 4 日第1983/101号决 

定，理事会在该决定第2 ( c ) 段，决定把粮食和



农业问题以及人口问题作为1983年审查工作的 

两个领域，

" 1 .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载有对联合国系 

统各实体中期计划内粮食和农业部门的跨部门审 

查;**

"2. 重申粮食和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进程中所占的重要性，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 

大规模的饥饿和菅养不良状况，敦促国际社会把 

粮食和农业作为最优先事项；

" 3 .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进行的各种活动体 

现了一种全面的解决办法，注意到在贸易、出口、 

金融和粮食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间题，同时 

也注意到在生产、保存、加工和消费的全部过程 

中应作的努力；

" 4 . 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绩加紧努力，实 

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各项目 

标；

"5. 对于向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提供的外 

部援助、特别是通过多边渠道提供的援助还很不 

够来示关切；

" 6 . 特别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建立世界粮食保障，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按照世 

界粮食保障委员会在1983年 4 月，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在1983年 6 月、世界粮食理事会在 

1983年 6 月所作的决定，为实现世界粮食保障的 

目标迅速采取适当行动，对世界粮食保障采取一 

种扩大的一体的慨念，确保各国人民无论何时都 

具有物质和经济条件获得其所需的基本粮食；

"7. 强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联合国系统 

外的国际组织需要更积极地进一步把方案重点放 

在研究上，要求对这一领城的进一步努力给予适 

当支持，从而为长期解决作出重大贡献；

" 8 . 关切地注意到有关贸易间题、市场稳 

定和价格结檢的政府间谈判未取得任何重大进 

展；

" 9 . 教便各有关国际实休继续进行合作与 

协调，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作出努力。"

9 6 . 在第 2 0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高须幸雄 

先生（日本)根据对决议草案E/1983/C.3/L.16的非正 

式协商结果，提出了题为"对粮食和农业部门的跨部 

门审查"的决议草案修订案文(仅英文本)。

9 7 . 委员会修订了案文的执行部分第5 段。

9 8 . 委员会秘书宣读了该订IE案文。随后，委员 

会通过了经修订的案文，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 

1 2 8 ,第 1 5段，决议草案二)，但有一项了解，即该案 

文只有在以全部工作语文分发给全体会议后，才能最 

后予以通过。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05段。

9 9 . 孟加拉国代表（以 决 议 草 案 E/1983/C.3/ 

L.16提案国的名义)、阿根廷代表和加拿大代表发了言。

对联合国系统各組织中期计划内选定 

主要问題的玲部门审查

1 0 0 . 在第 2 0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提出了题 

为"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选定主要部门的 

跨组织审查"的非ÎE式工作文件(仅英文本)。

101. 委员会修订并通过了工作文件中所载案文 

弁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28,第 1 5段，决议草 

案三)，但有一项了解，即该案文只有在以全部工作语 

文分发给全体会议后，才能最后予以通过。理事会来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07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0 2 . 理事会在7 月 2 9 日第4 2次会议上审议了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报吿中建议的决议草案 

一至三（E/1983/128, 第 15 段)。

1 0 3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对人口问题的跨部门 

审查"的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76号 

决议。

1 0 4 . 在通过决议草案后，孟加拉国代表发了言 

(见 E/1983/SR.42)。

1 0 5 .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对粮食和农业问题的 

跨部门审查"的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77号决议。

1 0 6 . 在通过决议草案后，孟加拉国代表（以联



合国会员国内7 7国集团成员的名义），阿根廷和加拿 

大等国代表发了言(见 E/1983/SR.42)。

1 0 7 . 在主席发言之后，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对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选定主要部门的跨组织 

审 查 的 决 议 草 案 三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78 

号决议。

1 0 8 . 在通过决议草案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的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42)。

E . 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 

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

1 0 9 . 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在议程项目22 

下审议了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檢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问 

题。

1 1 0 . 为审议本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 a ) 秘书长关于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 

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的报告(A/38/111和Add.l);

( b ) 秘书长关于接助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民的报告(A/38/207-E/1983/65);

( C ) 秘书长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E/ 

1983/72 和 Add.l);

( d ) 理事会主席关于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进行的协商的 

报告(E/1983/102);

( e ) 理事会主席关于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代理主席进行的协商的报告(E/1983/106)。

1 1 1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上将本项 

目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在  

1983年 7 月 7 、8、13、1 5和 1 8 日第1 至 3 、第 7 、 

1 1和 1 2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1 1 2 . 在 第 1 次会议上，給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 

尼泊尔副常驻代表以反对种族陽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 

的名义作了介绍性发言。主管方案规划和协调厅助理 

秘书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給 

予值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及联合国系 

统内各机构援助南非被压进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

1 1 3 . 在第 7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阿尔及 

利亚、孟加拉国、贝宁、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刚果、吉布提，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加纳、 印度、肯尼亚、黎巴嫩、尼日利亚、I2 

巴基斯坦、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I2苏丹、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I2的 

名义提出一项题力"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 

的国际机构执行《給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情况及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援助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 

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草案(E/1983/C.3/L.2)。随后， 

圣卢西亚、塞内加尔和南斯拉夫I2加入为该决议草案 

的提案国。

1 1 4 . 在 第 11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提案国 

名义对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 0段作了 口头修正， 

将该段第2 行中的"各区域政府间机构"改为"非洲统 

一组织"。

1 1 5 . 墨西哥代表作了如下的口头修正，并为提 

案国接受：

( a ) 将序言部分第八段改为：

"严重关切国际货市基金组织无视大会各项

有关决议，继续与南非政府进行勾结;"

( b ) 将执行部分第9 段改为：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视大会一再作出的

各项决议，继续同南非政府进行勾结，深来痛情，

紫急促请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停止这种勾结;"

1 1 6 . 墨西齊代表还建议将执行部分第11段第



3 行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改为"纳米比亚"， 

但这一建议被提案国拒绝。

1 1 7 . 委员会以26票对 2 票，12票弃权，通过 

经修正的序言部分第八段，以 2 7票对 2 票，1 2票弃 

权，通过经修正的执行部分第9 段。委员会然后以唱 

名表决方式，2 9票 对 1 票，13票弃权，通过经修正 

的决议草案全文，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114,第 

1 5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26 

至 128段。表决情形如下：

费成：阿尔及利亜、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 

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 

伦比亚、刚果、吉布提、厄瓜多尔、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印度、肯尼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巴 

基斯坦，秘鲁、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 

伯、塞拉利昂、苏丹、泰国、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奧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希腊、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薛兰、挪 

戚、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1 8 . 葡萄牙代表发了言。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

1 1 9 . 在 第 11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联合国 

会员国中7 7国集团成员国的名义提出一项题力"向E  

勒斯坦人民提供接助"的决议草案(E/1983/C.3/L.3), 

弁对执行部分第7 段作了口头订正（中文无须更动)。

1 2 0 . 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的观察员发了言。孟加拉国代表也发了言。

1 2 1 . 在第 1 2次会议上，委员会以35票对 1 票， 

通过经订正的决议草案，并把它送交理事会(e/1983/ 

1 1 4 ,第15段，决议草案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文第131段。

1 2 2 . 印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委内 

瑞拉的代表发了言。

秘书长关于援助黎巴娘境内的 

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1 2 3 . 在 第 12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 

议，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援助黎巴嫩境内 

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A738/207-Ê/1983/65)。委员 

会把该建议送交理事会(E/1983/1Ï4,第 1 6段)。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34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2 4 . 理事会在7 月 2 5 日第39次会议上审议了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报告内建议的决议草案 

一和二和决定草案(E/1983/114,第 1 5和 1 6段)。

1 2 5 . 在遗过题为"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 

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情况及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接助南非被压迫人 

民及其解放运动"的决议草案一之前，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贝宁和新西兰等国代表发了言(见 

E/1983/SR.39)o

1 2 6 . 理事会以3 1票对 2 票，1 3票奔权， 决定 

保留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八段。

1 2 7 . 理事会还以2 9票对 2 票， 13票弃权，决 

定保留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9 段。

1 2 8 . 理事会然盾以唱名表决方式，35票对1票， 

1 3票弃权通过决议草案全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42号决议。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贝宁、 

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吉布提、尼瓜多 

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黎巴嫩、利 

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 

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 

苏丹、苏里南、斯戚士兰、泰国、突尼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赛权：奧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希腊、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 

成、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2 9 . 葡萄牙，希腊（以联合国会员国内欧洲经 

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奥地利，挪戚(也代表丹 

麦)、阿根廷和布隆迪等国代表发了言 (见 e/1983/ 

SR. 39)。

1 3 0 . 在通过题为"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 

决议草案二之前，以色列的观察员发了言(见 e/1983/ 

SR. 39)。

1 3 1 . 理事会然后以唱名表决方式， 48票 对 1 

票，1 票弃权，通过决议草案二。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983/43号决议，表决情形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奧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博茨冗纳、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 

刚系，丹麦、吉布提、尼瓜多尔、法国、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日本、肯 

尼亚，黎巴嫩、卢森堡、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 

荷兰、新西兰、挪咸、巴基斯坦、秘鲁、波兰、葡萄 

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苏 

丹、苏里南、斯威士兰、奉国、突尼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 

肉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奔权：利比里亚。

1 3 2 . 希睛（以联合国会员国内欧洲经济共同休 

成员国的名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代表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挪威(也代表丹麦〉 

等国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 39)。

13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观察员和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的观察员也都发了言(见 E/1983/SR. 39)。

1 3 4 . 理事会通过题为"秘书长关于接助黎巴嫩 

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170号决定。

F. 会议日历

1 3 5 . 理事会于1983年第二肩常会期间在议程

项目 23下审议了会议日历问题（1984年和 1985年的 

会议日历，见本报告附件三)。

1 3 6 . 为审议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

件：

(a) 1983年 7 月 5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六雇会议主席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 (E/ 

1983/110)；

( b ) 秘书处关于麻醉品委员会会议会期和定期 

性的说明(E/1983/L. 16);

( C ) 秘书处关于1984年 和 1985年会议暂定日 

历的说明（E/1983/L. 20和Add. 1);

( d ) 秘书处关于理事会附属机构简要记录的说 

明(E/1983/L..31)î

c e ) 秘书长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31条提出的关于非政府组织委员会重新召开会议所涉 

方案 ®算问题的说明(E/1983/L. 33);

( f ) 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31条提出的关于各区域委员会在其既定的总部以外地 

点举行会议所涉的方案预算间题的说明 (e/1983/ 

L.37)。

1 3 7 . 理事会在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上将这一 

项目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在1983 

年 7 月 2 6 日第18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停止提供简要记承以及会议日历

1 3 8 . 委员会审议了题为"1984- 1985年会议日 

历"的决定草案(E/1983/C.3/L. 12)。这份草案是由 

理事会副主席彼得，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 

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的。

1 3 9 . 经巴基斯坦代表提议，理事会副主席对决 

定草案第六节（a )段作了口头订正，将"安排一雇…… 

会议"前的"只"字删去。

1 4 0 . 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并 

将它提交理事会(E/1983/119,第 17段，决定草案 

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54和巧 5 段。



1984年 和 m s 年会议曰历

141. 委员会还审议了 1984年和 1985年会议暂 

定日历(E/1983/L. 20 和 Add. 1)。

1 4 2 . 理事会秘书对项目24、33、41、48、69、

70、 73、 74, 83、 106、 132, 192、 200, 205和211作 

了口头订正如下:《

确目

2 4 :第一栏，2月 2 7 日至3 月 9 日改为未定

3 3 ,第一栏，3 月 1 2日至2 1 日或1 9 日至2 8 日 

改为 3 月 2 1 日至3 0 日

4 1 , 第二栏，亚的斯亚贝巴改为科纳克里

4 8 , 第一栏，4 月 9 日至 2 7 日 改 为 4 月 n 日 

至 2 7 日

6 9 : 第一栏，5 月/ 6月 （3 星期）改力6 月 4 日 

至 2 9 日

7 0 .第一栏，5 月 / 6月（3 星期)改 为 6 月 4 日 

至 2 8 日

7 3 : 第一栏，6 月改为5 月 / 6月

7 4 , 第一栏，6 月（3 星期 )改 为 4 月 2 日至 19 

0

8 3 : 第一栏，7月 2 日至3 日改为未定

1 0 6 ,第一栏，9 月至 1 0月（1 星期)改 为 9 月至 

1 0月（7 夭）

132, 赠去本条

19 2 .第一栏，6月 3 日至1 4 日改为5 月 2 7 日至 

6 月 7 曰

2 0 0 ,第一栏, 7 月 1 日至2 日改为未定

2 0 5 :第一栏，8 月（2 星期 )改 为 8 月 5 日至16 

曰

2 1 1 :第一栏，8月底至9 月初（2 星期)改为8 月 

2 6 日至9 月 6 日

143. 委员会随后核准了上述经口头订正的项目

及所有其余各项目， 但经口头订正的项目4 1以及42 

和 5 1除外。

1 4 4 . 委员会所取了希腊(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 

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西、巴基斯坦、加拿大、贝宁、 

奧地利等国代表关于经口头订正的壞目4 1以及4 2和 

51和它们所涉方案预算间题(见 E/1983/L. 37)的发言 

以及理事会秘书为答复各代表团所提间题而作的发 

言，之后，巴基斯坦代表动议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5 1条结束辩论。

14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反对结束辩论的动

议。

1 4 6 . 结束辩论的动议以27票对 13票通过。

1 4 7 . 委员会随后以2 5票对 11票， 2 票弃权核 

准经口头订IE的项目41。

1 4 8 . 委员会以2 7票对 1 0票， 2 票弃权核准项

目42。

1 4 9 . 委员会以2 1票对 13票， 2 票弃权核准项 

目51。

1 5 0 . 委员会于是核准了经口头订正的1984和 

1985年会议暂定日历全文，弁把它提交给理事会(E/ 

1983/119,第 1 7段，决定草案二)。理事会采取的行 

动见下文第157至第 162段。

1 5 1 . 奧地利、希腊(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 

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新西兰，日本和巴西等国代表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5 2 . 理事会于7 月 2 9 日其第4 2次会议上审议 

了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报告(E/1983/119,第 17 

段)所建议的决定草案一和二。

1 5 3 . 理事会秘书发了言(见E/1983/SR.42)。

1 5 4 . 在通过题为"停止提供筒要记录以及会议 

日历"的决定草案一之前,孟加拉国的代表以属于七十 

七国集团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提议修正该項 

决定草案第一节（b )段，在该段末尾加上"弁 从 1984



年开始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中列入对每一议程项目 

进行一般性讨论的参加者名单"(见E/1983/SR.42)。

1 5 5 . 理事会随后遗过了经修正的决定草案一。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1983/184号决定。

1 5 6 . 在通过题为"1984和1985年会议日历"的决 

定草案二之前，希腊（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 

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 

西， 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葡萄牙、印度和 

苏丹等国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42)。

1 5 7 . 理事会接着对经订正'的项目41进行唱名表 

决，以 39票 对 1 0票， 2 票弃权，予以核准。表决结 

系如下：

费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博茨冗纳、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系、吉 

布提、尼瓜多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日本、肯 

尼亚、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波兰， 塔尔，罗马尼 

亚、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苏丹、苏里南，斯咸士 

兰、泰国、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 

内瑞拉。

反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 权：丹麦、挪戚。

1 5 8 . 理事会进行唱名表决，以 39票对 1 0票,2 

票弃权核准了项目42。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摩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吉 

布提、厄瓜多尔、德意志K 主共和国、印度、日本、肯

尼亚、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波兰、卡塔尔、罗马尼 

亚、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苏丹、苏里南、斯戚士 

兰、泰国、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 

内瑞拉。

反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丹麦、挪咸。

159. 阿根廷和圣卢西亚两国代表在表决之后发 

了言（见 E/1983/SR.42)。

1 6 0 . 理事会随后进行唱名表决，以 3 4票对 15 

票， 2 票弃权，核准了项目51。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 

贝宁、博茨瓦纳、巴西、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刚 

果、吉布提、厄瓜多尔、印度、日本、肯尼亚、黎巴 

嫩、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罗马尼亚、圣卢西亚，沙 

特阿拉伯、苏丹、苏里南、斯戚士兰、泰国、突尼斯、 

委内瑞拉。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加拿大、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波兰、葡萄 

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丹麦、挪威。

1 6 1 . 孟加拉国、巴西和挪戚(并以丹麦的名义） 

三国代表在表决之后发了言（见E/1983/SR.42)。

1 6 2 . 理事会然后通过了决定草案二全文，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85号决定。



第 七 章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 

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审议的问题

1 . 理事会1983年第一雇常会审议了议程项目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问题。

2 . 为审议该议程项目，理事会收到公约各缔约 

国关于公约第6 至 9 条，第10至1 2条 和 第 13至 1 5条 

所定权利提出的报告：

( a ) 公约各缔约国按照理事会第1988CLX)号 

决议的规定关于第6 至 9 条所定权利提出的报告如 

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E/1978/8/Add.25和 31);

( b ) 公约各缔约国按照理事会第1988 (LX)号 

决议的规定关于第1 0至 12条所定权利提出的报告如 

下：南斯拉夫(E/1980/6/Add.30)î

( C ) 公约各缔约国按照理事会第1988(LX)号决 

议的规定关于第13至15条所定权利提出报告(e/1983/ 

Add.5,6,15和Corr.l, 17 - 25)如下:圭亚那（Add.5); 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Add. 6 和 25) ; 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Add.l5和 Corr.l);塞内加尔(Add.l7) ; 捷克斯 

洛伐克(Add.18);塞浦路斯(Add.l9);丹麦(Add.20)î 

波兰（Add.21);西班牙(Add.22) J 保加利亚(Add.23); 

巴巴多斯(Add.24)î

( d ) 秘书长关于批准和加入公约的情况以及根 

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8 (LX)号决议制定的方案 

提交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报告的情况的说明(E/ 

1983/36);

( e )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8 (LX)号决 

议，秘书长转交国际劳工组织根据《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第 18条提出的第六份报告所做的说明 

(E/1983/40)。

3 . 理事会]983年组织会议将这个琐目分紀给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 

工作组(下称专家组)，专家组是按照理事会1976年 

5 月11日第1988(LX)号和1982年 5 月 6 日第1982/33 

号决议和1978年 5 月 3 日第1978/10号、1981年 2 月 

6 日第1981/102号决定所设立的。

4. 1983年专家组的成员如下：保加利亚、哥伦 

比亚、丹麦、尼瓜多尔，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日本，约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秘鲁、西 

班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71

5 . 专家组于1983年 4 月18日至5 月 5 日举行了 

24次会议。专家组讨论事项的说明载于有关的筒要记 

录 Æ/1983/WG.1/SR.1-24)。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若 

干次非正式会议。

专家组采取的行动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昧公约执行情?》L 
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年临时议程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标公约执行情况 

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i m 年主序因

6 . 专家工作组5月5日第24次会议通过了它提交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会议期间执行工作的报告(E/ 

1983/41),并提出两个决定草案建议理事会通过(参看 

E/1983/41,第27段〉，这两个决定草案分别题为"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 

工作组1984年 会 议 临 时 议 糖 (决定草案一〉和"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 

组 1983年会议主席团"(决定草案二)。关于理事会采 

取的行动参看下面第8 和第9 段。



7. 理事会在1983年 5 月 2 6 日和2 7 日举行的 

第 1 4次和第1 5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讨论情况载 

于有关的筒要记录(E/1983/SR.；U 和15)。

8 . 理事会5 月27日第15次会议通过专家组报告 

(E/1983/41,第 2 7段)建议的题为"经济、社会 、文 

件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1984年 

会议临时议程"的决定草案一。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 

133号决定。

9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并通过专家组报告(E/ 

1983/41,第 2 7段)建议的题为"经济、社会、文件权 

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1983年会议 

主席团"的决定草案二。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34号 

决定。

《後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

1 0 . 在 5 月 26日第14次会议上，日本代表以丹 

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I2日本、约旦、*2 

肯尼亚和荷兰的名义，提出了题为"《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订正决议草案(E/1983/ 

L.28/Rev.l)。

11. 在第15次会议上，日本代表以提案国名义口 

头订正了订正决议草案,从执行部分第4段中删去如下 

一句："以免这些报告仅限于转录立法或行政法案，或 

仅限于以记叙形式转载详细的统计数据。"

12. 理事会收到订正决议草案所涉的方案预算 

问题(E/1983/L.30)。

1 3 . 加拿大、丹麦、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发了言(见 e/1983/ 

SR. 15)。

1 4 . 在第15次会议上，日本代表又口头修订了修 

订决议草案，删掉执行部分第9 段，其内容如下：

"9. 又请秘书长在大会审议题为‘有关人权

的国际公约'的项目之前向大会第三十八雇会议

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

府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1 5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 

订正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41号决议。



第 入 章

选举和任命理事会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认可各职司委员会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 

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代表成员以及提名*

1983年组织会议期间的审议情况

1 . 理事会于1983年组织会议期间在议程觸目 

4 下审议了选举理事会附属机构的成员以及认可各职 

司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 

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代表成员这一间题。

2 . 为审议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了如下文件：

(a) 1983年组织会议临时议程(E/1983/2);

( b ) 秘书长关于选举理事会附属机构以及认可 

各职司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 

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代表成员的说明(E/1983/5 

和 Corr.l 及 Add.l 和 2 )。

3 . 理事会于1983年 2 月 4 日第2 次会议期间 

审议了这一项目。会议情况载于有关的筒要记录 (E/ 

1983/SR.2)。

理事会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选举和任命

4 . 理事会第2 次会议填补了人类住区委员会、 

跨国公司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 

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成员空缺。委员会认可 

了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 

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代表的提 

名。理事会决定推迟人类住区委员会、 自然资源委员 

会、跨国公司委员会、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 

家工作组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

*1983年和1984年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 

员，见本报告附件二。

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为填补空缺而进行的选举。选 

举和认可的结果见理事会第1983/106号决定。

1983年第一届常会的审议情况

5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第一届常会在议 

程项目15下审议了理事会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成员 

的选举和任命问题。

6 . 为审议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a) 1983年 第 一 雇 常 会 临 时 议 程 (e/1983/

30);

( b ) 秘书长关于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董事会成员提名的说明(E/1983/33);

( C ) 秘书长关于选举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成员 

的说明(E/1983/L.1);

( d ) 秘书长关于选举人类住区委员会2 1名成 

员的说明（E/1983/L.2);

( e ) 秘书长关于选举跨国公司委员会1 6名成 

员的说明(E/1983/L.3/Rev.l);

( f ) 秘书长关于选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1 0名成员的说明(E/1983/L.4);

( g ) 秘书长关于选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1 6名成员的说明(E/1983/L.5);

( h ) 秘书长关于选举粮食援助政策及方案委员 

会五名成员的说明(E/1983/L.6);



C i ) 秘书长关于选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五名成员的说明 

(E/1983/L.7),

( j ) 秘书长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名成员提 

名的说明(E/1983/L.8)，

( k ) 秘书长关于世界粮食理事会1 2名成员提 

名的说明(E/1983/L.9);

( 1 ) 秘书处关于选举麻醉品委员会2 5名成员 

的说明（E/1983/L.27)。

7 . 理事会于1983年 5 月 1 7 日至2 5 日在其第 

6 , 第 1 2和第 1 3次会议期间审议了这一项目。会议 

情况载于有关的筒要记录(E/1983/SR.6, 1 2和13)。

选举、任命和提名理事会附厲机构 

和有关机关的成员

选 举

8. a 事会于5 月 1 7 日第6 次会议期间举行选 

举，填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空缺，并于 5 月 

2 5 日第1 2次会议期间举行选举以填补其六个职司委 

员会的空缺：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 

员会、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麻醉品委员会。 

理事会又在其第1 2和第 13次会议期间举行选举，填 

补下列机构的空缺：人类住区養员会，跨国公司委员 

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粮食拔助政策及方案 

委员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 

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理事会推迟于未来的一雇会议期 

间再举行选举，填补社会发展委员会、麻醉品委员会、 

人类住区委员会、跨国公司委员会、粮食接助政策和 

方案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政府专 

家会期工作组、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国际会计和报告 

标淮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空缺。选举结果见理事会第 

1983/161号决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的提名

9 . 理事会第12次 会 议 按 照 其 1976年 5 月 14 

日第2008(LX)号决议附件第7 段，提名下列国家为 

委员会成员供大会第三十八雇会议选举，任期三年， 

自 1984年 1 月 1 日开始：

( a ) 非洲国家(三名空缺)：埃及、利比里亚和 

味麦隆联合共和国；

( b ) 亚洲国家(三名空缺)：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和日本；

( C ) 拉丁美洲国家(一名空缺)：巴西。

见進事会第1983/161号决定。

世界根食理♦会成员的救名

1 0 . 理事会还在第1 2次会议上按照大会 1974 

年 1 2月 1 7 日第3348(XXIX〉号决议第8 段，提名下 

列国家，以便大会第三十八展会议进行选举，任期三 

年， 自1984年 1 月 1 日开始：

( a ) 非洲国家(三名空缺〉：布隆迪，中非共和 

国和摩洛寄；

( b ) 亚洲国家(三名空缺)：印度尼西亚，伊拉 

克、 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斯里兰卡；

) 拉丁美洲国家(两名空缺 )：阿根廷和智

利；

( d ) 西欧和其他国家(三名空缺)：芬兰、法国 

和意大利。

理事会推迟于未来一局会议再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 

提名一名成员。见理事会第1983/161号决定。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炼所 

黃事会成员的任命

1 1 . 理事会第13次会议任命下列三人为董事会 

成员，任期到1986年 6 月 3 0 日止:埃 伦 ，阿尔诺普洛 

斯 •斯塔米里斯(希腊)、苏 阿 德 *1.艾 萨 （苏丹）和 

玛丽亚，拉瓦利，乌尔维纳(墨西哥)。见理事会第 

1983/161号决定。（并且见下面第九章，J节。〉

19 8 3年 第 二 届 常 会 的 审 议 情 形

1 2 . 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会在议糧项目24 

下审议了选举和提名间题。

13. 7 月 2 8 日，理事会第4 0次会议就1983年



第一展常会延期处理的选举和提名事项来取行动。会 姜员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理事会提名匈牙利由大会

议经过情形载于有关筒要记录(E/1983/SR.40)。 选举为世界粮食理事会成员。选举成员以填补下列机

' 构的空缺的工作延到以后的会议进行； 自然资源委员

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

1 4 . 理事会第4 0次会议举行选举，填补下列机 家会期工作组以及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

构的空缺：社会发展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人类 作组。选举和提名的结果，见 理 事 会 第 1983/179号

住区委员会、跨国公司委员会、賴食援助政策和方案 决定。



第 九 章

组织及其他事项

1 . 理事会于2 月 1 日至4 日召开1983年的组 

织会议并于5 月 3 日至2 7 日 举 行 1983年第一雇常 

会，两次会议都在总部进行。理 事 会 将 于 1983年 7 

月 6 日至2 9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召开第二雇常 

会。

A . 理事会主席团

2 . 在 2 月 1 日第1 次会议上，以鼓拿方式通过 

塞尔吉奥•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 )为 1983年 

理事会主席；并以鼓掌方式通过彼德，迪策先生(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阿瓦德，穆罕默德，埃勒哈桑先 

生 (苏丹)、阿道夫，屈恩先生(奥地利)和凯斯鲁安， 

拉巴基先生(黎巴嫩)为副主席（见 E/1983/SR.1)。 7 

月 1 1 日，理事会第2 1次会议以鼓掌方式选出易卜拉 

欣 ，哈尔马先生(黎巴嫩 )取代已退休的拉巴基先生 

(黎巴嫩)，在 1983年 余 留 时 期 担 任 副 主 席 (见 E/ 

1983/SR.21)。

3. 2 月 4 日，理事会第2 次会议根据主席的建 

议同意阿道夫•屈思先生(奥地利)担任第一(经济〉委 

员会主席，凯斯鲁安，拉巴基先生(黎巴嫩)担任第二 

(社会)委员会主席，阿 冗 德 穆 罕 默 德 ，埃勒哈桑先 

生 (苏丹)担任第三(方 案 和 调 )委员会主席，彼 德 ， 

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从事理事会所需要的 

其他工作，并将协调非正式协商(见 E/1983/SR.2)。

4. 5 月 1 2 日，理事会第5 次会议根据主席团的 

建议决定理事会副主席之一彼德，迪策先生(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不在期间，由维利，施勒格尔先生(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担任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工作组主 

席；工作组的任务是按照大会1977年 1 2月 2 0 日第 

32/197号决议和理事会1982年 7 月 2 8 日第1982/50

号决议的规定，就大会第三委员会的文件汇编和工作 

安排向a 事会提出建议。

5- 5 月 3 日，第一(经济)委员会第1 次会议选

哈比卜，卡巴希先生(突尼斯)和恩里克，德拉托雷先 

生（阿根廷)为该委员会到主席。 7 月 7 日，委员会第 

8 次会议选阿尔维托•杜蒙特先生(阿根廷 )为翻主 

席，代替德拉托雷先生，后者已通知委员会他不能编 

续执行职务。第二(社会)委员会于5 月 3 日第1 次会 

议选卡林，米特雷夫先生(保加利亚〉和卡尔•博尔夏 

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该委员会副主廣。 7 月 

7 日和I2 日，第三(方案和协调)養 员 会 第 1 次和第 

5 次会议选康斯坦丁，科列夫先生(保加利亚)和高绩 

幸様先生（日本)为委员会副主席。

6 . 黑河内久美夫人（日本）当选为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议工作组主 

席，奈吉卜，布齐里先生(突尼斯)、乌尔里布，科德 

斯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允因，约翰避先生(厄 

瓜多尔）当选为副主席,马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 

希门尼斯，布查格诺夫人(西班牙）当选为报告员（见 

E/1983/WG.1/SR.1)。

B. 工作方案和议程

年組织会议的议程

7 . 理事会第1 次会议于2 月 1 日审议弁通过 

1983年组织会议的议程(E/1983/2)、（所通过的议程， 

见本报告附件一)。

致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和 

年基本工作方衆

8 . 理事会于2 月 1 日和4 日第1 和 2 次会议审



议了理事会1983和 1984年 基 本 工 作 方 案 草 案 (E/ 

1983/1 和 Add.l) (见 E/1983/SR.1 和 2)。

9 . 理事会于2 月 4 日第2 次会议收到了主席根 

据理事会1983至 1984年基本工作方案草案组织会议 

非IE式协商代表理事会主席团提出的决定草案(E/ 

1983/L.12)。

10. 理事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可了 1983年基本 

工作方案，弁就第一和二届常会上供理事会各雇会委 

员会审议的临时议程项目的分配作了决定。决定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101号决定，第一节。

11. 理事会还在同一次会议上根据主席代表理 

事会主席团提出的决定草案(E/1983/L.12)决定：

(a) 1983年应优先审议下列问题：世界经济情 

况（列在第二雇常会临时议程项目3 下）和发展方面的 

业务活动(列在项目1 8下)；

( b ) 在 1983年第二雇常会全体会议上,对题为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项目进行一般性讨论，讨论 

的重点为对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政策 

性审查，有一项了解是该项目下的提案草案将提交第 

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议；关于在该项目下经由理 

事会提交大会的其他报告，理事会应不经辩论就提交 

大会，其中所载建议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者除外；

( C ) 按照其1982年 7 月 2 8 日第1982/50号决 

议第 1 ( f )段的决定，1983年第二届常会应在跨部门 

的基础上审查联合国各组织拟议的中期计划中的以下 

各问题：粮食和农业Î 人口，

( d ) 根据理事会第1982/50号决议 第 1 ( h )段 

的决定，并考虑到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按照理事会 

1982年 7 月 3 0 日第1982/174号决议提出的联合建 

议，在 其 1983年第二届常会上，在区域合作的项目 

(项目 7 )下详细审议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间经济 

合作和技术合作的各项方案；

( e ) 提请其各附属机构注意19S2年 1 2月 20 

日大会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 

行情况的审查和评价的第37/202号决议，并请它们 

将它们在应用《国际发展战略》作为制订和执行各自工 

作方案和中期计划的政策纲领方面所已取得的成系向 

理事会提出报告；

( f ) 在其 1983年第二雇常会上，在题为"通过 

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的项目（项目 2 )下，审议理事 

会应以何种方式对审查和评价《国际发展战略》提供协 

助；

( g ) 不经辩论，将下列各份报告遗过理事会提 

交大会(除非报告中所载建议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 

以便理事会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第2( a )至 2(d )段 

中所述事项；

1983年 第 一 岛 豫 会

嗔目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

秘书长关于进行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的报告 

(理事会1981年 5 月 4 日第1981/107号决定;大 

会 1981年 1 1月 1 9 日第36/405号决定）

項目11。社会发展问题

秘书长关于《老龄同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的说明(理事会1981年 5 月 6 日第1981/23号决 

议）

年第二届常全 

项目6。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大会1950年12 

月 1 4 日第428(V)号决议

项目H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37/25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 (大会 1982年 1 2月 2 1 日第37/250号决议）

项目U 。工 jk 发展合作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大 会 1966 

年 11月 1 7 日第2152 (XXI)号决议）

项目17。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秘书长关于苏丹- 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复兴和 

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大 会 1982牟 1 2月 

1 7 日第37/165号决议）



项目 19。联合国系统内的®际合作与协调

秘书长关于交换被禁的有害化学品和不安全药品

的资料的报告(大会 1981年 1 2月 1 6 日第36/166

号决议）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报告(大 会 1981年 1 1月

19日第36/40号决议和理事会1982年 7 月 2 8 日

第 1982/163号决定）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的报告(大 会 1981年 11月

1 9 日第36/41号决议)；

( h ) 不审议项目12(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14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和 15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 

作)下的提案草案，需要理事会采敢行动的具体提案 

(如有关政府间机构报告中的具体提案)除外；在这些 

项目下提交的报告应转送大会；

< i ) 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妓视委员 

会考虑是否可能重新安描它们的会议日期，以便从 

1984年起，它们的报告可通过经社理事会第一展常会 

转交大会，并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和联合国大学理事 

会考虑采取同样措施，以便从1984年起，它们的报告 

可通过经社理事会第二届常会转交大会；

( j ) 请秘书长，作为例外情况，将下列报告直 

接转交大会第三十A 雇会议审议：

(一）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其第十二届特 

别会议和第二十六和二十七雇会议的 

报告》

(二） 人权委员会1983年的年度报告；

(三）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第二十和二十一雇 

会议的报告； ’

(四） 消除对妇女族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 

报告。

( k ) 依照关于理事会协助大会进行筹备工作的 

大会 1977年 1 2月 2 0 日第32/197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82/50号决议，在其 1983年第二雇常会期间审查关 

于恢复理事会的活力的项目（项目 4 )时，审议和拟订 

它对大会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的文件和工作安排的建 

议;7®

( 1 ) 在审议其1983年各雇常会的议程项目时， 

按照理事会第1982/50号决议第1 ( i )段的规定，一 

并审查其经常文件和按照现行法律根据要求的其他文 

件，以便确定是否有任何文件过分冗长，丧失其效用， 

或可以间隔更长一些时候印发；并再请秘书长就这方 

面向理事会这几雇会议提出建议；

( m ) 指示其所有附属机构考虑到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并视需要采取行动。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1号决定第一节第2 段。.

12. 理事会在闻一次会议上注意到将列入理事 

会 1984年工作方案的各问题。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3/101号决定第二节。

年第一届常会的议程

13. 2 月 4 日，理事会第2 次会议审议并核可 

了 1983年第一届常会临时议程草案(E/1983/L.14)。 

决定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7号决定。

1 4 . 理事会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通过了 1983年 

第一雇常会临时议程(E/1983/30)。理事会在听取主 

席的发言后，核 可 了 经 主 席 口 头 订 正 （见 e/1983/ 

SR.3)的主席因关于该展会工作安徘的说明（e/1983/ 

L.19)o所邁过的1983年第一雇常会议程和拟议的该 

届会议工作安排已作为E/1983/53号文件散发(所通 

过的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理事会还收到秘书处关 

于该雇会议文件编制情况的说明(E/1983/L.17)。

年第二屈常会的议程

1 5 . 理 事 会 第 1 5次 会 议 于 5 月 2 7 日审议了 

1983年第二届常会的临时议程草案(E/1983/L.29)。

1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建议,根据理 

事会 1983年第一届常会作出的决定，将题为"选举和 

提名"的补充项目加入临时议程草案。

1 7 . 在突尼斯、吉布提、法国、巴西，孟加拉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拿大、奥地利和 

荷兰的代表以及澳大利亚的观察员发言后，理事会核 

可了第E/1983/L.29号文件所载1983年第二届常会经 

口头订正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拟议的工作安徘。该决定 

案文见理事会1983/162号决定。



1 8 . 在 其 1983年第二届常会期间，有关通过议 

S 和其他组织事项(议程项目2 ) , 理事会收到了下列 

文件：

(a) 1983年 第 二 雇 常 会 临 时 议 程 （e/1983/

100) I

( b )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E/1983/109);

( C )  1983年 7 月 2 5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

团团长给理事会主席的信(E/1983/118);

C d ) 秘书处关于文件编制情况的说明(e/1983/ 

L.22).

1 9 . 理事会于7 月 6 日第1 6次会议上通过了其 

1983年第二雇常会临时议程，弁在项目17下增列一 

个想为"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的有关向加 

纳提供特别接助的问题（通过的议程见本报告附件 

一)。理事会还通过了载于E/1983/100号文件附件一 

的工作方案，但其条件是毎一委员会应酌情编制其自 

己的工作方案。第一(经济)委员会和第三（方案和协 

调）養员会认可的它们各自的工作方案，分别载于E/ 

1983/C.1/L. 8 号和E/1983/C.3/L. 1 号文件之内。

2 0 . 在 第 16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就届会文件 

编制情况发了言(见E/1983/SR.16)。

C . 非政府组织申请举行听证会

21. 5 月 9 日，理事会第4 次会议根据非政府 

组织委员会的建议，核可了各非政府组织要求就委员 

会报告(E/1983/54)所列理事会1983年第一雇常会议 

S 各项目举行听证会的申请。

2 2 . 理事会于7 月 8 日第1 9次会议上根据非政 

府组织委员会的建议，核可了各非政府组织要求就委 

员会报告(e/1983/109)所列理事会1983年第二雇常 

会议程各项目举行听证会的申请。

D . 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提供会议服务

2 3 . 理事会在第2 次会议上收到人权委员会主

廣写给经许及社会理事会主， 的信 (e/1983/ 8 ) , 信 

中请求理事会核可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雇会议外加举 

行 1 5次有会议服务的会议，因为委员会议事日程  

繁多旦需要满足其各会期工作组的要求。秘书长提交 

的关于该请求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已作为 E/ 

1983/L.15号文件散发。

2 4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和人权事务 

中心代表发言以后，阿根廷、巴基斯坦、波兰、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肯尼亚和墨西哥的 

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2)。接着，理事会以41票 

对 7 票、 3 票弃权，决定核可委员会第三十九雇会议 

外加举行15次有会议服务的会议，但不作筒要记录。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2号决定。

2 5 .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后，塞拉利昂、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发了言（见 e/1983/ 

SR. 2 )。

E. 任命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筹备小组委员会 

的成员

2 6 . 理事会第2 次会议在听取理事会主席和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本国和西欧及其它国家的名义 

发言后(见E/1983/SR.2),根据主席的建议，决定在不 

妨碍各区域集团关于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分配席位 

的立场上，筹备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仍应按照理事 

会1981年 5 月 6 日第1981/130号决定的原来决定,保 

持为 2 3人，并且主席应根据理事会1981年 1 1月 25 

日第1981/202号 决 定 ,按照有关区域集团的提名，继 

续任命其余的四个席位，以期完成筹务小组委员会成 

员的任命。《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3号决定。

F. 筹备关于跨国公司在南非的活动 

的公听会特设委员会

27. 装于其1982年 1 0月 2 7 日第1982/70号决 

议，理事会在第2 次会议上根据理事会主席的建议， 

议定筹备跨国公司在南非的活动公听会特设委员会的



成员应该由每一个区域集团中任命一名成员来组成， 

井授权主席根据每个区域集团关于其代表的建议，任 

命特设委员会的成员。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04 

号决定。

G. 关于进行谈判达成联合国和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之间的一项协定的安排

2 8 . 理事会# 其第 2 次会议上，经理事会主席 

提 议 ， 根 据 大 会 1979年 1 2月 1 3 日第 34/96号决 

议—— 其中大会请理事会安排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协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 

七条和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将该组织建立成一个专门机 

构一 授权理事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主席协商，从理 

事会各成员国中任命政府间机构谈判委员会成员，并 

决定在下雇会议审议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3/105号决定。

H. 协助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

29. 联合国协助黎巴嫩重建和发展协调专员在 

理事会5 月17日第7 次会议上作了口头报告，接着黎 

巴嫩代表发了言(见E/1983/SR.7)。

3 0 . 在同次会议上，经理事会主席提议，理事会 

决定赞赏地注意到这个口头报告和黎巴嫩代表的发 

言，并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会员国、机关、组织和机构 

调动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协助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12号 决 定 。（理 事 会 1983 

年第二展常会的有关行动见上文第六章A 节。)

I. 关于大会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文件 

和工作安排的建议

3 1 . 理事会在其第15次会议上注意到不跟成员 

名额的非正式工作组的主席按照大会1977年 1 2月20 

日 第 32/197号 决 议 和 理 事 会 1982年 7 月 2 8 日第 

1 982/50号决议规定就拟订关于大会第二和第三委员 

会的工作文件和工作安排的填议而提出的口头报告

(参看E/1983/SR.15)。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3/159 

号决定(在 1983年第二雇常会上理事会采取的有关行 

动见上文第三章D 节〉。

J. 任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训练 

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3 2 . 理事会在5 月 2 5 日第1 3次会议上被要求 

任命三名提高妇女地位国际训练研究所董事会的成 

员，以递补因三名成员于1983年 6 月 3 0 日期满而造 

成的空缺。在从各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当中作出选择 

和任命之前(见E/1983/33) , 理事会举办了一次意见 

交流会议，参加的有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挪威、 

加拿大，丹麦、巴西、塞拉利昂、苏丹，希腊、厄瓜 

多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和马来西亚 

等国代表。

3 3 . 经主席建议，理事会同意在不妨碍理事会将 

来对董事会的组成和席位分K 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形下 

维持董事会当前的实际地理分配平衡状态。大家的 

理解是，主席将会同各区域集团就这个间题进行协商 

(见E/1983/SR.13)。（见上面第A 章，第 11段。）

K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届 

会议续会

3 4 . 理事会在其第1 5次会议上收到了 1983年 

5 月26日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照的信(E/1983/81)。

3 5 .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决定授 

权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作力一次例外，从1983年 8 月 

2 9日至9 月 9 日举行一次续会，此外还授权方案和协 

调委员会将其关于第二十三雇会议续会报告的第二部 

分直接提交大会第三十八雇会议。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983/160号决定。

3 6 . 在通过该决定草案以后，加拿大和巴西代表 

发了言(见 E/1983/SR.15)。



L.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第一和第二届 席的建议，决定注意载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第

常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 -和第二届常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预 

预算向题概辱
算1'。1棘 魏 书 长 告 ( E / 1 9 8 3 / m )。其最后案

3 7 . 理事会于7 月 2 9 日第42次会议上根据主 文见理事会第1983/188号决定。



注

ïE/1983/4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3.II.C.1)。

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6号》(E/ 

1983/16)。

STD/285;将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 

记录》，第一卷，《报吿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83.II.D.6),附件六印发。

4参看大会第36/183号决议，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1.1I.D.8和更正。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83年，华盛顿特区）。

7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6号》 

(E/1983/16) , 第 94 段。

«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参看《大会正式记 

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9号》(A/38/19)。

9《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1981年 9 月 1 日 

至 1 4日，巴黎》（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2.I.8) , 第 

一部分，A 节。

1»英联邦秘书处，《南北对话：使之发生效用》，英联邦谈 

判过程专家组的报告<1982年 8 月，伦敦)。

11布兰特委员会，《共同危机，南北合作以求世界复兴》 

(1983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2条。

1»参看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E/1983/11),第 2 段。

I4《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5号》(A/ 

38/45)。

参看 E/1983/SR.38 和第 1983/165 号决定。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2号》(A/38/

12)。

I7《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10号》 

(E/1983/21),

«报告全文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 

编第 9 号》(E/1983/20)。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9 号》(A/38/3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2 号》 

(E/1983/12 和 Corr.D。

«理事会在其 1983年 2 月4 日第1983/101号决定第 2

(g)段中决定不经辩论除其他事项外，将秘书长的报告提交大 

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22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4 

号》(E/1983/14)。

23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2年，补编第 9 

号》(E/1982/19),第四章。

«同上，《1983年，补编第11号XE/1983/22),第四章。

«E/1983/87 和 Add.l 和 2。

26E/1983/87/Add.l,第五节。

?^A/S - 11/14,附件一。

«同上，附件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È 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13号》 

(E/1983/44),第五章，

30A/38/275 - E/1983/88。

«A/36/333和Corr.l,附件。

«E/1983/98, 第 11 和 12 段。

sïE/1983/70.

« 最后案文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 

编第 7 号(E/1983/17/ReTa〉。

最后案文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 

编第 7 A■号KE/1983/18/ReY.D。

36《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8 号》 

(e/1983/19)。

37《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 号K A /  

38/44)。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7 号 KA/38/37)。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6 号》(A/38/16)。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雇会议，补编第 

25 号 KA/38/2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8 号》(A/38/

8)„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A/38/19)。

«随后将作为E/1983/92号文件印发，

«《世界粮食会议的报告，1974年 11月 5 日至1 6日，罗 

马X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75.II.A.3),第一章。

«参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会议的报告，1979年 7 月 1 2 日至2 0 日，罗马》(WCARRD/ 
R E P ) ,第一部分；秘书长以一份说明(A/34/485)将其转递大 

会会员国》

«WFC/1983/19,第一部分。



«WFP/CFA： 15/19。

«参看WFC/1983/19,第一部分，第 44段。

«参看WFP/CFA: 15/19, 第 42 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3 号》 

(E/1983/13)。

«随后，阿尔及利亚代表说，应将他的一票记录为反对第 

13号决定草案。

52随后，哥伦比蓝代表说，哥伦比亚代表团原打算对决定 

草案投赞成票(参看E/1983/SR. 15),

« 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未记录表决结系。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4号》 

(E/1983/14)。

5顿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2. IV.2和 Corr.l和2。

5«参看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六(《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4号KE/1983/14), 

第一章，C 节)。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2年，补编第 4号》 

(E/1982/14)。

同上，第一章，A 节。

59《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3号》 

(E/1983/13),第二十七章。

随后，秘鲁代表说，秘鲁代表团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 

票，但计票机没有记录；哥伦比亚代表说，如果表决时她在 

场，哥伦比亚代表团将会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印度代表 

说，如果表决时她在场，印度代表团将会对该决议草案弃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3年，补编第 5号》 

(E/1983/15),

««同上，《1982年，补编第3 号》(E/1982/13)。

«按照理事会5 月 3 日第3 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有关1984 

和 1985年会议日历的建议将在理事会1983年第二届常会期 

间在其审议题为"会议日历" 的项目范围内讨论（见E/1983/ 

SR.3),委员会没有审议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决 

议草案四和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八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

项目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三。姜员会第七雇特别会议审议了题 

为"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的会期和周期" 的决议草案(参看 E/ 

1983/L.16),委员会也没有审议该决议草案。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3 8 号》(A / 
38/38)0

«5A/36/333和C o r r . l ,附件。

.-««E/1983/99。

通过这个决议时有一项了解，即今后将在"对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一些选定主要部门的跨组织审查"题下进 

行审查。

布隆迪代表说，如果在表决时他à 场，布隆迪代表团将 

会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这几项订正随后以E/1983/L.20/Add.l/Conr.l号文件印

发。

应圭亚那政府的请求，对报告的审议延至1984年。

«亚洲国家有一个空缺，任期从选举当选之日起至1985 

年 12月 3 1日止。

"按照理事会1971年 7 月3 0日第1623 (LI)号决议，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应不经辩论转交大会，除非理 

事会在通过议程时应一名以上成员或高级专员的请求另有决 

定。

«据了解，理事会将在1983年第一届常会临时议程项目1 

(E/1983/30〉下审议和拟订其关于大会第三委员会的文件和工 

作安徘。

74理事会主廣在1981年 12月 15日的信(E/1981/120)中， 

通知秘书长说，他已任命以下19个会员国为第二次向种族主 

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筹备小组委员会的成员Î 保 

加利亚、刚果、葡斯达黎加、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加纳、印度、伊拉克，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菲律宾、苏丹、阿拉伯叙利3E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随后，理事会主 

席在1983年 2 月28日的信(E/1983/32)中，遗知秘书长说，他 

并旦任命了法国，希腊，意大利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为筹备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1 . 选举主席团。

2 .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 理事会1983年和1984年基本工作方案。

附 件

附 件 一  

1983年组织会议及1983年第一和第二届常会的议程

1983年雄鎭会议议糧

理事会1983年2.月1 B 第1次会议通过

4 . 选举理事会附属机关成员和认可职司委员会和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代 

表。 . .

5. 1983年第一雇常会临时议程和组织事项。

1983年第一羅«会说糖

理事会1983年5 月3 日第3 次会议通过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竣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 

非政府组织。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 

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的筹备工作。

统计间题。

进行发展分析和规则的统一办法。

危险货物的运输。

制图学。

人权问题。

社会发展问题。

提高妇女地位的活动：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 

和平。

麻醉药品。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选举和提名。

审议1983年第二雇常会临时议程。

2.

3.

4.

5.

6.
7.

8. 
9.

10.
11.

会议开幕。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瑰。

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度展的一般性讨 

论。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

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自然资源的永 

久主权。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区壤性合作。

跨国公司。

自然资源。

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1983年第二園常会议教

理事会1983年7 月6 日第16次会议通过

3 . 工业发展合作。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粮食间题。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20. 1984 - 1985两年期方案慨算。

2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内一些选定的主要问题的跨 

部门审查。

2 2 . 各专门机构以及同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2 3 . 会议日历。

2 4 . 选举和提名。



附 件 二  

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a

A . 姿济及社会理事会

任期于22月
« 83年的成JÏ 2SS4年的成员 32目廣满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蓝......... 1985

阿根廷 阿根廷b............ 1986

奥地利 奥地利............. 1984

孟加拉国 贝宁............... 1984

贝宁 博茨瓦纳........... 1985

博茨瓦纳 e 西............... 1984

巴西 保加利亜........... 1985

保加利亚 加拿大》>............ 1986

布隆迪 中国b ............. 1986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哥伦比亚........... 1984

义共和国 刚果............... 1985

加拿大 奇斯达黎加b  ....  1986

中国 吉布提............. 1985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1985

剛果 芬兰b ............. 1986

丹麦 法国............... 1984

吉布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5

厄瓜多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4

斐济 希腊............... 1984

法国 印度尼西亚b .......  198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日本..............  1984

德意志联趣共和国 黎巴嫩............  1985

希腊 利比里亚...........  1984

印度 卢森堡.............  1985

日本 马来西亚...........  1985

肯尼M  马里...............  1984

黎Ê 嫩 塞西哥.............  1985

利比à 亚 荷兰............... 1985

卢森堡 新西兰.............  1985

马来西並 e 基斯fi............. 1984

马里 fe布亚新几内亚b … 1986

墨西哥 波竺b .............  1986

荷兰 葡萄牙.............  1984

新西兰 卡塔尔.............  1984

尼加拉瓜 罗马尼亚...........  1984

挪威 卢旺达b ...........  1986

巴基如坦 圣卢西亚...........  1984

秘鲁 沙特阿拉伯.........  1985

波兰 塞拉利昂...........  1985

葡萄牙 索马里b ...........  1986

卡塔尔 斯里兰卡b .........  1986

罗马思亚 苏里南…...........  1985

年的成员

圣卢西亚 

沙特阿拉伯 

塞拉利昂 

苏丹 

苏里南 

斯戚士兰 .
泰国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肉瑞拉

任期子12月 
年的成S 52日在满

斯威士兰.............  1984

瑞典b ............... 1986

泰国................. 1985

突尼斯............... 1984

乌千达b .............  198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I) .............  1986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

合王国b ...........  1986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委内«拉.............  1984

南斯拉夫b ...........  1986

扎伊尔b ............  1986

® 关于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职权范围的进一 

步资料载于E/1983/mF. 4号文件。

b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名选 

出（参看大会第3S/307号决定)。其余空缺(拉丁美洲国家)将 

由大会根据1983年 12月 2 0日第104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填 

补(参看 A/38/PV.104)。

B . 理事会的S » 会

f 设 委 员 会  

方案和协调委贾会

29S5年的成员 

阿根廷 

E 西 

智利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日本

摩洛哥

荷兰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

任期于12月
1984年的成员 32日属满

阿根廷............... 1985

巴西C ............... 1986

智利................  1985

埃 及 ............... 1986

à 塞俄ft亜..........   1985

法国................  198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4

印度e ............... 1986

印 度 尼 西 .........  1986

日本e ............... 1986

利比里亚e ........... 1986

荷兰................. 1984

尼日利3E   .........  1985



年的成员

萝马尼亚 

塞内加尔

特立尼达和多G 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嘻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任期于i2月

1984年的成员 5：!日届满

巴基斯坦......  1984
罗马尼亚......  198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 1984
略麦隆联合共和国e … 1986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南斯拉夫....... 1984

C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名选 

出（参看大会第38/318号决定)。

人类住区委员会

MS3年的成员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玻利维亚 

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古巴

塞浦路斯 

丹麦

萨尔瓦多

芬兰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几内亚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任期于22月
WS4年的成员 31日届满

阿尔及利亚......................  1985
孟加拉国..........................  1984
玻利维亚..........................  1984
保加利亚..........................  1986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  1984
加拿大..............................  1985
中非共和国........... 1986
智利................  1984
齊伦比亚..........................  1985
古巴.................................. 1985
塞浦路斯............. 1984
萨尔瓦多............   1984
芬兰.................................. 1986
法国.................................. 1985
加蓬.................................. 198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4
加纳.................................. 1986
希腊.................................. 1984
几内亚.............................. 1986
海地.................................. 1986
洪都拉斯..........................  1986
匈牙利.............................. 1985
印度.................................. 1984
印度尼酉亚......................  1985
伊拉克.............................. 1986
意大利.............................. 1984
日本.................................  1986

i卯3年的成员 

黎巴嫩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利3E

挪戚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菲律宾

罗马尼亚

塞拉利昂

索马里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津巴布韦

任期子力

1984年的成资 32目 满

约旦................  1984
肯尼亚............... 1984
黎巴嫩  ........ 1985
利比里亚............. 1984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85
马来西亚............. 1985
摩洛舟..........••••• 1984
荷兰................. 1985
新西兰.............    1984
尼加拉瓜...........    1986
尼日利亚............. 1985
挪戚................. 1985
巴基斯坦............. 1986
巴布3E新几内亚  1985
秘鲁................. 1985
菲律宾............... 1986
罗马尼亚............. 1984
卢旺达............... 1986
塞拉利昂............. 1985
西班牙............... 1986
斯里兰卡............. 1984
苏丹................  1984
土耳其............... 1986
瑞典................  1Ô85
乌干达............... 198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86
美利坚合众国.........  1986
委内瑞拉  ........  1986
津巴布韦............. 1984

非政府级织委员会 

当选成员任期四年，自WS3年 1 月 i 日起《i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塞浦路斯

法国

加纳

印度

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卢旺达 

瑞典 

奉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a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d参看理事会1982年 5 月6 日第1982/126号决定。



自然资源委员会

任期于J2月
1983年和W 84年的成员《 31日在满

阿你及利亚.............................   1986

澳大利亚 ................................  1986

孟加拉国..........................    1984

比利时...................................  1984

玻利维亚.......................    1986

博茨瓦纳........ ................…… …… 1984

巴西.....................................  1984

加拿大.......................   1984

中非共和国................................ 1986

哥伦比正  ...................    1984

捷克斯洛伐克.......................    1986

丹麦.............................    1986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84

法国...........................    1986

德意* 民主共和国… ...................    198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6

希腊…….................................  1984

几内亚...............................   1984

印度..............................    1984

意大利.........................      1986

牙买加...................................  1984

日本.....................................  1984

肯尼巫.............................    1984

利比里亚.............................    1986

墨西哥..................................    1986

摩洛哥...............  …… .............   1984

尼日尔….................................  1984

挪咸.....................................  1986

巴基斯坦.................................  1986

巴按圭...........................      1984

秘鲁.....................................  1984

菲律宾................................    1986

塞拉利昂.................................  1984

西班牙...................................  1986

苏丹  ........................   1984

泰国...........................    1986

土耳其...................................  1986

乌千达...................................  1986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198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i984

美利坚合众国  .......................  1986

上沃尔特  .............................  1986

乌拉圭...................................  1984

委内瑞技...........................    1984

南斯拉夫.............................  1986

托伊尔....................... -..........  1984

年和J5S4年的成ïh 

津巴布韦............

任期于12月 

曰廣满 

1986

«理事会 1983年 7 月 2 8日第1983/179号决定将以下 

选举推迟到将来的会议进行：选举两名亚洲国家的成员，任期 

自当选之日起至0 8 4年 12月 3 1日止，选举三名亚洲国家的 

成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86年 12月 3 1日止，选举一名东 

欧国家的成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86年 12月3 1日止。

1983年的成货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巴哈马 

孟加拉国 

巴西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中国 

剛果 .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塞浦路斯

埃及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共和国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墨西哥

荷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秘鲁

大韩民国 

罗马尼3E 

塞拉利昂 

斯戚士兰 

瑞士

跨S 公司養员会

任期于月

1954年的成5 日属满

阿尔及利亚…………… 1984

巴哈马.......    1985

孟加拉国......    1986

巴西........   1985

加拿大，，...........  1984

中非共和国......... 1985

中国  ......... 1986

哥伦比亚..........  1986

剛果..............  1984

哥斯达黎加......... 1986

古巴..............  1985

塞浦路斯..........  1985

捷克斯洛伐克....... 1986

埃及… ...........  1986

法国..............  198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6

加纳*..........  1984

几肉亚............  1986

申度..............  1984

印度尼西亚......... 1985

伊觸伊斯兰共和国…… 1984

意大利............  1984

牙买加...........  1984

日本..............  1986

肯尼亚............  1985

墨西哥............  1985

摩洛哥............  1986

衙兰......    1985

尼日利亚  ...... 1985

挪戚..............  1985

巴基斯坦，，......   1984

秘鲁..............  1984

菲律宾............  1986

大韩民国........... 1984

斯戚士兰........... 1984

瑞士..............  1986

泰国..............  1985



1983年的成员 

泰国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任期于12月
WS4年的成员 32日届满

多哥..............  198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36
土耳其............  1984
乌干达............  198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5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委内瑞拉..........  1984
南斯拉夫..........  1984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同专家工作组

任期于22月
2ÔS5年和i卯4 年的成员f 31目届满

阿尔及利M.................................................................  1985
阿根廷........................................................................ 1984
巴西............................................................................ 1984
加拿大........................................................................ 1984
中国............................................................................ 1984
塞浦路斯....................................................................  1985
厄瓜多尔.........................................................  1985
埃及............................................................................ 1984
法国............................................................................ 198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5
格林纳达....................................................................  1984
印度.......................................................   1985
意大利.............................................   1985
日本....................................................     1.985
利比里亚:....................................................................  1984
摩洛哥..........................................................    1985
荷兰...........................................................................  1984
尼日利亚.................................................................... 1984
挪威...........................................................................  1984
巴基斯坦.................................................................... 1984
巴拿马...................................  1985
菲律宾...............................................    1984
圣卢西亚  ...............................................   1985
西班牙........................................................................ 1984
斯戚士兰................................................      1984
突尼斯...............................................     1985
乌干达........................................................................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85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JSS3年和1SS4年的成员《 

扎伊尔..............

任期于12月 

32曰在满 

1984

<理事会19'83年 7 月 2 8 日第1.983/179号决定将以下选 

举推迟到将来的会议进行：选举一名蓝洲国家的成员，任期自 

当选之日起至1985年 12月 3 1 日止；选举三名东耽国家的成 

员，其中一名由抽签决定，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84年 12月 
3 1 日止，其余两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85年 12月 3 1日止。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么、约 

执行情况会期工作组

WS3年的成员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丹麦

厄瓜多尔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秘鲁

西班牙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任期于12月

MS4年的成员g 51日届满

保加利亚............. 1984
丹麦................. 1986
厄瓜多尔............. 1 1984
法国................. 198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6
日本................. 1986
约旦................  1984
肯尼亚............... 198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84
秘鲁................  1985
西班牙............... 1984
突尼斯............... 198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5

8理事会1983年 7 月 2 8日第1983/179号决定将以下选 

举推迟到将来的会议进行：选举一名亚洲国家的成员，任期自 

当选之日起至1985年 12月 3 1 日止；和选举一名拉丁美洲国 

家的成员，任期自1984年 1 月 1 日起，为期三年。

C . 专家机构

庚展规到要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秘书长的提名任命的成员，h 

任期自任命之曰起，于W S 3年 12月 5 2目届满

伊斯迈勒-萨卜里，阿卜达拉(埃及）

哈提贾•艾哈迈德（马来西3D 

阿卜德拉提弗•哈马德(科戚特）

巧利亚•奥古斯兹提诺维奇（甸牙利）

博斯(荷兰）

罗伯特，卡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廉•狄马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小何塞，恩卡纳西翁(菲律宾）

格哈德*费尔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

加德纳(加納）

市村真一（日本）



基理钦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约翰 •刘易斯(美利坚合众国）

李宗（中国）

加布里埃尔，米尼奥(法国）

姆方扎(赞比亚）

约瑟夫•埃伦加•恩加波罗(刚果）

恩万克沃（尼日利亚）

戈兰，奥林(瑞典）

约瑟夫，帕杰斯特卡(波兰）

巴特尔（印度〉

緒马尼科，萨尔加多(尼瓜多尔〉

莱奥波尔多，索利斯(墨西哥）

h除两名外，都是在1981年 2 月 6 日第3 次会议上任命的。 

尼万克沃先生是在1981年 5 月 7 日第17次会议上任命的。罗 

伯特，卡森先生是在1982年 2 月 5 日第4 次会议上任命的，以 

接替已辞职的理查德，乔利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贾会

任期于：12月
WS3年 和 年 的 成 贾  31日属满Î
阿德耶米(尼日利亚）.........................................   1984
安德烈 . 比索内特(加拿大) .....................................  1986
斯坦尼斯拉夫，维拉迪罗维奇，鲍罗 廷 （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1986
安东尼，约翰，爱德华，布伦南（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  1984
杜山，哥提克(南斯拉夫〉.........................................  1986
罗纳德 . 盖纳（美利坚合众国）.................................. 1984
约瑟夫 . 格德尼（匈牙利）.........................................  1984
奥拉 •格拉 . 比利亚拉斯（巴拿马）..........................  1984
胡迪奥罗（印度尼西亚）.............................................  1984
艾哈迈德 . 哈立法(埃及) .........................................  1986
阿卜杜勒，梅吉德，伊卜拉欣•哈尔比特（科戚

特〉 ..................................................   1984
罗伯特，林克(奥地利〉............................................. 1986
曼努埃尔 . 洛佩斯 . 阿罗霍(玻利维亚) ..................  1986
查尔斯，艾尔弗雷德 . 伦恩（巴巴多斯) ................... 1986
马维克 . 恩迪 . 穆英(扎伊尔）.................................. 1984
胡安，曼努埃尔，马约加尔(委内瑞拉) ..................  1984
艾伯特，密兹加(塞拉利昂）.....................................  1984.
豪尔赫，阿图罗•蒙特罗，卡斯特罗（哥斯达黎

加〉 ........................................................................ 1986
姆范扎 . 帕特里克，姆冯加（赞比亚) ......................  1986
吉奥阿基诺，波利梅尼(意大利）.............................. 1984

任期于12月
I9S3年和年的成责  31曰届满

阿马多•雷辛 . 巴（毛里塔尼亚）.............................. 1986
西蒙娜，安德烈，罗泽(法国）.................................. 1986
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达拉，希杜(苏丹〉…… 1984
拉马南达，普拉萨德，辛格(尼泊尔〉......................  1984
铃木善郎（日本) ........................................................  1986
默尔文•帕特里克•韦iJS'辛啥(斯里兰卡)   1986
武汉（中国）................................................................  1986

i任期四年。

D . 职司费A 会和小组S f l 会

1953年的成页 

阿根廷 

澳大利3E 
奥地利 

巴西

捷克斯洛伐克

厄瓜多尔

芬兰

法国

加纳

匈牙利

印度

伊拉克

爱尔兰

日本

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蓝民众国

马来西亚

墨西哥

Æ 日利亚

西班牙

多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统 计委 良会

任期于12月 

年的成贾 曰屈满

阿根廷.........................  1985
澳大利亚...................... 1984
E 西.............................  1984
保加利亚.....................  1987
中国.............................  1987
古巴.............................  1987
捷克斯洛伐克..............  1987
芬兰.............................  1984
法国.............................  1985
加纳.............................  1987
爱尔兰.........................  1985
日本.............................  1984
肯尼 3E.........................  1987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众 国 1985
马来西亚...................... 1984
墨西哥.........................  1984
尼日利亚...................... 1985
巴基斯坦...................... 1987
西班牙… ....................  1985
多哥 .............................  198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4
美利坚合众国..............  1987

1983年的成员 

玻利维亚

人 口委 员会

I9S4年的成员 

玻利维亚........

任期于12月 
31曰届满 

1985



人口要良会(埃）

WS3年的成员

中国

IE瓜多尔 

芬兰 

法国 

希腊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墨西哥

摩洛哥

荷兰

尼日利亚 

挪咸 

秘鲁 

卢旺达 

塞拉利昂 

斯里兰卡 

苏丹 

泰国

乌克兰亦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圉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赞比亚

任期于22月

J1SS4年的成g 31曰届满

保加利亚........................ 1987
中国..............................  1985
哥斯达黎加....................  1987
埃及............................... 1987
法国............................... 1987
希腊............................... 1984
洪都拉斯........................ 1984
匈牙利..............................  1984
印度..................................  1987
日本.................................. 1985
马来西亚..........................  1987
墨西哥..............................  1985
荷兰............................... 1984
尼日利亚........................ 1987
挪戚............................... 1984
秘鲁..............................  1984
卢旺达...........................  1984
苏丹..............................  1985
瑞典..............................  1987
奉国............................... 1984
多哥............................... 198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5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扎伊尔...........................  1984
赞比亚...........................  1985

社会发展委员会

«S 3年的成员

阿根廷

奧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芬兰 

法国 

加继

任期于I之月
1984年的成资 32日在满

阿根廷..............................  1986
奥地利..............................  1986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1986
加拿大...........................  1987
中非共和国......................  1986
智利.................................. 1984
塞浦路斯........................ 1986
厄瓜多尔........................ 1986
萨尔瓦多........................ 1987
芬兰............................... 1986
法国..............................  1987
加纳 .........................  1986

WS3年的成责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肯尼亚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蒙古

摩洛哥

荷兰

巴拿马

菲律宾

波兰

苏丹

瑞典

泰国

多哥

土耳其

乌克兰亦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1SS3年的成页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塞浦路斯 

斐济 

芬兰 

法国 

R 比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印度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约且

任★于片

2984年的成H 32日属满

海地..........................  1987
印度..........................  1986
意大利… .................  1984
肯尼亚.......................  1987
利比里3E.................... 1986
马达加斯加................  1984
马来西亚.................... 1987
蒙古..........................  1987
摩洛哥.......................  1987
E 拿马.......................  1984
菲律宾.......................  1984
波兰 ...........................  1984
罗马尼亚...................... 1987
苏丹.............................  1984
瑞典..........................  1984
泰国..........................  1984
多哥..........................  1986
土耳其.......................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7
美利坚合众国............. 1987

人权要资会

任期于12月 

年的成j； 日廣鴻

阿根廷.......................  1984
孟加拉国.................... 1985
E  西..........................  1986
保加利亚.................... 1984
加拿大" ..................... 1984
中国..........................  1984
哥伦比亚.................... 1985
哥斯达黎加................  1985
古巴..........................  1984
塞浦路斯...................  1985
芬兰..........................  1985
法国..........................  1986
W比亚....................... 198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4
印度..........................  1985
爱尔兰.......................  1985
意大利.......................  1984
日本..........................  1984
约旦..........................  1986
肯尼亚....................... 198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85



任期于12月

1M3年的成页 年的成员 31曰Æ满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塔尼亚......................  1986
墨西哥 墨西哥...............................  1986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1983
荷兰 荷兰 ................................... 1985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1985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1984
菲律宾 菲律宾...............................  1986
波兰 卢旺达............................  1984
卢旺达 塞内加尔 ..................  1986
-塞内加尔 西班牙...............................  1986
多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86
乌干达 多哥................................... 1984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共和国............................ 198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联盟...............................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竺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合王国............................ 198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唁麦隆联合共和国…… 1986
美利坚合众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85
乌拉圭 美利坚合众国.................... 1986
南斯拉夫 乌拉圭...............................  1984
扎伊尔 南斯拉夫…， .....................  1986
律B 布韦 津巴布韦...........................  1984

防止坟视及保护少数小组要员会 

成员任期三年i

安东尼奥，马丁rt斯 •巴埃斯(墨西哥）

伊丽莎白•奧迪奧，贝尼托(哥斯达黎加）

马克，博苏伊特<比利时）

约翰，凯里(美利坚合众国）

枕米特鲁，齐奥苏(罗马尼亚）

阿卜，萨伊德，乔杜里(孟加拉国）

埃里卡 - 艾琳，代埃斯(希腊）

阿斯布耶恩，埃代(挪威）

劳尔 . 费雷罗(秘鲁〉

乔纳斯，福利（加纳）

里亚德，阿齐兹，哈迪(伊拉克）

易卜拉欣，吉梅塔(尼日利亚）

纳塞尔 . 卡杜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艾哈迈德，哈利法(埃及）

塞耶德，马苏德( 印度）

姆邦加•齐博3£(赞比亚）

穆罕默德，尤西弗•姆达维(苏丹）

胡利奥，奥伊哈纳尔特<阿根廷）

谢里夫乌丁，皮利扎达( 巴基斯坦）

尼科尔，凯蒂奥(法国）

豪尔赫•爱德华多，里特尔（巴拿马）

弗 ，索芬斯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凡，托舍夫斯基(南斯拉夫）

哈利马，埃姆E 勒克 •瓦尔扎齐(摩洛哥）

本杰明•查尔斯•乔治，惠特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菲塞哈•伊梅尔(埃塞俄比亚）

i 除约翰，凯里先生外，都是在人权委员会1983年 3月 

12日第1640次会议上选出。约翰 •凯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是在1983年 3月 11日第57次会议上选出，以填补贝弗利， 

卡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亡故所遗空缺。

1SS3年的成巧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墨西哥

尼日利亚

挪咸

巴基斯坦

菲律宾

塞拉利昂

西班牙

苏丹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妇女地位委夷会

任期子12月
ISS4年的成K 32 H届满

澳大利亚..........................  1986
加拿大.............................. 1984
中国.................................. 1987
古巴.................................. 1987
捷克斯洛伐克..................  1986
丹麦.................................. 1987
厄瓜多尔..........................  1987
埃及  ....................  198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7
印度.................................. 1984
印度尼西亚......................  1986
意大利.............................. 1984
日本.................................. 1984
肯尼 3E............................... 1986
利比里亚..........................  1986
墨西哥.............................. 1986
尼加拉瓜..........................  1987
巴基斯坦..........................  1987
菲律宾.............................. 1986
塞拉利昂.......................... 1986
西班牙.............................. 1984
苏丹.................................. 1984
多哥.................................. 198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84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6
美利坚合众国................... 1986



妇女地位委员会(埃）

任期于12月
J5S3年的成H WS4年的成?{ 51日属满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璃拉...........................  1984
委内瑞拉 扎伊尔...............................  1984
扎伊尔 赞比亚...............................  1987

1983年的成资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哈马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顏国

匈牙利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尼日利蓝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大韩民国 

塞内加尔 

西班牙 

泰国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扎伊尔

麻碎药a 要员会

任期于 月 

年的成真 日属满

阿尔及利亚..................  1987
阿根廷.......................... 1985
澳大利亚...................... 1985
奥地利.......................... 1985
巴哈马.......................... 1985
比利时.......................... 1985
巴西.............................  1987
保加利亚...................... 1985
加拿大.......................... 1987
哥伦.比亚...................... 1987
芬兰.............................  1987
法国....................   198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7
希腊.............................  1987
匈牙利.......................... 1985
印度.............................  198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87
意大利   ..................  1987
象牙海岸...................... 1985
日本.............................  1985
马达加斯加.................. 1987
马来酉亚...................... 1985
墨西哥.......................... 1985
摩洛哥.........................  1987
荷兰 .............................  1987
尼日利亚...................... 1985
巴基斯坦...................... 1987
巴拿马.......................... 1985
秘鲁.............................  1987
大韩民国  ..............  1985
塞内加尔...................... 1985
斯里兰卡...................... 1987
泰国… ........................  1987
土耳其.......................... 198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5

任期于】之月

J卯3年的成M J5S4年的成员 310 y*满
美利坚合众国..............  1987
南斯拉夫...................... 1987
扎伊尔.......................... 1985

近东和中东药品非法東运及有关事务小级委员会 

成 员

阿富汗：穆罕默德•叶海亚，马鲁菲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贝鲁兹，沙汗德I 
巴基斯坦：萨希布扎达 . 劳弗，阿里™
瑞典：拉斯，赫斯特兰德?
土耳其：埃吉梅尔，巴鲁特米0

k理事会于1974年 1月 9 日第1S89次会议认可。

■理事会于1977年 1月 13日第2042次会议认可， 

m理事会于1976年 1.月15日第1983次会议认可。 

n理事会于1979年 2月 9 日第2次会议认可。

0理事会于1981年 2月 6 日第3次会议认可。

E. E 雄委A 会

改洲经济委员会 

成 员

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 

加拿大 

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非成员参加国

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公国和罗马教廷，分别依据委员会 

1975年 4月 15日第K (XXX)号、1976年 3月 30日第M(XXXD 
号和1976年 4月 5 日第N (XXXI)号决定，参加委员会的工 

作。



苏里南 美利坚合众国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

成 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委内《拉

阿富汗 尼泊尔

澳大利亚 荷兰

孟加拉国 新西兰 联 ♦ 成 K

不丹 巴基斯坦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银甸 巴布亚新几内亚 圣基茨- 尼维斯联合邦及安圭拉和蒙特塞拉特领土 (集体作为

中国 菲律宾 一个成员）

民主柬哺寨 大韩民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 士，分别依据理事会1956年 12月
裴济 萨摩亚 1 9日第632(XXH〉号和 1961年 12月 2 1 日第86KXXXII)号
法国 新加坡 决议，以咨商地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印度 所罗门群岛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泰国
非调经济赛员会

日本 汤加

老挺人民民主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 员

马来西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阿尔及利亚 身里

马尔代夫 国 安哥拉 毛里塔尼亚

蒙古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毛里求斯

横鲁 越南 博茨瓦纳 摩洛舟

布隆迪 莫桑比克
联 系 成 员

佛得角 尼日尔

文莱 纽埃 中非共和国 尼曰利亚

库克糖岛 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士 乍得 卢旺达

关岛 图瓦卢 科摩罗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香港 瓦努阿图 刚果 塞内加尔

基里巴斯 吉布提 塞舌尔

瑞士依据理事会1961年 12月 2 1日第860(XXXII)号决议 埃及 塞拉利昂

以咨商地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赤道几内亚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南非P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加蓬 苏丹

A S 同比亚 斯威士兰
风 yi

加纳 多哥

安提瓜和巴布达 法国' 几内亚 突尼斯

阿根廷 格林纳达 几内3E比绍 乌千达

巴哈马 危地马拉 象牙海岸 嘻麦隆联合共和国

巴E多斯 圭 那 肯尼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伯利兹 海地 莱索托 上沃尔特

玻利维亚 洪都拉斯 利比里亚 扎伊尔

巴西 牙买加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赞比亚

加拿大 墨西哥 马达加斯加 津巴布书

智利 荷兰 马拉维

哥伦比亚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古巴 巴拉圭

多米尼加 秘鲁 P理事会1963年 7 月 3 0 日第974D IV(XXXVI)号决议决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卢西亚 定，在理事会棍据委员会的建议，认为积极合作的条件已因该

尼瓜多尔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国种族政策的改变而告恢复之前，南非共和国不得参加委员会

萨尔瓦多 西班牙 的工作，



« 系 成 责

非洲的非自治叙土 (包描非洲ja的）

瑞士依据理事会1962年 7 月 6 日第925(XXXIV)号决议， 

以咨询地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百巫经济赛良会 

成 u

巴林 阿曼

民主也门 卡塔尔

埃及 沙特阿拉伯

伊拉克 两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约旦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科威特 也门

黎巴嫩 巴勒斯道緒放组银

F . 其《«美机关

联合画儿*基金会执行爲

任期呈 1983年 ？月 任期自W 8 3年 8 月 任期于12月 

31曰在满的成K 1 日起的成K 日属满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1985
奥地利 澳大利亚.......................  1986
巴林 奥地利...........................  1984
孟加拉国 E 林 ...............................  1985
巴巴多斯 孟加拉国.......................  1985
比利时 加拿大...........................  1986
博茨瓦纳 中非共和国.................... 1985
E 西 乍得............................... 1985
加拿大 智利............................... 1985
中非共和国 中国............................... 1986
乍得 哥伦比亚.......................  1986
智利 古B ............................... 1986
中国 芬兰..............................  1986
法国 法国............................... 198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6 •
甸牙利 匈牙利  1985 ■
印度 印度............................... 1984
意大利 意大利........................... 1985
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  1984
日本 日本...............................  1985
马达加斯加 莱索托........................... 1986
墨西哥 马达加斯加...................  1985
尼泊尔 墨西哥........................... 1985
荷兰 尼泊尔........................... 1985
挪戚 荷兰 ..............................  1985
巴基斯坦 S 基斯坦.......................  1984
巴拿马 B 拿马.......................   1985

任 期 里 年 7 月 

日爲满的成页

索马里

斯戚士兰

墙典

瑞士

泰国

多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任期自1983年 《月 任期于12月 
1 曰起的成贾 31日届满

索马里..............................  1985
斯咸士兰..........................  1985
瑞典 ..................................  1984
瑞士 ..................................  1984
泰国..................................  1986
多哥..................................  198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  1985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198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5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上沃尔特..........................  1985
委内瑞拉..........................  1984
南斯拉夫..........................  1986

联合国傘民事务系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成 5

阿尔及利亚 马达加斯加

阿根廷 摩洛哥

澳大利亚 荷兰

奥地利 尼加拉瓜

比到时 尼日利亚

巴西 挪威

加拿大 苏丹

中国 瑞典

哥伦比亚 瑞士

丹麦 泰国

芬兰 突尼斯

法 国 . 土耳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乌干达

希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罗马教廷 国

伊觸伊斯兰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以色列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委内瑞拉

日本 南斯拉夫

黎巴嫩 扎伊想

乘索托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1理事会在 1982年 4 月 1 6 日第 1982/110号决定中决 

定：（a )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增至41名，以便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能够 

以正式成员的资格参加委员会》 ( b )给予纳米比亚委员会成 

员的资格，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



联合® 开发计划# 理♦会

1983年的A 賓 

阿根廷 

澳大利座 

奥地利 

E 巴多斯 

比利时 

不丹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中国

丹麦

旧瓜多尔 

斐济 

芬兰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几内亚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莱索托

马里

毛里塔尼亚

墨西母

尼泊尔

荷兰

尼日尔

E 基斯坦

菲律宾

波兰

索马里

西班牙

墙典

瑞士

特立尼达和多E 哥

突尼斯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大不列顔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a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任期子12月
1984年的成资 日属爲

阿根廷.........................  1986
澳大利亜...................... 1985
奥地利.........................  1984
巴林.............................  1986
孟加拉国...................... 1986
巴巴多斯...................... 1984
比利时.........................  1985
不丹.............................  1984
巴西.............................  1985
加拿大.........................  1985
中非共和国..................  1985
卞得.............................  1985
中国.............................  1984
丹麦.............................  1985
JE瓜多尔...................... 1984
埃塞俄比亚..................  1986
樊济.............................  1984
芬兰.............................  1985
法国.............................  1985
pg 比亚.........................  198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6
匈牙利.......................... 1986
印度.............................  1986
意大利.........................  1984
牙买加.........................  1986
日本.............................  1984
莱索托...............   1985
马里.............................  1984
毛里塔尼亚.................. 1985
墨西哥.........................  1984
尼泊尔.........................  1985
荷兰.............................  1986
挪戚.............................  1986
菲律宾.......................... 1985
波兰.............................  1986
西班牙.......................... 1984
瑞士 .............................  1986
多哥.............................  1986
突尼斯.........................  1984
土.耳其.......................... 198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8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98>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85 
美利坚合众国..............  1984

年的成资

也门

南斯拉夫 

赞比亚

19W年的成资

委内墙拉........
南斯拉夫……， 

赞比3E............

任期子12月 
31曰在满 

1986 
1985 
1984

粮食捷助政傘和方案委员会 

19S3年的成资

狡济及社全《♦ 会 任 期 子 12月 粮 农 組 织 《事任期子 12月 
迭出的成K 日/S鴻 会 选 lis的 成 员 31曰届满

比利时......................
哥伦比亚..................
丹衰 .........................
芬兰    ...............
希腊.........................
匈牙利......................
印度.........................
日本 .......................
墨西哥......................
摩洛齊......................
巴基斯坦..................
索马里......................
«典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上沃尔特..................

1984
1985
1983
1984 
1983 
1983
1983
1984
1985
1983
1984
1984
1985

1985
1985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巴西........
加拿大•… 
剛果……-
古巴 ........
法国……-

，. 1 9 8 3  
，. 1 9 8 3  
. . 1984 
•• 1983

1984 
. . 1985

198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5 

. . 1984 
•• 1984 
•• 1985 
•• 1983 
•• 1984 
•• 1983 

1985

马里...............
荷兰...............
尼日利里........
沙特阿拉伯…•
泰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年的成责

经济义社会《♦会任期于 22月 粮 农 fa奴雄事 任期于12月
进&的成K 日 在 鴻 会 逸 lii的成页 d l曰届满

比利时.......................... 1984
哥伦比亚...................... 1985
埃及..............................1986
芬兰..............................1984
匈牙利.......................... 1986
印度 ...................... 1986
意大利.......................... 1986
日本..............................1984
墨西寄.......................... 1985
.挪戚…..........................1986
巴基斯坦...................... 1984
索马里.......................... 1984
瑞典............... 198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985
上沃尔特...................... 1985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巴西........
加拿大…，

刚* ........
古巴……- 
法国........

•• 1986 
•• 1986 
•• 1984 
•• 1986 
•• 1984 
，. 1 9 8 5  
•• 198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5 
•• 1984
•• 1984 
•• 1985 
•• 1986 
. . 1984 
•• 1986
•• 1985

马里...............
荷兰...............
尼日利亚........
沙特阿拉伯…•
奉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蓝............



根据《修 正 年麻择品率一公约的：1972年议定书》組成 

的管制局由经济及社会遂♦会选出的成烫

'任期于3 月

任期从I5S2年 3 月2 日起的成员 ：! 日届满r
阿道夫•海因里希，冯阿尼姆（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 1987
贝拉，博尔克斯C甸牙利）•  1985 ;
约.翰 . 埃比（尼日利 3DS.....................................  1985-
拉蒙 . 德拉富恩特（墨西哥）.................................  1987
迭戈，加尔塞斯一希拉尔多（哥伦比亚) ..............  1985
贝蒂 . 高夫(美利坚合众国）.................................  1987
絮克吕， 伊马克査兰(土耳其) .........................  1987
穆赫森. 克舒克(突尼斯) .........................   1985
维克多利奥，奥尔根(阿根廷）.............................  1985
保罗 . 勒太(法国）................................................. 1987
布罗尔 . 雷克斯德(瑞典）.....................................  1987
雅斯杰特•辛格（印度）.........................................  1985
爱德华 . 威廉斯(澳大利亚) .................................  1987

r任期五年。

8理事会在1982年 2 月 5 日第4 次会议上选出，填补执 

行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第10 
条第 3 敦所产生的空缺。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事会

任期里WS 3年《月30曰届满的成员t

古勒扎尔 . 巴努（巴基斯坦）.............
埃斯特，博塞鲁普(丹麦) .................

任期于Ô月 

30曰在满 

•• 1985
•• 1985

«董事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秘书长任命的董事长一名和理 

事会根据秘书长的提名任命的以个人资格参加的董事10名。 

秘书长再次任命德尔菲尼•桑 加 （疼麦隆联合共和国）担任董 

事会董事长(参看E/1982/L .16,第 7 段)。

«任期三年，每一成员最多连任两期。

玛塞尔，德沃（法国）............................................. 1984
比尔乌，埃斯平 . 德卡斯特罗(古巴）..................  1985
埃曼努尔，埃斯基亚 - 格雷 罗 （多米尼加共和

国〉 ............................................... : ................... 1983
阿齐扎 . 侯赛因（埃及）.....................    1984
莉莉 . 蒙泽（赞比亚）........................   1983
高桥展子（日本）.................................   1984
艾琳 . 廷克 (美利坚合众国）.................................  1983
韦达 . 托姆西茨(南斯拉夫)•，............................... 1985

任期于《力

任期自WS3年7月2 日起的成员* 300届满》

海伦，阿诺普洛斯，斯塔米里斯(希腊〉..............  1986
古勒扎尔，巴努（巴基斯坦) .................................  1985
埃斯特•博塞鲁普(丹麦）.....................................  1985
玛塞尔，德沃(法国〉............................................. 1984
苏阿达' ，艾赛(苏丹）............................................. 1986
比尔马，埃斯平，德卡斯特罗（古巴）..................  1985
阿齐扎 . 侯赛因（埃及）......................................... 1984
玛œ亚 ，拉瓦列，乌尔维纳（墨西哥）.................. 1986
高桥展子（日本) ....................................................  1984
韦达，托姆西茨(南斯拉夫) .................................  1985

« * «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 

任期三年自年 i 月i 日起的当选成员V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布隆迪 

中国

哥伦比亚

埃及 

日本 

墨西哥 

突尼斯 

南斯拉夫

'̂ 理事会根据大会 1981年 12月 1 7 日第36/201号决议  

所载《联合国人口奖规章》第 4 条，选定了联合国1 0个会员国 

的代表, 任期三年，选举时充分照顾到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 

和需要包括对人口奖捐款的会员国。理 事 会 1982年 4 月 26 
日第1982/112号决定规定了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议事规则。



附 件 三  

1984和 1985年会议日历

1984 年

曰 期

C1984年)
& 济义社全《♦会方索

A

有关机关的会议

B

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 

的雄♦机构的会议 

C

1. 1 月 日内瓦

( 2 星期）

2. 1 月 曰内瓦

3. 1月 圣多明各

( 1 星期〉

4. 1月 9 日至18日 纽 约

5. 1月18日至20日 纽 约

6. 1 月20日 纽约

7. 1月23日至27日 纽 约

8. 1月30日至2月 日 内 瓦

3 0

9. 1月30日至2月 日 内 瓦

3 U

人权委员会-南部非洲问题 

特设专家工作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83/135号 

决定）

IE生组织 - 执行局（第七十 

三眉会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 

所董事会（大会第33/187 
号和34/157号决议）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 

海洋学资料交换工作委员 

会 (第十一届会议）（经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893 
(LV II)号決议）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ISOCVII)号和 1U7(XL1) 
号决议)》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 

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九次 

会议）（大会第2106(XX) 
号决议）

人口委员会作为国际人口 

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42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禁止弁惩治 

种族瞎离罪行国际公约》 

规定的三人小组(《禁止并 

想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 

约》第 9条〉<大会第3068 
( x x v m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研究有一贯严 

重侵犯人权迹象的情況工 

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1983/153号决定）

■原定1983年，® 迟举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2/42号决议)，



a 期

a i m  年)

10. 1 月30曰至2 月 日 内 K
3 曰

11. 1 月30曰至2 月 日 内 瓦

3 曰

12. 2 月（1 天） 维也纳

13. 2 月（1 星期） 纽约

14. 2 月（1 天） 纽约

15. 2 月（1 天） 纽约

16. 2 月 6 日至10日 纽 约

17. 2 月 6 日至10日维也纳

18. 2 月 6 日至3 月 日 内 瓦

16日b

19. 2 月 7 日至10日 纽 约

20. 2 月13日至21日 纽 约

21. 2 月15日至24日维也纳

人权委员会-关于反对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 

草案工作组（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1983/38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儿童权利公约 

草案工作组（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1983/39号决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近东和中 

东药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 

务小组委员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776CLIV)号 

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 第一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35(XXXVII)号和 1625 
(LI)号决议）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83/184 
号决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八届特 

别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1983/184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第0 十届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9 
(II)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组织会 

议) （宪章）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 

计划署认捐会议（大会第 

36/202号决议）

开发计划署 - 理 事 会 （组织 

会议）（大会第2029(XX) 
号决议〉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 

员会（第四届会议）(大会 

第 34/218号决议）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届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11(11)号和 1147<XLI) 
号决议）

»按照 1983年 5 月 2 7日第1983/152号决定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授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增开20场 K 有各项 

会议服务、包括筒要记录的会议，但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举行此种会议。



22. 2 月21日 维也纳

23. 2 月27日至3 月 维 也 纳

7 曰

24. 2 月27日至3 月 蒙特 利尔 .
30日

25. 2 月底 纽约

( 2 天）

26. 2 月至3 月 伯尔尼

27. 2 月至 3 月 待定

( 3 天）

28. 2 月至3 月 日内瓦

29. 3 月 日内瓦

( 3 星期）

30.. 3 月 5 日至23日 纽 约

31. 3 月12日至16日日内冗

32. 3 月12日至23日 纽 约

33. 3 月19日至23日 纽 约

34. 3 月21日至30日维也纳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 

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 

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 

(第二届会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982/26号决 

议）

联合国人口实委员会（大会 

第 36/201号决议）

民航组织- 理事会（第 111 
届会议）

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

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17 (LV) 号决议和大会 

第 1823(XVII〉亭决议〉

劳工组织-理事院及其委 

员会C第 225届会议）

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会议 

(大会第37/209号决议）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大会第2106 
A (XX)号决议〉

危暗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 - 报告员小组，（第三十 

二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2050 (LXII) 号决 

议）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 

专家工作组(第二届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67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来文工作 

组 （大会第2200A (XXI) 
号决议）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 

八雇会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1584(L)号和1979/ 
19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组织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LX) 号决议和大会 

第-31/93号决议）



36. 3月26日至30日 纽约

37. 3月26日至4月

6 曰

38. 3月26日至4月

13日

39. 3月至4月

40. 4 月

41. 4 月
(暂定）

42. 4 月
( 1 星期）

43. 4月 2 日至19日

44. 4月 3 日至：U 日

46. 4月 9 曰

纽约

纽约

科纳克里

利马

纽约

日内瓦

日内瓦

45. 4月 4 日至13日 纽 约

纽约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 

商委员会（大会第31/133 
号决议〉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三届会议）（大会第34/180 
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屈会议）（大会 第 2200A 
(X X I)号决议）

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济委员会-全体筹备 

委员会乂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6 n ( x x v )号决议）

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 

第十次会议，非洲经委会 

第十九届会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67KXXV)号 

决议〉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第二 

十届会议）（经济及社会 

理 事 会 第 106 (X V I)号、 

234B(IX)号、414C.1(XIII) 
号和 723C (X X V III)号决 

议）

训研所 - 董 事 会（第二十二 

届会议）（大 会 第 1934 
(X V III)号决议）

政洲经济委员会（第三'十九 

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36(IV)号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届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第 1079 (XXX IX )号和 

162!5(LI)号决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殺祝公 

约缔约国会议(大会第34/ 
180号决议）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大会第 

1714(XVI)号决议）

电信联盟 - 行政理事会（第 

39届会议）



s 期

<1»«4 年〉

48. 4月16日至18日待定

49. 4月16日至5月纽约

4 0

50. 4月17日至27日东京 

(暂定）

51. 4月17日至27日纽约

52. 4月23日至5月纽约

4 曰

53. 4月23日至6月纽约

1 曰

54. 4月24日至5月罗马

4 曰

55. 4月30日至5月利伯维尔》

11日

56. 4月至5月 巴黎

57. 4月/5月 S 格达

58. 5 月

59. 5 月

日内瓦

曰内冗

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一届常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3(111)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 

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33号决议〉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第四十届会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37CIV)、 
69(V), 723B(XXVIII)号 

决议）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雇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13(LVn)号决议）

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委员会(第二雇会议） 

(大会第37/250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 

四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2008(LX) 号决议 

和大会第31/93号决议）

儿童基金会- 执行烏、行政 

和财务委员会、方案委员 

会(大会第57(1)号决议〉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七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1号决议和大会第 

32/162号决议）

西亚经济委员会（第十一届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818CLV)号决议）

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第119 
届会议）

卫生组织- 执行肩(第74届 
会议）

卫生组缀-第三十七次世 

界卫生大会

«须较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核可,



曰 期

( j m  年)
★门板构和原子能板构 

的《♦ 板构的★议 

C
60. 5 月

(10 天）

61. 5 月

维也纳

罗马

62. 5 月 1 日至25日 纽 约

63. 5 月 2 日至18日维 也纳

64. 5 月14日至25日维也纳

65. 5 月16日至25日 纽 约

66. 5 月16日至29日 内罗 毕

67. 5 月21日至23日 日 内

68. 5 月29日至6 月 纽 约

8 曰

69. 5 月 - 6 月 日内瓦

70. 5 月/ 6 月 罗马

71. 6 月 东京

( 1 星期）

72. 6 月 4 日至28日日内瓦

73. 6 月 4 日至29日日内 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 

常会) ( 宪章）

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第 

三届会议) （大会第35/126 
号决议〉

世界粮食理事会筹备会议 

(大 会 第 3348(XXIX) 号 

决议）

工发组织、-工业发胰理事会 

(第十A 届会议）（大会第 

2152(XXD号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第三十 

五届会议）1961年 《麻醉 

药品单一公约》第11条

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 

第七次专家会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78/75和 

1978/76号决议）

环境规划箸 - 理事会（第十 

二届会议）（大会第 2997 
( x x v n )号决议）

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 

议 (大会第37/197号决议〉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 

姜员会(第六届会议）（大 

会第34/218号决议）

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届部 

长 会 议 〉（大 会 第 3348 
(XXIX)号决议）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第二十 

三届会议）（大会第 3081 
(XXVIII)号决议）

开发计划署 - 理事会-预算 

和财务委员会（理事会第 

十二届会议的决定〉

开发计划 署 - 理 事 会 （第 

三十一届会议）（大会第 

2029(XX)号决议）

劳工组织 -理事院及其委 

员会(第226眉会议〉



74. 6月4 日至29日蒙特利尔

75. 6月5 日 维也纳

76. 6月6 日 日内瓦

(3 屋期）

77. 6月6 日至22日日内瓦

78. 6月18日至7月

27日

79. 6月/ 7月

汉堡

日内瓦

80. 6月/ 7月

(4 天）

81. 7月2 曰

日内瓦

曰内瓦

82. 7月2 日至6 日日内瓦

83. 7月4 日至27日日内瓦

84. 7月9 日至20日纽约

85. 7月9 日至27日日内瓦

86. 7月30日至8月日内瓦

1 0 日

87. 7月/ 8月 待定

(3 星期）

民航组织- 理事会(第112届 
会议〉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劳工组织- 大会(第70届会 

议）

气象组织- 执行委员会（第 

36届会议）

万国邮盟-第十九次万国 

邮政大会

人权委员会-南部非洲问题 

特设专家工作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83/135号 

决定）

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17CLV) 号决议和大会 

第1823(XV n)号决议）

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届常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3(111)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来文工作 
组(大会第2200A(XXI)号 

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 

常会）(宪章）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工作 

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93(LVII)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二 

届会议）（大会第2200A 
(X X I)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 防止®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来文 

工作组（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1503(XLV1II)号决 

议〉

工发组织- 第四次大会（大 

会第36/182号决议）



曰期

U 984  年)

88. ' 8月6 日至10日日内瓦

89. 8月6 日至10日日内瓦

90. 8月6 日至10日日内瓦

91. 8月6 日至13 墨西哥城

曰d

92. 8月6 日至24日日内瓦

93. 8月13日至17日日内瓦

94. 8月13日至9月日内瓦

7 曰

95. 8月27日至31日纽约

96. 9 月 纽约

97, 9月14日

98. 9月21日

纽约

维也纳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炸药问题专家小组 

(第二十四届会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79/42号 

决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奴隶 

问题五人小组（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6CLVI)号决 

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土著 

居民问题工作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82/34号 

决议）

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1981/87 
号和1983/6号决议）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三 

十届会议）（大会第2106A
(X X )号决议）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 - 报告员小组（第三十 

三届会议:K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2050(LXII〉号决 

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9(11)号决议）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 

商委员会（大会第31/133 
号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35CXXXVII)号和 1625 
(L I)号决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缔约国会议（大会第 

2200A(XXXI)号决议〉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月5 日将进行一天会前协商，如有必要，会议将延长一天。



日 期

(J984 年)

99. 9月24日至27日华盛顿特区

100. 9月24日至28日

101. 9 月 28 日

102. 9 月/10月

103. 9月至10月
( 2 星期〉

104. 9月至10月
( 7 天）

105. 第四季度

<2 "i■星期）

106. 秋季

107. 10月（3 天）

108. 10月（10天）

维也纳

维也纳

巴黎

曰内瓦

日内瓦

日内瓦

待定

维也纳或区域 

内一个首都

日内瓦

地名专家小组（第十一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715A (XXV II)号和 1314 
(XL IV )号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近东和中 

东药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 

务小组委员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776CLIV)号 

决议）

109. 10月1日至12日罗马

110. 10月8 日至25.日维也纳

111. 10月15日至19日日内瓦

112. 10月22日至11月 
9 曰

日内瓦

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三届常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3(111)号决议）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及其 

分行理事会年度会议

原子能机构-大会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第120 
届会议）

电信联盟-国际电报电话 

协商委员会第八次全体 

会议

贸发会议-技术转让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第117(XIV)号 

决定）

万国邮盟-邮政研究咨询 

理事会

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 
会(大会第1166(Xn>号决 

议）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第十八届会议）（大会第 
1714(XVI)号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第三十 

六眉会议）（1961年《麻醉 

药品单一公约》第11条）

人权事务委员会-来文工作 
组（大会第2200A(XXI) 
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三 

届会议）（大会第2200A 
(X X I)号决议）



曰 期

C1984年)

114. 11月（2 天） 纽约

115. 11月 日内瓦

116. 11月 日内瓦

117. 11月12日至12月蒙特利尔

14日

118. 11月19日至30日 罗 马

(暂定）

119. 11月/12月 

( 5 天）

区域内一个首 

都

120. 11月/12月 维也纳

( 1 星期）

121. 12月（1 星期） 待定

122. 12月（3 天） 纽约

123. 12月 3 日至12日日内瓦

124. 待定

( 2 星期）

日内瓦

125. 待定

( 2 天）

日内冗

联合国促进发展活动认捐会 

议 (大会第32/197号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三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35(XXXVn)号和 1625 
(L I)号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一次 

远东地区各国麻醉品执法 

机构业务主管会议（经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845 
(LV I)号决议）

工发组织-工业发展理事会 

常设委员会（第二十一届 

会议）（大会第2152(XXI) 
号决议）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第二十 

四届会议）（大 会 第 3081 
(X X V III)号决议）

开发计划署-机构间协商会 

议(大会第32/197号决议）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 （第十三屑会议）（经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488 
(XLVIII) 号和  1979/42 
号决议）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大 

会第1995(XIX)号决议和 

贸发会议第1 1 4 0 0号决 

议〉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 

(大会第1995(XIX)号决 

议和贸发会议第11400  
号决议）

劳工组织 -理事院及其委 

员会(第227届会议）

民航组织- 理事会（第 113 
届会议）

粮农组织， 

会议〉

理事会(第 86雇



曰 期

G9S4 年)

126. 待定 日内瓦

127. 待定 日内a
< 2 星期）

128. 待定

( 9 天）

129. 待定

曰内瓦

布宜诺斯艾利 

斯

130. 待定 纽约

131. 待定 纽约

132. 待定 H内瓦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 

基金董事会(第三届会议） 

(大会第36/151号决议）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大 

会第1995(XIX)号决议和 

贸发会议第114(V)号决 

议〉

贸发会议 - 贸发会议/总协 

定国际货易中心联合咨询 

小组(第十七雇会议〉（大 

会第2297XXXII)号决议）

第三次联合国美洲区填制图 

会 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1980/14号决议）

审查和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 

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 

情况委员会（大 会 第 37/ 
202号决议）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筹资系统执行委员会（第 

一届会议) (大会第37/244 
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 

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2008(LX) 
号决议和大会第31/93号 

决议）

19S5 年

曰 期

G985年)
地 点 & 济义社会*♦会方索 

A

有关机关的会议 

B

专门板构和廉子能執构 

的《♦机构的会议 

C

.133. . 1 月 日内瓦

( 2 星期）

134. 1 月 .维也纳

( 1 星期）

人权委员会-南部非洲问题 

特设专家工作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83/135号 

决定）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第三十 

七雇会议）(1961年《麻醉 

药品单一公约》第 11条）

1



曰 期

(1985年)
专门板构和應予能*t构 

的《事*1狗的会议 

C

135. 1 月

136. 1 月

日内瓦

圣多明各

137. 1 月28日至2 月日内瓦

1 曰

138. 1月至2 月 日内瓦

( 1星期）

139. 2 月 纽约

140. 2 月（1天） 维也纳

141. 2 月 纽约

142. 2 月（3天） 待定

143. 2 月（2 天） 纽约

144. 2 月 4 日至3 月日内瓦

15日

145. 2 月 5 日至8 日纽约

146. 2 月11日至20日维也纳

卫生组织-执行局(第 75厢 

会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 

所董事会（大会第33/187 

号和34/157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禁止弁想治 

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规定的三人小组(《禁止弁 

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 

约》第 9条）（大会第3068 

(XXVIII)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研究有一贯严 

重侵犯人权迹象的情况工 

作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1983/153号决定）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 

员会(第五雇会议）（大会 

第 34/218号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近东和中 

东药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 

务小组委员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776(LIV)号 

决议）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组织 

会议）（大会第2029(XX) 

号决议）

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17CLV) 号决议和大会 

第 1823(XVII)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9(11)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组织会 

议)(宪章）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 

届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9(1)号决议）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大会 

第 36/201号决仪）



日 期

(1985年)

147, 2 月18日至27日维也纳

148. 2 月25日至3 月

6 0

149. 2 月25日至3 月

29日

150. 2 月 /3 月’

纽约

蒙特利尔 

纽约

151. 2 月至3 月

152. 3 月4 日至13日

日内瓦

维也纳

153. 3 月4 日至22日纽约

154. 3 月11日至22日纽约

155. 3 月11日至22日纽约

156, 3 月18日至22日纽约

157. 3 月25日至4 月

12日

158. 3 月/4 月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10(11)号,1139(XLÏ) 

号和第 1147 (XLI) 号决 

议〉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8(1)号、8(11)号和 1566 

(L)号决议）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0(VII)号和 1147(XLI) 

号决议）

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审查 

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 

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 

(第三届会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982/26号决 

议）

民航组织-理事会（第 114 

雇会议）

劳工组织-理事院及其委 

员会(第 228届会议〉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三 

十一届会议)（大会第2106 

A(XX〉号决议）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3(11) 号和 

1296(XLIV)号决议）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 

专家工作组(第三雇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67号决议）

纽约

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经济委员会-全体筹备 

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67KXXV)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来文工作 

组 （大会第2200A (XXI) 

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届会议）（大会第 2200A

(XXI)号决议）



★门权构和原子能权构 

的*事权构的会议 

C

159. 4 月 待定

160. 4 月 <暂定） 曼谷

161. 4 月（1星期） 纽约

162. 4 月 级约

163. 4 月（1星期） 维也纳

164. 4 月

165. 4 月 8 日 纽约

166. 4 月 8 日至17日纽约

167. 4 月16日至27日日内瓦

168. 4 月22日至5 月 想 约

1 0日

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一届常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3(111)号决议）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第因十一届会议）（经 

济及社会 理事会 第 37 

(IV)、69 (V)号和  723B

(XXVIII)号决议）

度展《划委员会（第二+ — 

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1079(XXXIX〉号和 

1625(L1)号决议）

亚的斯亚贝E

训研所-董事会（第二十三 

届会议）（大 会 第 1934 

(XVIII〉号决议〉

工发组织-工业发展理事会 

常设委员会（第二十二届 

会议)(大会第2152(XXI〉 

号决议）

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 

第十一次会仪，非洲经委 

会第二十雇会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67KXXV) 

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養员会（组织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8(LX)号决议和大会 

第 31/93号决议）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九届会 

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35(XLIX)号和 1621A 

(LI)号决议）

欧洲经济委员会（第因十雇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36(IV)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 

行情況政府专家会期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2/33号决议）

西亚经济委员会（第十二届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818(LIV)号决议）



a 41

a m 年)

170. 4 月/ 5月 内梦毕

171. 4 月/ 5月 维也纳

172. 4 月/ 5月《 纽约

<13 天〉

173. 5 月 伯尔尼

174. 5 月 罗马

175. 5 月 内罗毕

176. 5 月（2 星期） 维也纳

177. 5 月

178. 5 月

日内瓦

日内冗

179. 5 月 6旧至31日 纽 约

180. 5 月 7 日至31日 纽 约

181. 5 月20日至31日 罗 马

(暂定）

182. 5 月27日至6 月 纽 约

7 0

183. 5 月/ 6月 纽约

184. 5 月/ 6月 E 黎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八届会 

议K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1号决议和大会第 

32/162号决议）

工发组织-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十九雇会议）<大会第 

2152(XXI)号决议）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届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913CLVII)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 

五雇会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2008(LX) 号决议 

和大会第31/93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想事会（第一届 

常会)(宪章）

方国邮盟-执行理事会

世界粮食理事会筹备会议 

(大会第3348(XXIX)号决 

议）

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 

三届会议）（大会第 2997 

(XXVII)号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第三+  

八届会议〉（1961年《麻醉 

药品单一公约》第 11条）

卫生组织-第三十八展世 

界卫生大会

卫生组织-执行局(第76雇 

会议）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大会第 

1714(XVI)号决议）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大 

会第34/218号决议）

儿童基金会-执行肩，行政 

和財务委员会、方案委员 

会(大会第57(1)号决议）

教科文组织-执行员（第 121 

雇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3/75号决议。



专门板狗和摩子能权构 

的《事杯构的会议 

C
185. 5 月/ 6 月 纽约

186. 5 月/ 6 月 日内瓦

< 3 星期〉

187. 5 月至 6 月 纽约

( 3 星期〉

188. 5 月至 6 月 日内瓦

189. 6 月 纽约

190. 6 月

191. 6 月 日内瓦

( 3 星期〉

192. 6 月 3 日至21日日内瓦

193. 6 月 3 日至28日蒙特利尔

194. 6 月17日至28日 罗 马

(暂定）

195. 6 月/ 7  月

196. 7 月

197. 7 月

东京

纽约

日内瓦

198. 7 月 1 日 日内瓦

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活动高级别委员会（第四 

届会议）（大 会 第 33/134 
号决议）

电信联盟 - 行政理事会（第 

40届会议）

开发.计划署 - 理事会-预算 

和财务委员会（理事会第 

千二届会议决定）

开发计划署 - 理 事 会 （第三 

十二届会议）（大会第2029
(X X )号决议〉

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一•届 

部长会议）（大会 第 3348
(XXIX)号决议）

劳工组织 -理事院及其委 

员会(第 229届会议）

劳工组织 - 大会(第 71届会 

议）

气象组织 - 执行委员会（第 

3 7届会议）

民航组织 - 理事会（第 115 
届会议）

粮农组织 - 理事会(第 87届 

会议）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第二十 

五届会议）（大会 第 3081 
(XXVIII〉号决议）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93(LVH)号决议）

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17CLV)号决议和大会 

第1823(XVII)号决议）

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届常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3(111)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来文工作 

组 （大会第 2200A(XXI) 
号决议〉



日 期

(19SS+)
专门权构和原子能祝构 

的*事权构的会议 

C

200. 7 月 3 日至26日日内瓦

201. 7 月 8 0 至26日日内瓦

202. 7 月29日至8 月 日 内 瓦

9 曰

203. 8 月 4 日至23日日内瓦

204. « 月 5 日至9 日日内瓦

205. 8 月 5 日至9 日日内瓦

206. 8 月 5 日至16日日内瓦

207. 8 月 5 日至16日维也纳

208. 8 月12日至9 月 日 内 瓦

6 曰

209. 8 月26日至9 月 维 也 纳

6 曰

210. 9 月
( 4天〉

日内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 

常会) (宪章） ’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5： 

届会议）（大会第 2200A 
(XXI)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来文 

工作组（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1503(XLVin) 号决 

议）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三 

十二届会议〉(大会第2106 
A (XX)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坡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土著 

居民问题工作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982/34号 

决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奴隶 

问题五人小组（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6(LVI)号决 

议）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 - 报告员小组（第三十 

四届会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2050(LXII) 号决 

议）

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 

成就世界会议(大会第35/ 
136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S  
十八届会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9(11)号决议）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 

犯待遇大会（大会第 415 
(V )号决议）

统计委员会-国际统计方案 

和协调工作组（第十一雇 

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1306(XLIV)号决议）



地 点  &济及社会想事全方業 有关板关的全议

211. 9 月30日至10月

4 曰

212. 9月30日至10月

11日（暂定）

213. 9 月/10月

214. 秋季

215. 第三季度

216. 10月

217. 10月

218. 10月

( 3天）

曰内瓦

罗马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炸药问题专家小组 

(第二十五届会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1979/42 

号决议）

待定

圣地亚哥 

日内瓦

纽约

区域内一个首 

都或维也纳

219. 10月 8 日至11日大韩民国汉城

220. 10月14日至18日日内瓦

221. 10月21日至11月日内瓦

8 曰

222. 10月/II月 维也納

( 3星期）

223. 10月/II月 待定

224. 11月 待定

225. 11月 日内瓦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大会第 

1714(XVI)号决议）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 

委员会

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三届常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3(111)号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近东和中 

东药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 

务小组委员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1776(LIV)号 

决议）

教科文组织 

届会议）

执行局(第122

万国邮盟-邮政研究咨询 

理事会

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 

会 （大会第1166(XII) 号 

决议）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及其 

分行理事会年度会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来文工作 

组(大会第2200ACXXI)号 

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六 

届会议）（大会第 2200A

(XXI)号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周（第三十 

九届会议〉（1961年《麻醉 

药品单一公约》第11条）

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3届 

会议）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23 

届会议）

劳工组织- 理事院及其委 

员会(第230届会议）



226. 11月

227.

228.

229.

230.

231.

( 2 天）

11月 5 日至7 日 

(暂定）

11月 9 日至28日 
(暂定）

n 月18日至12月 
18曰

11月29日 
(暂定）

11月/12月 

( 5 天）

233, 12月

234, 12月
( 3 天）

纽约

罗马

罗马

蒙特利尔

罗马

都

232. 11月/12月 维也纳

( 1 屋期）

东京

纽约

235, 12月 9 日至20日日内瓦

236. 待定 ’ . 日内瓦

237. 待定 日内瓦

< 2 星期〉

238. 待定 日内瓦

( 2 星期）

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 

(太会第32/197号决议）

区域内一个首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二次

近东地区各国麻醉品执法 

机拘业务主管会议（经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845 
(LVI)号决议）

国际锐务合诈特设专家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13 号和  1982/45 号 

决议）

粮农组织 - 理事会(第 88届 

会议）

粮农组织 - 大会 (第 23届会 

议〉

民航组织- 理事 会 （第 116 
届会议）

粮农组银 - 理事会(第 89届 

会议）

工发组织- 工业发展理事会 

常设委员会（第二十三眉 

会议〉(大会第2152(XXI) 
号决议〉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第二十 

六届会议）<大会第 3081 
a x v i i i ) 号决议）

开发计划署-机钩间协商会 

议 （大 会 第 32/197号决 

议〉

联合国援助酷剤受害者自愿 

基金董事会(第四届会议） 

(大会第 36/151号决议）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 （第三十届会议)（大会 

第 1995(XIX)号决议和贸 

发会议第11400号决议）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大 

会第 1995CXIX)号决议和 

贸发会议第1 1 4 0 0号决 

议）



曰期

(1985 年)

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拘 

的理事祝构的会议 

C

239. 待定

( 9天）

240. 待定

241. 待定

242. 待定

243. 待定

244. 待定

245. 待定

246. 待定

日内瓦

纽约

纽约

日内瓦

纽约

纽约

纽约

日内瓦

贸发会议- 贸发会议/总协 

定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 

小组(第十八届会议）（大 

会第2997(XXII)号决议）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四届会议）（大会第34/180 

号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一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35(XXXVII)号和 1625 

(LI)号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35(XXXVII)号和 1625 

(LI)号决议〉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三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35aXXVII)号和 1625 

(LI)号决议）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 

商委员会（大会第31/133 

号决议〉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 

商委员会（大会第31/133 

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 

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2008(LX) 

号决议和大会第31/93号 

决议）



附 件 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按照理事会1982年 7 月2 8日 

第 1982/50号决议就恢复理事会活力问题所作的发言

^  也许，在我讲请的前- •部分，我应当重申，我认为嵌复活 

1 b这件工作弁不一定需要自始至终不新地表现出创造发明的 

才» • 瘦由很筒单，虽然人类的创造力无穷无尽，但在象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这样的一个政府间机构的结构方面，代表们个人 

或集体进行革新的能力却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我的看法是， 

錄过去年在科马蒂纳大使的领导下，我们进行的那种具有创造 

t t的推动之后，Ï983年应当是巩圓成果和检验各种改革方案 

的一年，我也雄这样做丁，

然而，主廣—职是根据理事会1982/50号决议第3 段的规 

定正式養任的，闻时也是根据大会第37/442号决定的規定间 

接委任的，大会该項决定请他并请理事会进行某些工作，筹备 

大会将于1984年对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这个题 

目進行的一次审查，为了进行这些工作，我决定请个别的代表 

因困长或国家集团的发宵人就这些题目的一切方面进行个人 

的，非正式的协商，我请你们大家，首先从安全理事会的五个 

常任理事国开始* 这个方式使我又一次地有机会受益于各位杰 

出的，能干的和非常热心的专业人士的智慧, 知识和看法。但是 

我有两个条件：一•方面，在某些场合，虽然我普同各国家集团 

的《言人进行讨论，但是我从他们之中的一位收集到的意见是 

傘自B 的意见而不是整个集团的意见，因为整个集团弁没有机 

会较深入地调查研究这个越目。另一方面，我就要给你们的报 

告是我自B 的，它栽有我以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对这些交谈所作 

的评价，因化除了我自B 以外不牵涉任何人。因此，我就自然 

地不提到个别代表B 或国家集团的名字。

现在，首先让我们先谈普遍原则(或理事会会籍普及化)这 

个雜丰的间應。对这个构想存在着很大的抗拒力》抗拒力大到 

, 我教放》说，我认为在可见的将来，它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原因有各种各祥，但可以把它们大体上分为机构性和实际性的 

两类，雄 第 类 而 言 ，只要说需要修订《宪章》就够了《至于第 

二美，有一瘦方面极本就不相倍会员资格普遍化会改进理事 

会，改进它的作用或它的工作方法，当然，有人认为一 不 

过，当然s a 不是普進认为—— 缺乏普遍限制了利用理事会的 

机制的可糖性，里然也有人认为会员少一些便于进行协商。化 

外，有人i l 为，具有现察员资格的国家除了没有投票权，几乎 

有同憲事会成员一祥的权利, 因而能充分和自由地参与它的审 

# 工作，傘后，有人表示的另一个幾烈意见是，教动结构并不一 

定就意昧着《事会工作的 " 内容"的实质内容会朝好的方面有 

根本的变动* 情提正好相反，

塞于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悪目，即各届会议应具有主题， 

遂没人表示明确的意见，虽然，我认为这方面的意见相差不那

么逸；因而这个问题肯定可以由理事会今后各任主席縣酌情况 

更加彻底地探讨。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有些人也表示过强烈 

的意见，认为理事会可以弁且应该利用在其议事想则(第 4 条） 

内所设想的召开特别届会的办法而无烦其它重大的变动。

我在总结我所进行的协商的第一部分时，觉得大家有一种 

真正的、几乎是同感的情绪，郎要做的头一件大事是必領改变 

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是我进行的几乎所有交谈中的一个®  
定特色，一旦实现，甚至结构改变的问题也可以再次加以道当 

地讨论《

一个或几个代表团曾提出几项具体的建议《诸位一定已经 

注意到，其中有些甚至是各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时发言的一 

部分。我现在不按任何既定的颠序把它们列出来。理事会明年 

处理其他问题和讨论改善其自己的业务方法的可能途径时，可 

能决定结合其恢复活力进程问题开始进行讨论。这份清单想必 

有助于讨论：

( a ) 就其现行结构看来还应更多地利用理事会，以减轻 

现在是大会第二委员会工作量的重担。理事会和第二委员会之 

间相互作用似乎十分理想，在理事会应大会的要求检查其程序 

和工作方法以及提具建议时应时时牢记这点，

( b ) 应具体地不新检查理事会第1982/50号决议各个 

方面不断的执行情祝。因此也应充分考虑到大会第37/67号决 

议的各壞規定以及作为我们有关改组工作的'•圣经"的大会第 

32/197号决议的具体而广泛的内容》

( 0 ) 应特别着重于拟订出途径和方法，使理事会能执行 

《宪章》规定它的协调任务。这似乎是一个主要的间運，弁且是 

在今后最近一段期间内应当予以解决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 

有人提到，例如，行政协调会/方案协委会联席会议没有很好 

地发挥作用，理事会在检查加强其自己的协调作用的同时，应 

一并检査它们的用处。据我所知，这个间题已在迪策大使主持 

的非正式协商中加以讨论

( d ) 另外一个构想是，理事会应在其各届赏会中更集中 

地注意一些选定的壤目，以便能够彻底地检查它们J

( e ) 有人提到秘书处的实务部门需要改进送交理事会 

的文件的分析质量，我相信对这一点理事会将会不断地加以注 

意，我也请总干事注意此事》

( f  ) 还有人强烈主张，理事会的附属机关的会议日历以 

及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的大会附属机关的会议日历需 

要合理化，在这方面，需要不断认真地进行工作》



(g ) 今年我们开始进行试验，让各国代表团和各区域委 

员会执行秘书之间有机会直接进行问答式的交流，对此反应良 

好。有人认为，明年还应进行这样的试验，也许还应扩大把各 

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包括在内；

( h ) 在中期计划内对选定的问题作跨组织的分析方面， 

虽然在秘书处一级某些参与者以前明确地表示过保留意见，但 

同样也可以适用。理事会成员相信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议的素质 

如何可能有助于消除这类不合理的疑虑，并可使理事会能在不 

久的将来进行类似的新试验；

( i ) 关于使联合检查组更密切地参与理事会的协调工 

作是否有用这个问题，有人建议进行辩论；

( j ) 有人建议恢复检查对理事会本身的会议日程的其 

他可行办法，包括几种可能性或几种可能性结合的办法；现行 

的方式（一届组织会议加上两届常会一 -春季在纽约，夏季在 

日内瓦）；现行的方式，但把第二届常会移到纽约，或把所有工 

作集中到一届常会(也许稍加延长)，这雇常会可以在纽约或日 

内瓦，或在两地轮流举行；

( k ) 设立一个开放任由参加的闭会期间工作组以便筹 

备理事会关于恢复活力问题的审议工作；

( 1 ) 附属机关(理事会一级和大会一级）的会议的周期

性Î

< m ) 对议程和项目的讨论及其审议(决议和决定)的选

择；

( n ) 取消第二届常会的一般性辩论；

( 0 ) 着重讨论具有部门间性质的问题；

( P ) 避免董复同样的辩论。例子之一如人权委员会：理 

事会第一届常会讨论该委员会的报告，而大会第三委员会又讨 

论理事会关于该报告的报告Î

(q ) 避免具有较多（或纯然是)政治性质的间题，这类问 

题最好由大会处理；

( r) 大量减少提交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以及恢复汇报 

制度(在这方面，有人提到经合发组织的方式)。

上述各点充分显示了在改进理事会的工作方面有多少领 

域要加以讨论，其中一些领域不远的将来必然需要采取行动。

我可否认为理事会同意注意到我刚才提出的关于我根据 

议程项目4进行协商的口头报告？

就这样决定。

谢谢大家，我希望下一任主席和会员国将认为这个报告有 

助于即将对这个题目进行的审议。



附 件 五  

7 7 国集团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发言a

1. 77国集团认为业务活动是国际合作便进发展的一个 

高度优先领域。77国集团欢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报 

告，认为该报告为本系统业务活动的全面政策审查提供了有用 

的基础。77国集团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筹备大会讨论有 

关业务活动的复杂问题的建设性场所。因此，它借这个机会表 

达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意见。

2. 77国集团还非常关注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整个发 

展过程的影响，与现在直接有关系的是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 

魂的削弱。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相互依存的绝对必要性，需 

要大家拿出政治意志来。资源流动量的大量增加，包括联合国 

系统业务活动的资源流动量的増加，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 

复。77国集团认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必须有普遍得到技术 

援助的基础，必须满足受援国自己确定的优先次序。

资 源

3. 77国集团表示严重关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 

动目前所能得到的资源情况。联合国系统多数方案得到的实际 

捐款额下降了，资源不足以满足现有的指标。结果，活动被削 

减。以开发计划署为例，它不得不把第三期国别方案减少45% 

之多，严重削弱了各国的发展方案。

4 . 现在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资源越来越愿乏，资金更 

形分散，结果捐款国和受援国都不满意。多边办法复复可危， 

失望和怀疑同时产生。

5 . 应该探索一切能够增加本系统资源的适当办法《目前 

的经验表现了对在连续的可预计的、有保证的基础上调动资源 

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补充安排、多年认捐和制定指标，都是长 

期研定经过考验的办法，应加以适当试用。

6 . 从近期看：

( a ) 发达国家应承诺大大提高本系统业务活动资源目 

前的实际水平；

( b ) 政府应承担为目前没有资源调动指标的方案协商 

出指标来；

( C ) 为了避免由于汇率起伏而给联合国系统的方案造 

成损失，应考虑这些方案所收的捐款和方案资源保留以特别提 

款权为货币单位》

( d ) 除了有关方案理事机构审査指标实现的进展情况 

外，大会不时按照其第37/226号决议第5段全盘审查各个方 

案的指标。

7 . 需要合理最佳利用本系统所有的资源，确保方案符合 

各国的发展计划或优先次序，井同它们充分结合，办法是各圉 

经费和方案进一步协调和统一。

8. 为了有效执行其任务，开发计划署应保持其联合国系 

统技术合作的最重要机构的地位。但只有开发计划署的资源大 

大増加，资源实际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9. 77国集团对越来越多的牺牲多边经济合作以进行双 

边合作的趋势，感到很不安。并且，57国集团对多边方案有系 

统地输入附带条件的资源，也感到不安，特别是这些资源造成 

受援国的发展优先次序的歪曲变化。因此，77国集团强调需 

要保特本系统的多边性。

10. 77国集困不安地注意到，把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 

援助附以购置捐款国商品和利用品条件的做法不断增多，吁请 

国际社会以维护本系统多边原则为重，不要搞这种援助条件。

是不发这国家

1 1 . 国际社会应为业务机构大量増加财政资源，使它们 

能为执行《1980年代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 

纲领》作出充分贺献，应牢记最不发达国家几乎完全依靠官方 

发展援助，特别是多边来源的这种援助，这是它们的唯一外来 

财源。

方業制定

1 2 . 为联合国系统不同组织手头的资源制定方案时，应 

统一掌握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载于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970年 

的一致意见和1980年 6 月 2 6日第80/30号决定：

( a ) 公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间资源的分配方面；

( b ) 只提供符合受援国特妹需要的援助；

( C ) 援助需同有关国家发展的通盘目标和优先次序相 

结合；

( d ) 应视制定方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其中方案制定、 

项目拟订、评估、核准、评价等不同的阶段，都是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

( e ) 权力下放。

1 3 . 为提高方案的质量，使它们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 

要，应充分执行理事会1975年所通过的并经大会批准的有关 

技术合作新领域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有：

( a ) 为实现新领域中规定的技术合作产出，投入需灵

活；

( b ) 本国工作人员的参加》

( 0 由政府执行项目；

( d ) 灵活的态度给予重点机构足够的支助；

( e ) 把方案和项目同资本援助来源等结合起来。

a 参看 E/1983/SR.42。



14. 77国集团认为，本系统国家一级的业务活动，在驻 

地协调员的指导下，达到行动更一致，协调更密切后，将能起 

到减少行政开支和支助费用的双重作用，而有助于减少由于工 

作重复造成的浪费。这种安排还便于所在国政府协调外来援 

助。

15. 77国集团认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展中国 

家经济合作〉将对南北合作起补充作用，甚至能促进南北合 

作。因此，77国集团认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是业务活动的 

重要优先领域，弁对总干事报告第57至 59段提到的南南合作 

的发展表示欢迎。

16. 77国集团高级会议1981年 5 月通过的《加拉加斯 

行动纲领》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全面的范畴。77国集团成员国明 

确地设想了联合国系统对于执行在加拉加斯通过的逸一基础 

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方案的支助，这一方案正在执行之 

中。最近，在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的第三 

届会议上，77国集团呼吁增加开发计划署在《加拉加斯行动纲 

领》范畴内促进和加强有关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活动和方 

案的作用。

1 7 . 联合国系统内为南南合作的过程作出贡献的最好力、 

法是调整其方案和项目，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下面是这方面的具体建议：

( a ) 早先作出的决定应充分执行；

(b ) 对那些妨碍受援国利用其一部分指示性规划数字 

来开展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活动的手续，应加以更 

改Ï

(C ) 对各个组织正在进行的工作，特别是它们制定和采 

取的方式方法，它们开履的活动类型，以及它们的制度安排， 

应进行整个系统的审查；

( d ) 应审查提供援助的作用和手续，以消除它们中间不 

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的种种限制Ï

( e ) 应彻底审查本系统在收集、编制和散发资料方面目 

前的安排以及度展中国家的霜要和能力。

提高效果和效率

18,. 77国集团感到需要提高联合国系统方案的质量和效 

果。这需要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合理利用资源和节省费用的 

技术。77国集团相信，除了已广为知晓的诸如进一涉减少行 

政和支助费用等办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迫切需要加以采 

用，这个方法是增加当地赎置、多用当地人员和增加设备经费 

所占比例。増加配备各国自己的专家，将促进训练当地人力， 

开发该国人力斑源。应尽更大的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本地的 

能力和能量。

1 9 . 下一份关于业务活动的全面审查报告应有一节详细 

介绍本系统各组织在増加使用各国专家和机构、更多地从受援 

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购置物品以及利用国家或区域训练机构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弁应附有有突资料。

2 0 . 需要重申对业务活动的承诺，并给予业务活动新的 

生气。这是联合国系统发雇方面业务活动全面政策审査的主 

要目的。



附 件 六  

理事会根据议事规则第79条a指定的各政府间组织 

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范围内的问题

在经常的基础上参加

大会給予常駐观容员地位的組织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大会第36/4号决议）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大会第33/18号决议）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大会第35/2号决议）

(英)联邦秘书处(大会第31/3号决议）

经济互助委员会(大会第3209(XXIX)号决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会第3208(XXIX)号决议）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大会第35/3号决议） 

阿拉伯国家联盟(大会第47700号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大会第2011(XX)号决议）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3(111)号决议）

伊斯兰会议组织(大会第33690CXX)号决议）

根据理事会第109 号决定指定的組织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

»题为"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参加" 的第79条案文如下："大 

会给予常驻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和理事会依主席 

团建议在临时或经常的基础上指定的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可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范围内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 

区域发展合作组织

根据理事会第J9S0/li4号决定指定的組织 

亚洲生产力组织( *产组织）

发展中国家公营企业国际中心（公营企业中心）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拉美能源组织）

根据理举会第1980/151号决定指定的組识 

非洲区域技术中心

在临时的基袖上参加

根 据 理 事 会 第 号 决 定 指 定 的 組 织

国际民防组织

根振理事会第239(_LX77)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会

根据理事会第W 7 9 /W 号决定指定的组筑 

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移民会)b

>>前为欧洲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欧洲移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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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飯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灼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AK n o；iy«IHTb H3AAHHH OFrAHH3AUHH OB^EAHHEHHMX HAUHH
H3AaHHH OpraHHsaiîHH OôT>eAHHeHHBix HauHft mô ho KyriHTii b KHHHCHbix Marar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paâoHax Mnpa. HaBOflHTe cnpasKH 06 HSflaHHHx b 
BameM khhhchom MarasHHe nnn nHiuHxe no aapecy : OpraHHsaî HH 06T>eflHHeHHbix 

CeKUHfl no npoAance HSflaHHft, HbK)-HopK vinu HCenesa.

GOMO CONSEGUIR PUBLÏ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Ï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à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on de Yen 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01250 84 -40537-Janua^  198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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